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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之服務現況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及

校際間在現況上的異同，遂採取能反映當前資料的「個案研究」設計，經由深

度訪談 19 位研究參與者、簡易觀察、非干擾性測量三種方式，蒐集「幸福輔育

院」和「曙光學校」（學校化名）兩個「個案」在「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

合作、家長參與、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

管理、物理環境」九個服務向度的資料。研究者考量各向度間會有部分重疊或

具有相關性，於是將九個向度再歸納成「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和

「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兩大類別，依照這兩大分類整體闡述本研

究的研究結果，希冀全面性掌握本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在「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的結論有三：（1）兩校都辦過

特教研習，甚至藉由系統化的特教研習或凝聚校內具理想性教師的力量，以逐

步提升教師跨領域的專業知能；（2）兩校都以全校性的短期活動為主，並適度

引進或整合社會資源，但「曙光學校」還為部分或全校學生設計長期性的活

動；（3）兩校因家長素質或單位性質相似而對於家長參與犯罪子女教育事務傾

向保留，但仍會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情況調整。而「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的服務現況」上，也包含三個結論：（1）「曙光學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的教育服務較能適性化，「幸福輔育院」補校教師制度則能提供去標籤化的特

教交流平台；（2）兩校在班級規模、人員編制、教育人員的特教知能多寡或專

業間分權的差異，使得在傳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資訊現況上有所異同；（3）兩

校行政職務各以司法、教育專業者擔任，致使對於創新少年矯正教育的態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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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綜合上述結果可知，兩校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逐漸邁向適性

化。最後，研究者以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為基礎，分別對相關單位（含「法務

部」、「法務部矯正署」、「幸福輔育院」、「曙光學校」）、未來研究方面

提出懇切的建議，謹供日後參考。  

 

關鍵詞：1.少年矯正學校           2.少年輔育院  

        3.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4.服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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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Delinquency in the Juvenile 

Correctional School and Juvenile 

Reform School in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delinquency in the Juvenile Correctional School and Juvenile Reform 

School, and the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The research was 

a multiple case study design, including two cases called “Shu-kuang” and “Hsing-Fu” 

high schools, and nine educational service categories calle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Team, Parents’ Participation, Types and Characters, 

Identification and Placement, Course and Measurement, Transition and Follow-up, 

Behavior management,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ollect theses data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methods involved in-depth interview, simple observation 

and unobtrusive measures, especially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9 participants 

who worked in the schools. Moreover, because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would be overlapped or relative with each other, the author reclassified those 

categories into two large categories, which were called “the current services for 

parents’ ,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 and 

“the current services for the incarcerated student with disabilities”. There were six 

findings of these two large categories which showed that current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delinquency in the schools have becam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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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for them.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relative units（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Agency of 

Corrections, Ministry of Justice, “Shu-kuang” and “Hsing-Fu” high school）, and the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1.Juvenile Correctional School         2. Juvenile Reform School 

         3.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delinquency  4. current education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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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希冀從特殊教育的觀點出發，了解國內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於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所提供的服務現況，並解析我國結合司法和教育制度的少年首創

的矯正機構的服務現況特色，以期提供日後向上提升的建議及瞻望。本章共三

節，以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作基本表述，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提出主要觀點，第三節〈名詞釋義〉分述重點概念。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少年矯正教育（juvenile correctional education）的實施法源，在我國《特殊

教育法》（1984）第廿一條已明文規定：「少年監獄、少年輔育院及社會福利機

構附設私立特殊教育班，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辦理。」隨後亦持續納

入於《特殊教育法》（1997、2001、2004、2009）。吳怡慧（2008）提及國內將

少年矯正教育視為特殊教育的服務形式之一，但這卻也是臺灣教育系統內長期被

忽視的一環。 

    教育系統雖然與時俱進，但青少年犯罪已被國際社會列為世界第三大公害

（李義軍，2008），是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以新加坡為例，2010上半

年的《犯罪形勢》（Crime Situation for Jan-Jun 2010）（Singapore Police Force, 

2010）指出：「非法洗錢和性騷擾案件的盛行」、「少年參與犯罪」兩項為新加

坡主要的犯罪議題；殷曉菲、潘秀瑋和塗有明（2009）則進一步探究「少年犯

罪」議題可側面反映出某一社會文化、道德素養和精神面貌，曝露社會某些層面

的弊病與隱憂。國內對於「少年犯罪」的議題，歷年側重實行少年犯罪防治計畫

或行動方案等預防措施，但在「犯罪少年的需求」議題上，自1997年成立少年矯

正學校以後，少年矯正教育多由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各自推動，以降低犯罪少

年的再犯率，這種作法雖能達成一部分因應效果，卻不易根治隨社會進化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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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汙染源，對少年矯正教育需求的整體掌握仍有待強化。當務之急，還必須

正視「少子女化」、「少年犯罪的社會案件」、「歷年少年犯罪率和再犯率」這

三項趨勢的威脅，可知為有效因應日新的危機，我國少年矯正教育的創新和改革

已如箭在弦上，勢在必行，臺灣司法矯正系統必須盡早未雨綢繆，才能有效調適

未來少年犯罪日增所帶來的社會衝擊，這是有效落實少年矯正教育的迫切課題。 

國內少年矯正教育面臨的第一項趨勢是：「少子女化」。行政院內政部

（2008）曾訂定《人口政策白皮書》提供相關推動政策和願景，以便因應新人口

議題所引發的衝擊，其中，對於少子女化議題的〈人口變遷趨勢及問題分析〉方

面，顯示我國自 1950 年後持續降低的總生育率，至 2009 年總生育率僅為 1.0

人；同時依據「美國人口資料局（U.S.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2009）

的調查，臺灣已成為目前全世界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這兩份資料都提出了嚴肅

的警訊，「少子女化」將無可避免的衍生出國家競爭力、老幼照護、財政收入、

教育發展、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等負面效應。行政院衛生署（2004）如果僅以提

倡「鼓勵生育」衛生教育宣導計畫來因應，可能會過於輕忽此趨勢對整體社會結

構的骨牌式衝擊。癥結在於，現行臺灣教育關注的焦點不應局限在普通教育和特

殊教育（含資賦優異教育、身心障礙教育），更需要將「少年矯正教育」納入整

體規畫，預作周全的擘劃，運用少年矯正教育阻斷犯罪少年的舊習。如李庚霈

（2003）所言：犯罪少年常因「犯罪」的標籤陰影而無法順利就業，直接或間接

導致其終生都糾結在犯罪的惡性循環中，對於社會而言，不僅造成人力資源的浪

費、徒增社會感化成本，同時也妨礙經濟計畫的推動與發展。 

 國內少年矯正教育面臨的第二項趨勢是：少年犯罪的社會案件逐年增加。國

內層出不窮的少年犯罪社會新聞已經屢見不鮮，例如：「22歲的郭志勇在交付保

護管束期間又再犯案」（白錫鏗，2010）、「翁奇楠命案的涉案槍手為年僅 17

歲多的廖國豪」（許國禎等，2010）、「16歲范姓少年在路上見黎姓少年不順眼

便持西瓜刀將其砍成重傷」（黃彥瑜，2010）、「15歲黃姓少年因哥哥在外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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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債而被迫搶超商」（沈如峰，2010）、「互瞄引發口角，16歲陸姓少年糾眾當

街砍 14 歲劉姓少年」（張祐齊，2010）……，在在顯示我國「少年犯罪」的暴

力問題儼然已成為社會治安的一大殷憂。少年犯罪本身為一複雜且多元的整合型

問題，會隨著社會快速變遷而異動變形，因此，有經常檢討政策和措施的必要性

（盧鐵榮、蔡紹基、蘇頌興，2005）。國內目前對於少年犯罪防治應兼具「處理

虞犯或犯罪少年」和「如何管理少年犯罪問題」二方向（周愫嫻，2004），本研

究關注的議題以前者為主，從特殊教育的觀點切入，探討當前少年矯正教育實施

的現況，並尋求調適的對策。 

    國內少年矯正教育面臨的第三項趨勢是：近年少年犯罪率雖有往下降的趨

勢，但仍占有相當比例。李庚霈（2003，第 3 頁）綜合文獻資料提到：「少年犯

罪是成年犯的縮影，而少年犯罪有低齡化之趨勢。」為避免少年終身纏繞在犯罪

循環中，Monfore（2005，p. 1）提出：「協助少年習得教育技能是預防犯罪和降

低虞犯的最有效的取向之一。」Parkinson 和 Steurer 在 2004 年研究也指出「有效

的矯正教育可以減少犯罪少年再犯率約 25 至 30%」（引自 Kai Yung & Heng, 

2008, p. 58），呼應了我國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從「刑罰型」轉變為「教育

型」的始意。在統計犯罪少年方面，從法務部保護司《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

析》（2010）的統計表中，可知歷年犯罪少年的人數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間不再

逐步下降，而是呈現略有起伏變化的狀態；不僅如此，少年與兒童的犯罪型態更

漸趨暴力化、多樣化。雖然這幾乎是世界各國的趨勢，卻也顯示我國犯罪少年的

處遇和管教模式必須更落實創新，才能有效符合社會安穩發展的需求。綜合上述

三項趨勢，可知一般犯罪少年的受教和再犯議題，迫切需要更有力的關懷和錦

注，但研究者有感於雙重弱勢的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窘境較一般犯罪少年更亟需解

決，以及此相關研究相對較為貧乏，因此，將研究的對象轉移至身心障礙犯罪少

年身上。  

 雖然我國未來社會發展必須正視犯罪少年矯正教育，但真正引發研究者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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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矯正教育注目的動機有三：首先發源於家父的薰陶，以及後

來蒐集文獻過程的意外收穫。最初的契機是：家父曾任職於隸屬法務部矯正署的

少年矯正學校，經常在生活中與研究者分享該校的生活點滴，以及少年矯正學校

間的互動發展，受到他多年言教與身教的薰陶，讓研究者對司法系統遇上教育系

統所產生的火花特別留意，終於啟發了對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興趣；但在

撰寫〈美國近十年特殊教育六大名校博、碩士論文主題的分析〉（施安琪，

2010）以前，還僅僅停留在好奇的階段，覺得特殊教育和少年矯正教育是兩個截

然獨立的系統，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仍是高牆圍繞的隔離之處。 

其次，促使研究者定心研究的關鍵是：去年為延續大學時期對特殊教育的理

想，開始瀏覽國外博、碩士論文的研究領域，主要參照 2009 年《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排名前六名的指標性特殊教育研究所於近

十年發表的博、碩士論文主題。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 Boerman（2002）、

Moody （2002）、Tidwell（2003）三篇竟以少年犯罪者為對象的研究，說明特

殊教育和少年矯正教育間可能存在的交集。之後，施安琪（2011）在〈臺灣當代

特殊教育博、碩士論文主題的發展趨勢〉一文中，整理臺灣特殊教育從 1987 年

至 2009 年間，計有 2210 篇博、碩士論文主題，卻發現國內特殊教育的博、碩士

論文主題範圍多以特殊教育學校、普通學校的特教班或資源班為限，關於少年矯

正學校的特殊教育主題不僅幾乎闕如，甚至毫無關注，更遑論針對身心障礙犯罪

少年的議題。面對這樣的差距，引發研究者欲深入研究這塊領域的動機，一方面

可以完成家父慇慇的期許，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內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提供更

開闊的視界。  

最後，以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為研究參與者的原因是，全體犯罪少年屬於異質

性高的群體，Nelson、Sprague、Jolivette、Smith 和 Tobin（2008）提及最常見的

身心障礙類型是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智能障礙、語言障礙四種，顯示身心

障礙犯罪少年可能會因為本身出現學習、情緒、行為、智能四方面的困擾，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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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表現不佳或學習落後的情況。不僅如此，在失業率方面，Bullis 和 Yovanoff

（2006）研究指出，身心障礙犯罪少年和一般犯罪少年在假釋後的 12 個月內，

前者的失業率是後者的 2.5 倍，甚至重返矯正機構比前者多出 1.83 倍的可能性。

但可喜的是，此一研究也提到可能脫離上述困境的策略，即犯罪少年在收容期間

完成職業課程，則可改善犯罪率和提升就業率。雖然如此，但這群少年常常沒有

機會接受相關的職業準備訓練，甚至患有心理疾病的監獄受刑人常在監獄本位的

工作計畫中被排除（“Report Slates Lack of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Mentally Ill 

Offenders”, 2009）。因此，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適性的教育服務，遂即成為少

年矯正教育的一大關鍵。 

    為全面性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研究

者以特殊教育的觀點切入，在原定的研究計畫中提到「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

合作、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家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環境 

」這八個服務向度，考量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從疑似身心障礙的身分，到離校後轉

銜之間所需的專業服務。然而，經過整理分析實地蒐集的資料後，認為應增加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現況向度，一方面研究參與者在訪談時都會不

經意提到學生的特質為何；一方面也因為國內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學習、行

為或生活上的特質鮮少著墨。另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為提供

所有特殊教育服務的重要參考依據，不僅能深入了解「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 

、行為管理、物理環境、轉銜與追蹤」這五個服務現況，以有效符合學生所需的

特教服務，延伸至「教師的專業發展」、「教師的專業團隊合作」和「家長參與 

」這三個向度，則更能考量學生接受到的教育品質、需要的親情關懷、出校的生

活適應三種情況。因此，了解國內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向度上的現況和

校際間的現況差異，可作為少年矯正機構在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上參考，

尋求更寬闊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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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所設定的目的與問題，分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1.探討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 

2.分析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異同。 

 貳、研究問題 

    以上述兩項研究目的為基礎，本研究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整體教育服務現況為

何？ 

1-1 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的現況（含教師的

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和家長參與）為何？    

1-2 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含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

蹤、家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環境）為何？    

2.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異同為何？ 

2-1 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的異同為何

（含教師 的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和家長參與）？   

2-2 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異同為

何（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

與追蹤、家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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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提及的重要名詞，分項定義陳述如下： 

 壹、少年矯正學校 

    少年矯正學校的催生，受到 1997 年陳進興綁架白曉燕並撕票的暴力事件影

響，再加上陳進興在少年階段曾接受過少年輔育院的相關輔導教育，促使謝啟大

等幾位立委對於感化教育制度的研討，以及追緝罪犯而浪費龐大的社會資源問

題，採取訴諸法律制定的方式，希望經由國家立法的程序，建立少年監獄和少年

輔育院進行改制的法源，以加強少年犯罪的早期矯治，於同年立法院三讀通過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黃如慧，2005）。依據上述通則，我國

於 1999 年分別成立國內首創的二所少年矯正學校，包含由「高雄少年輔育院」

改制的「明陽中學」，以及在新竹另成立的「誠正中學」，目的在使少年受刑人

及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經由學校教育來矯正不良習性，促其改過自新，適應社會生

活。然而，本研究所稱的「少年矯正學校」僅指「曙光學校（化名）」，因為

「黎明學校（化名）」在 2010 年 1月至 2011 年 2月間，僅有一名藥物性精神病

的學生且已出院，與本研究旨在了解少年矯正機構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

況可能較不符合，因此，不納入研究範圍。 

 貳、少年輔育院 

 臺灣於 1956 年在新竹、彰化、高雄三個地區成立「少年感化院」，並於

1958 年至 1959 年間將這三所感化院更名為「臺灣省立桃園少年輔育院」、「臺

灣省立彰化少年輔育院」和「臺灣省立高雄少年輔育院」。依據《少年輔育院條

例》（2010）第一條規定：「少年輔育院，依法執行感化教育處分，目的在矯正

少年不良習性，使其悔過自新；授予生活智能，俾能自謀生計；並按其實際需

要，實施補習教育，得有繼續求學機會。」然而，依法實施的補習教育，會有業

務監督和教師待遇等問題無法徹底解決（黃徵男，2002），再加上社會觀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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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在《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八十三條明定：

「本通則施行後，法務部得於六年內就現有之少年輔育院、少年監獄分階段完成

矯正學校之設置」，目前少年矯正學校僅有由「臺灣省立高雄少年輔育院」改制

而成的「明陽中學」和新設的「誠正中學」這兩個學校。「臺灣省立桃園少年輔

育院」和「臺灣省立彰化少年輔育院」則仍維持原本的體制，但因無法順利改制

和成立法務部矯正署的緣故，又先後更名為「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和「臺灣彰

化少年輔育院」，現稱「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和「法務部矯正署彰化

少年輔育院」。本研究所稱的「少年輔育院」僅指「幸福輔育院（化名）」，因

為研究者在遞送資料申請研究入校的過程中，「希望輔育院（化名）」覺得本研

究與學校的性質不符合而婉拒，遂成遺珠之憾。 

 叁、服務現況 

    國內對於探討少年矯正教育暨特殊教育的研究僅有 Wu（2004）一篇，以多

元智能理論為基礎，探討少年矯正學校教師在「專業發展」、「課程與教學」、

「行為管理」、「安置與轉銜」這四項的填答狀況，與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少年

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主題，兩者在研究參與者的選

取和理論依據相當不同，因此，研究者嘗試從我國的相關法規、少年矯正教育的

有效實施方式和困難三方面，尋求本研究希望探究的服務現況層面。從分析特殊

教育服務提供給身心障礙學生的流程、《特殊教育法》（2009）、《少年矯正學

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和國內外相

關文獻（吳怡慧，2008；Houchins, Puckett-Patterson, Crosby, Shippen & Jolivette, 

2009; Leone, 1994; Morris & Thompson, 2008; Robinson & Rapport, 1999; 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Disability and Juvenile Justice, n.d.-b ; 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Disability and Juvenile Justice, 1998），歸納整理出：「教師

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家長參與、

行為管理、物理環境」八個向度。然而經過整理分析實地蒐集的資料後，又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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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在訪談時都不經意地提及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有鑒於國

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很有限，遂決定新增「類型與特質」這個服務向度。 

    上述九個服務向度，可依對象差異再細分成「教師專業合作與家長參與」、

「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兩個層面，如下： 

1.「教師專業合作與家長參與」方面，包含「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

合作」、「家長參與」三個向度，分別述說如下：（1）以「教師的專業發

展」的向度，分析少年矯正教育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能，分成教師專業品質的

把關、學校給予教師的支持服務、少年矯正單位教師應具備的資格條件這些

內涵；（2）以「專業團隊合作」的向度，探究不同專業人員間彼此的互動

性，從專業間的溝通管道、資料轉銜的策略、互動合作、引進社會資源四方

面闡述現況，分析兩校建立不同專業間的溝通橋樑或分配教育資源的異同

點；（3）「家長參與」的向度，則是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參與子

女教育的管道、家長代表的功能，以及校方對於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態度這

三個方面，討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在參與子女教育的角色定位。     

2.關於「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部分，主要從「類型與特質、鑑

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物理環境」七個向度著

眼，分別述說如下：（1）在「類型與特質」的向度上，希望了解少年矯正

單位內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障礙類別，以及他們在校的處遇是否會受本身的

特徵、學生間的次文化而有異同；（2）「鑑定與安置」向度旨在探究全國

矯正機構統一新生入校三項測驗的成效、在校內執行身心障礙鑑定和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的安置現況；（3）在「課程與評量」方面，主要說明犯罪學生

在出校前應具備的能力、上課或考試是否依學生個別情況而有所調整，以及

在戒護安全考量下，校方提供學生的活動類型；（4）在「轉銜與追蹤」向

度上，旨在闡述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自入校到出校轉銜或追蹤的服務項目，以

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5）「行為管理」向度上，探究目前少年矯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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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輔育院對犯罪學生管教的理念或策略，以及零體罰、歷年犯罪學生的演變

或身心障礙學生的特徵而出現的限制；（6）「物理環境」部分，主要從校

方的空間設計、教室設備器材、內部網路設置、圖書管理四項資源，評估對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學習上的限制或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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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專論臺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學位論文和參考文獻極為有限，尚屬

未開發的學術領域，故本章僅分成三節來探討文獻背景：時代風向引領少年矯正

教育的變革與調適、少年矯正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交集、少年矯正教育服務對象與

現況，俾便了解國內少年矯正教育的沿革，並藉著探討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

相關文獻，概略闡釋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服務情況。與一般研究方式不同的是：

研究者一改傳統從心理學、犯罪學和輔導諮商學的角度了解一般犯罪少年的現

況，轉向採取整合相關文獻後，試圖從特殊教育服務的觀點出發，探討少年矯正

機構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提供服務的現況，作為探究國內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

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基礎，進而藉助研究方法得出可行的結論。 

第一節  時代風向引領少年矯正教育的變革與調適 

臺灣少年矯正教育的緣起和轉化，受時代風潮的影響頗大。本研究的資料蒐

集多以《歷史印記──百件珍貴獄政檔案》（法務部，2009）、「獄政博物館」

網站資料（2009）、〈日治時期臺灣「不良少年」的誕生〉（王珮瑩，2010）三

項為主，闡述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和日據時期兩種同中有異的犯罪少年處遇型態

如何演變至今日的少年矯正教育，不僅立法的角度從刑罰轉向保護和教育，連少

年矯正機構的體制也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其中包含學校組織、人員配置、收容對

象三方面的變革。在時代風向的引領下，國內四所少年矯正機構可能因為適用法

源或行政制度的迥異，而在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方面出現質量上的差

異。以下分成「法源依據的分歧」和「內部規畫」兩小節，依次闡述。 

 壹、法源依據的分歧 

臺灣對於少年犯罪的處遇，先後經歷重刑罰、刑罰和教育並重、偏重教育三

個階段，因為政權一再移遞變遷，導致法源上出現兩個分歧點：一為 1949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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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司法制度和日本殖民臺灣所實施的司法管轄，這兩個不盡相同

的司法體系，直到國民政府接收並播遷至臺灣以後，才逐漸整合為一個相融的系

統；二為 1997 年公布施行《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後，法務部原

預定於六年內完成矯正學校的設置，將「新竹少年監獄」、「臺灣桃園少年輔育

院」、「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臺灣高雄少年輔育院」四所收容犯罪少年的

機構全面學校化，後來卻因為刑事政策的轉向，桃園和彰化二所少年輔育院未能

及時改制為矯正學校；稍後又因為時勢轉移，另分為「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

輔育院」兩種適用不同法源的少年矯正教育機構（法務部，2009），與初衷不

同。有鑒於政策斷續變革的影響，在考量未來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教育走向

時，必須全面整體規畫且以立法明確執行，否則又可能會出現同樣接受感化教育

的犯罪少年卻面臨不同處遇的情況。以下分成三個時期論述不同的法源依據： 

一、日據時期犯罪少年的處遇 

    日據時期犯罪少年的處遇，可追溯至 1908 年（明治 41 年）日本新刑法的公

布，明定「14歲以下的少年不負刑事責任」，必須仰賴其他輔教方式，即設立感

化院，針對未滿 14 歲的犯罪少年進行感化教育；為順應此政策，臺灣總督府遂

於隔年（1909 年）在臺北設立全臺灣第一所感化院，命名為「成德學院」，冀望

解決犯罪少年和不良少年的問題（王珮瑩，2010）。後來，又因為管理少年犯罪

的成效不彰，臺灣總督府便依據 1922 年（大正十一年）4月府令第九十六號監獄

及支監的名稱，將各地「監獄」更名為「刑務所」，同時也設立臺灣第一所專門

收容少年犯而命名為「新竹少年刑務所」的機構，在歷史上具有落實法律要求分

別監禁成年犯及少年犯的意義（法務部，2009）。一戶二郎曾經在 1926 年描述

「新竹少年刑務所」的情況：「由於臺灣女子二十歲以下的犯罪者相當稀少，因

為經費的關係，同樣在新竹少年刑務所收容」（引自王珮瑩，2010，第 127

頁），可知當時曾採取男、女受刑犯共同收容的措施，容易引發所內秩序的混

亂，滋生感化的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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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犯罪少年的處遇 

    清朝末年國勢衰落，西洋各國開始對清廷多方威嚇壓迫，人權觀念逐漸東

傳，民間也掀起指責司法黑暗的潮流，中原大地的犯罪少年處遇需求日漸萌芽。

1902 年（光緒 28 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南總督張之洞聯名向清廷奏請改良

獄政，至 1906 年（光緒 32 年）才將「刑部」改為「法部」，下設「典獄司」專

責改良司法監獄，風氣所開，直接間接影響了革命軍從武昌起義至民國成立後對

於獄政興革的注重程度，國民政府先依據〈臨時約法〉將「法部」改為「司法

部」，「典獄司」改為「監獄司」（林茂榮、楊士隆，2010），並且仿效日本而

公布刑法（王珮瑩，2010）。然而，受限於戰爭頻仍和國家經費短絀的窘境，直

至 1922 年才由佛教團體成立第一所感化院──「香山感化院」，感化教育因此受

到社會的重視，國民政府隨後公布《感化學校規則》，且於隔年更名為「北京感

化院」（王珮瑩，2010）。另外，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感化教育之伊始，以北

京的「司法部」於 1924 年通令各省監獄將幼年犯送往「北京感化院」接受感化

教育作為基準點（法務部，2009）。 

中國少年監獄的設置始於 1933 年，在濟南成立中國第一間少年監獄，主要

仿效日本「小田原少年刑務所」兼具學業與職業上的訓練（王珮瑩，2010）。爾

後，雖屢有增設少年監所的提議，但限於經費困窘而屢屢作罷；到 1948 年向美

國政府請求以「援華難童經費」支應所有工程款項，才籌設了「上海少年監

獄」，當時犯罪少年的處遇問題已受到重視。在此時期，法律的編訂也逐步形

成，如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今「法務部」前身）在 1935 年公布〈審理少

年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十五條，和 1946 年《監獄行刑法》，前者主要內容在

知會法官及檢察官注意少年事件的判定，後者則是對少年犯有特別的規定如設立

少年監獄、調查少年身心健康各項背景資料、給予適當教育等（蔡德輝、楊士

隆，2003）。由此可知，國民政府 1949 年播遷來臺以前，已經陸陸續續建立有

關犯罪少年的法源和安置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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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民政府遷臺後的犯罪少年處遇制度 

    臺灣犯罪少年的處遇在 1949 年國民政府遷移至臺灣之際，百廢待興，部分

承襲日據時期的舊制和建築，亟需重新整頓和改革，尤其，對於迫切需要解決的

少年犯罪問題，「臺灣省政府」在 1953 年設立「高雄少年教養院」以因應，這

是間專門收容南部不良少年的機構（林萬億，2006）。隔二年，「司法行政部」

（今「法務部」）完成六章九十條的《少年法》初稿（周愫嫻，2006），卻延至

1962 年才正式公布，並更名為《少年事件處理法》，法條的內容也有大幅度的修

改，從原本保護優先主義的思想，轉向少年犯罪預防的社會防衛態度（郭豫珍，

2005）。另外，政府遷臺以後少年矯正教育的肇始，源自 1956 年在新竹少年監

獄內規畫專區設立「省立臨時少年感化院」，之後二度搬遷至「臺灣省立桃園少

年感化院」，即「臺灣省立桃園少年輔育院」的前身（黃徵男，2002）。同年，

在彰化和高雄地區分別成立「臺灣省立彰化少年感化院」和「臺灣省立高雄少年

感化院」，後因「感化」二字不利於少年形象，遂於 1959 年將三所感化院更名

為「臺灣省立○○少年輔育院」（林萬億，2006）。爾後，又因三所少年輔育院

辦理的績效不彰，引起專家學者的批評和社會輿論的詬病，遂於 1981 年由法務

部收回接管，隸屬「監所司」，再統一改稱為「臺灣○○少年輔育院」，才使國

內少年矯正機構規模趨於完備（黃徵男，2002）。 

回溯我國少年矯正教育歷史，《少年輔育院條例》於 1957 年首度公布施

行，第四十條第二項即提到：「入院前原在中等以上學校肄業，或已完成國民教

育而適合升學之學生，應在院內實施補習教育。」為有效推動少年矯正機構的補

習教育，法務部遂依《私立學校法》（1974）、《補習教育法》（1976）規定，

分別在「臺灣新竹少年監獄」、「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臺灣彰化少年輔育

院」和「臺灣高雄少年輔育院」四所少年矯正機構內自行辦理補校業務，但受限

於客觀環境、法律條文規範、經費和師資而難以彰顯成效（黃徵男，2002）。後

來雖在 1990 年遵照「行政院」第二十八次治安會報提示，進行少年監獄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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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育院補校的改制，轉與少年矯正機構所在地的一般國民中小學、高級進修補習

學校合作，正式成立一般各級學校補校分校，但仍有教學效果不佳、業務無法監

督、教師待遇等問題無法解決，因而在 1994 年決議由法務部速訂《少年矯正學

校條例》（後更名為《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以便有效解決補

校分校所帶來的困擾（黃徵男，2002）。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1997）公布施行後，將「臺灣新竹

少年監獄」改成「臺灣新竹監獄」，「臺灣高雄少年輔育院」也改制為「明陽中

學」，再另設「誠正中學」，這兩所中學是國內首創的少年矯正學校。然而，桃

園和彰化少年輔育院至今仍然尚未改制成功，如果希望將少年矯正教育徹底整

合，勢必在法律和政策面上要有所調整，就可能牽涉到桃園和彰化少年輔育院是

否適合改制成少年矯正學校的議題。此一議題至少可以從執行需求、最高容額二

個角度切入探討，在政策轉變的同時應有較周全的考量：（1）從執行需求上著

眼，政策轉變往往顯得倉促，配套措施尚未完全，例如「誠正中學」的建築原是

以少年觀護所為設計基礎，最高容額僅一百名學生（姚清煇，2004），但因為政

策的異動，轉型為少年矯正學校後，間接導致原「新竹少年監獄」的受刑人必須

轉移至「明陽中學」，因為「誠正中學」的建築設計可能會有安全疑慮；（2）

倘若從最高容額角度切入，少年輔育院的班級人數為少年矯正學校的兩倍，因而

貿然進行改制時，可能衍生出無法完全收容犯罪少年的社會性問題。 

上述桃園和彰化少年輔育院改制與否的問題雖然仍有待探討，但可以看出政

府對於少年矯正教育業務的態度趨於整體化的思維。舉例而言，有鑑於矯正體系

下的矯正機構隸屬不同的主管機關，使矯正業務有日趨龐雜的窘境，加上並未設

置專業專責的監督單位，容易因組織間的權限重疊而在權責或事權上有摩擦或難

以劃分的問題，出現行政效率有限或虛耗行政資源的情況，尤其監獄、少年矯正

學校、戒治所、少年輔育院、技能訓練所原本直屬「法務部」管轄，然而，看守

所和少年觀護所卻隸屬於「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林健陽、任全鈞，2010；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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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矯正司，2010），政府基於整體化的調適，遂於 2011 年 1 月 1 日成立「法

務部矯正署」，力求改進矯正組織結構分歧的問題，將原先隸屬矯正體系下的七

種類型的機關，全歸入「矯正署」統一管理，少年輔育院亦更名為「法務部矯正

署○○少年輔育院」，如《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2010）第一條規定所示。另

外，又依據《法務部矯正署少年輔育院辦事細則》（2010）第四條規定，將原本

的「教務組、訓導組、保健組、總務組」更換為「教務科、訓導科、衛生科、總

務科」，編制擴張後，連帶促進人事的周全，例如：「組長」改為「科長」。一

連串的改制，顯示少年矯正教育對於當代臺灣社會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視，且應隨

時代的遞嬗而創新突破。 

 貳、內部規畫 

 1997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後，已在

國內少年矯正教育圈投下震撼彈，直接衝擊「新竹少年監獄（新竹監獄的前

身）」、「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臺灣高雄少年

輔育院」四所少年矯正機構。變革的範圍從少年矯正機構的名稱擴張至整個學校

的運作體制，進行大幅度的創新和修正，目的在減少弊端的產生，作更周全的接

納。。以下從學校組織、人員配置、收容對象三方面進行論述，比較四所少年矯

正機構間的相異處，以便了解國內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可能會因其所處的

矯正機構而在教育服務上形成差異；以及因為官方缺乏這方面的統計數字，間接

導致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服務議題長期受到忽略。 

    一、學校組織的規範 

  國內首創的兩所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和「誠正中學」於 1999 年 7

月 1 日正式啟動校務，少年矯正學校在學校名稱和學校組織架構上，都與少年輔

育院有所不同：第一，在學校名稱上，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

（2010）第十一條的規定，少年矯正學校以「中學」的理念設置，遂在學校名稱

上由「少年輔育院」轉變成「某某中學」。第二，關於學校組織方面，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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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十二條、《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

第八條、《國民教育法》（2010）第十條和《法務部矯正署少年輔育院辦事細

則》（2010）第四條規定後，略知改制後的少年矯正學校與少年輔育院至少有三

項差異：（1）少年矯正學校將一般各級學校所設的「輔導室」提高為「輔導

處」，以強化輔導校內學生的心理和行為問題（黃景良，2000）；（2）「警衛

隊」在少年輔育院的體制內，原隸屬「訓導組」轄下，但因為考量收容學生的特

殊性，將「警衛隊」獨立於「訓導處」，以有效維護校內安全；（3）少年矯正

學校相較於一般國民中小學的組織架構，僅增設「政風室」和「警衛隊」，較傾

向司法系統的運作之外，其餘差異不大。因此，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兩者在組

織架構上，除上述三項差異，其它幾乎相差不遠。 

    當初設置少年矯正學校的目的，是能更貼近犯罪少年的需求，遂在法律條文

上，針對各處室的設計進行更動，因此直接影響行政的內部運作，舉例而言：依

據《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五條，少年矯正學校增設

「矯正教育指導委員會」以便設計符合學生的課程、教材，並定期檢討教學成

效，但少年輔育院卻沒有類似的指導委員會（黃徵男，2002）。另一例則是：少

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因為收容不同的判刑對象（少年受刑人或接受感化教育處分

者），因而在辦理學生離校手續上有所差異，以「明陽中學」、「誠正中學」、

「桃園少年輔育院」為例，這三間機構的相異點在於釋放的類型、釋放的時間、

收容對象的年齡、適用總統發布特赦令與否（李清泉，1999）。在收容判刑對象

方面，「誠正中學」和「桃園少年輔育院」均收容受感化教育處分的男性少年，

「明陽中學」則以男性少年受刑人為收容對象。 

    再以「釋放的類型」為例，分析這三所少年矯正機構的相異處。縱使《少年

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四十四條《少年輔育院條例》

（2010）第廿七條都提到「應於核准命令預定出院日期或期滿之次日午前，辦畢

出院手續離院。」其中，採取「受赦免者」條款作為出校時機，僅適用於「明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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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男性少年受刑人和收容各地女監的女性少年受刑人，但必須依照《監獄行

刑法》（2010）第八十三條規定：「受赦免者，除接續執行強制身心治療或輔導

教育處分者外，應於公文到達後至遲二十四小時內釋放之。」因此，三所少年矯

正機構雖然都辦理出校（院）手續，但「明陽中學」可能會比「誠正中學」和

「桃園少年輔育院」多出時間上的規範。綜合上述資料可知：身心障礙犯罪少年

會因犯下的罪刑、少年矯正機構的學校組織和行政制度而有不同的處遇，所以，

在法院判定安置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同時，應採取全面性的周全考量，包含就近

安置原則、學生狀況、機構本身所能提供的服務，才能夠有效協助身心障礙犯罪

少年的更生。 

   二、人員配置的差異 

    制度的異動，需要從人本思想觀念調整起，因為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洪

蘭，2009）。從少年輔育院轉向少年矯正學校的變革歷程中，少年矯正機構在人

員配置方面也有更動，以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母法為例，分別是《少年矯正學

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和《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可知少年矯

正學校專業人員的聘用，部分仍沿襲少年輔育院的制度，例如：班級導師、教導

員（少年輔育院稱為「訓導員（導師」）、醫生、藥師、護士等人員編制，不同

處有四項，如下： 

1.是否具有自行聘用教師的權限：少年矯正學校教師的聘用，依《少年矯正

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廿二條規定：「矯正學校一般教學部及特別教

學部置教師、輔導教師，每班二人，均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聘任。」，這種自行招聘教師和教師的聘任資格，與一般國民中小學任用教

師無異，然而因為桃園和彰化少年輔育院 2001 年 10月 2 日簽報時，無法順

利爭取 2002 年的教師員額，故無法依 2000 年預算審查決議辦理（黃徵男，

2002），間接說明桃園和彰化少年輔育院尚無法完全改制，也無法自行聘用

授課教師，必須視其爭取編制的時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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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人員的聘用有差異：除前述五種相同專業人員編制外，少年矯正學校

和少年輔育院在專業人員聘任方面有出入，前者以《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

育實施通則》（2010）第廿二和廿四條規定為基礎，聘用「醫事檢驗師、護

理師、一般教學部及特別教學部教師、輔導教師」；後者則依《少年輔育院

條例》（2010）第十四條聘任「心理測驗員及智力測驗員」，可見少年矯正

學校的分工再細化，也更貼近一般犯罪少年的需求。 

3.教（訓）導員是否身兼數職：少年輔育院的訓導員和少年矯正學校的教導

員，均負責學生日常生活指導、管理及課業督導業務，但前者因為無專業輔

導教師的編制，導致訓導員必須同時兼任安全管理和輔教的工作，對於學生

而言，在角色轉換適應上可能有困難（姚清煇，2004）。 

4.行政人員的背景會有校際差異：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輔育院基於「環境學

校化」、「觀念學校化」、「學業學校化」和社會安全議題的考量而有教育

和司法專業人員進駐，但前者擔任學校行政人員以教育專業者居多，後者則

以司法專業者居多，舉例而言，少年矯正學校「教務處」成員由合格教師組

成（陳振盛，2004），又遴選教育專業背景者擔任校長，副校長則以司法專

業者為主，可以看出「法務部」執行教育刑的決心和用心。 

 在考核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學生表現事宜上，主要依據《少年矯正學校學

生累進處遇分數核給辦法》（1999）第八條、第九條，以及《保安處分累進處遇

規程》（2006）第八條的規定，少年矯正學校分為輔導、操行和學習三項進行考

核，少年輔育院則是略為不同的操行、教育和習藝成績。其中，《少年矯正學校

學生累進處遇分數核給辦法》（1999）第十三條明確規範三項成績的評分者，以

操行成績分數為例，「由導師會同教導員考核登記，由訓導主任初核」。然而，

在少年輔育院方面，則僅說明評分的依據而沒有具體說明評分者。另外，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的班級導師在專業背景也有異同：少年矯正學校由校內教育背景

出身的教師擔任，少年輔育院則多半由院內訓導員（導師）司法專業背景者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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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僅少數屬於教育專業背景的部分。上述資料可看出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因

為適用法源不同而導致人員配置有所差異，這樣的差異直接影響少年矯正機構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能夠獲得哪些類型的專業服務，以及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

其矯正需求。 

    三、收容對象的特徵 

我國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收容對象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

則》（2010）第一條、《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第二條規定，可知目前少年

矯正機構以收容受刑人和接受感化教育處分的少年為主，由地方法院考量一般犯

罪少年的罪刑輕重、個別需求和「就近安置」原則，以「明陽中學」、「誠正中

學」、「桃園少年輔育院」、「彰化少年輔育院」四所機構為收容單位。為了解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收容對象的特徵，研究者上網點閱這四校架設的官方網

站，蒐集其收容的犯罪少年統計資訊，將收容對象的特徵依照性別、罪名、刑

期、犯罪次數、年齡五項指標進行分類，前兩項指標請參照表 2-1。然而，少年

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分類統計資訊，會因為適用的法源和收容對象的差異而有不

同。舉例而言，《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四十五條明文規定，一

年內定期追蹤學生離校的狀況，但《少年輔育院條例》則沒有類似的硬性規定。

另外，在收容對象的部分，因為僅有「明陽中學」的學生屬於刑事徒刑，收容男

性少年受刑人和極少數的女性少年受刑人而增設「刑期」的分類指標，一般接受

感化教育處分的男性和女性犯罪少年，實際在校的時間平均約一年六個月（姚清

煇，2004），遂不需要特別提到刑期長短的問題。 

表 2-1 民國 99 年 11 月底的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學生／受刑人的罪名 

分類指標 明陽中學 誠正中學 桃園少年輔育院 彰化少年輔育院 

性別     

    男 270 276 348 209 

    女 0 0 0 13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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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民國 99 年 11 月底的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學生／受刑人的罪名 （續） 

分類指標 明陽中學 誠正中學 桃園少年輔育院 彰化少年輔育院 

罪名     

    妨害性自主  43 15 15 20 

    妨礙風化 罪 0 0 0 0 

    殺  人   罪 34 23 0 1 

    傷  害  罪 11 121 32 23 

    竊  盜  罪 5 7 135 148 

    強  盜  罪 146 8 8 2 

    搶  奪  罪 0 6 9 3 

    恐  嚇  罪 0 4 13 9 

    槍砲彈藥 刀 

    械管制條 例 

2 2 3 1 

    肅清煙毒條例 X 0 0 0 

    麻 醉 藥 品 

    管 理 條 例   

X 3 0 0 

    擄人勒贖罪 4 X X X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25 43 77 73 

    其      他 0 30 41 43 

    虞 犯 行 為 X 14 17 20 

總計 270 276 348 343 

      註：以「人」為單位；X 代表各校統計資訊並沒有此分類項目。 

上述五項分類指標，僅能看出一般犯罪少年整體最常犯下的罪刑、男女犯罪

比例的多寡，以及矯正機構的招收對象是否以男性為限。為有效區別四所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仍可將「戶籍」作為分類的指標。舉例而言，從犯罪少年的戶

籍選定安置機構，既符合特殊教育「就近安置」的理念，又可增進家人探視的便

利，因此多以機構所在地作為區域劃分的依據，如：「桃園少年輔育院」專收臺

灣北部地區的男性感化少年、「彰化少年輔育院」收容苗栗以南至臺東的男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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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少年和全省感化少女、「誠正中學」收容對象原為兩間少年輔育院提供的名單

進行遴選（葉眉伸，2009），今轉向由特定地方法院裁定為主，以及「明陽中

學」招收全省各地的男性少年受刑人、極少數女性少年受刑人。  

    除了前述六項指標可作為少年矯正機構的分類基礎外，有關我國少年及兒童

的整體犯罪狀況還可查閱法務部出版的《少年兒童犯罪狀況》（2010），依性質

分成「全年犯罪人數、10 年來犯罪概況、犯罪人口率、再犯率、主要犯罪類型、

犯罪原因、個人特徵」七類進行統計。以「個人特徵」為例，分類的指標包含犯

罪少年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中輟學生之犯罪概況、在學與非在學學生犯

罪類型比較、就業狀況」六個向度，雖然是從全體犯罪少年的角度進行統計，但

可看出國內在犯罪少年特徵分類上，仍側重在犯罪學和一般教育背景的歸類。即

使「彰化少年輔育院」自 2006 年起已提供特殊教育服務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2010），「桃園少年輔育院」也針對學習落後學生提供

補救教學措施，對於疑似身心障礙的學生更委請「桃園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簡稱「鑑輔會」）進行相關鑑定工作（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

2008），但目前尚未在矯正系統和「特殊教育通報網」內建立制度化的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統計資訊，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特教權益維護較為不利，因為若缺

乏明確的統計數據，政府的經費預算規畫不易周全，少年矯正機構的服務資源安

排也無所憑藉，易形成少年矯正教育服務的漏洞。 

回顧整節內容，可看出國內目前少年矯正教育的三項脈動： 

1.從「法源依據的分歧」所描述的少年矯正教育發展沿革，可知犯罪少年的

處遇會隨著時代的波動而有影響，例如：戰爭、政爭或國家經費短絀的困

擾，但整體而言，我國有關少年矯正教育的立法政策逐漸趨向細緻和整合，

更能貼近犯罪少年的需求。 

2.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輔育院因為適用的法源不一，在學校的組織架構和人

事編制上雖然有所出入，但改制後的少年矯正學校在提供犯罪少年服務上，



 

 23 

更貼近個別化的理念，分工較細且資源相對較多，例如：林秋蘭在 2002 年

的研究發現少年矯正學校的支出成本是少年輔育院的兩倍（引自許文雄，

2004）。因此，少年輔育院是否改制為少年矯正學校，仍有待進一步研討。 

3.在收容對象方面，可知犯罪少年的收容採取與特殊教育類似的「就近安

置」原則，目前少年矯正機構內收容對象的男女人數懸殊，以男性占絕大多

數，這可能隱含著女性犯罪少年的權益較不如男性般受重視。 

這些趨勢直接點出研究者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除深入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

輔育院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和現況間的異同外，應注意時事脈動、

校內協助的既有服務、女性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這三項，以全面地掌握各校實際運

作的異同。 

第二節  少年矯正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交集 

    明確的界定研究參與者，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和基礎（高瑩，2007）。在早

期階段，少年矯正教育和特殊教育幾乎是完全獨立的兩個學門，但因為從犯罪

少年這個高異質性的群體中，發現有高比例的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進而導致這

兩個迥異的學術領域逐漸有重疊的區塊，即以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為主的相關研

究，其中，盛行率最高的是智能障礙、學習障礙和情緒行為障礙（ Leone, 

1994）。本節主要分成兩部分，旨在討論有效在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落實特

殊教育服務的基石：（1）了解我國《特殊教育法》（2009）在少年矯正機構

中施行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評估服務實施過程可能需要考量的向度；（2）

分析國內常見的四項分類系統，探討不同分類標準在鑑定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比

例上是否有差異，以作為日後設定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鑑定標準的參考。 

 壹、特殊教育法源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適用性  

    身心障礙少年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比例，可能會受到某些司法權限影響而有

所侷限（Leone, Meisel, & Darkeford, 2002），例如：美國《94-142 公法》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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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必須提供 3 至 21 歲以下的身心障礙者免費且適當的公立教育（許天威、徐

享良、張勝成，2005）；然而，Rutherford、Nelson 和 Wolford（1985）的研究

卻指出：在州立少年矯正機構的 33190 位犯罪少年雖然約有 92%參與矯正教育方

案，但其中 7570 位的身心障礙少年，卻僅有 23%年能夠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

甚至，掌管拘役和監禁身心障礙犯罪少年事務的「少年服務局（Department of 

Juvenile Services, DJS）」，在當地的州立計畫中，竟沒有被視為參與特殊教育篩

選和鑑定過程中的一個機構（Leone, 1994）。這種未能將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納入

少年矯正方案或特殊教育服務的導因，可能是因為在實施過程至少會遇到以下阻

礙：（1）因為缺乏有效的篩選、評估和鑑定過程而無法適切地發掘和教導身心

障礙犯罪少年；（2）犯罪少年的異質性高，倘若必須依照他們個別學習或行為

問題而實施教學策略，可能較為困難；（3）由於犯罪少年多半來自低社經和破

碎家庭，假使將家長參與視為少年矯正方案的一環，在執行上可能會四處碰壁；

（4）對即將離校的犯罪少年提供有組織性的社區轉銜服務，仍有廣大的進步空

間。從上述四項阻礙可知精確的鑑定和適性服務的重要性，但更雪上加霜的是：

當身心障礙少年在少年矯正方案內沒有獲得符合其需求的特殊教育服務及其相關

服務時，即易因違規行為而被排除在方案外（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Disability and Juvenile Justice, n.d.-a）。 

    我國《特殊教育法》（2009）第三十四條確立特殊教育服務在少年矯正學校

暨輔育院內實施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各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核准或委託社會褔利

機構、醫療機構及少年矯正學校，辦理身心障礙教育。」雖然國內關於少年矯正

機構實施特殊教育服務現況的文獻幾乎闕如，但仍可推知在少年矯正機構實施特

殊教育服務可能無法比照一般國民中小學較為單純的環境，必須考量到機構的作

息和安全問題，如同 Leone 等人（2002）提到，在少年矯正機構內對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所施行的教育服務，必須符合機構內有關學業和職業課程的時間和政策。

同時，由於特殊教育的花費高於普通教育，因此，還必須將成本效益問題納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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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範圍，因為政府原先投注在青少年拘役或服刑的成本約是成人在監服刑的兩

倍，再加上矯正政策的走向並非經常以真實的犯罪統計數據或犯罪者本身作為依

據，而是深受社會大眾對於犯罪主觀感受的影響（鄭瑞隆、邱顯良、李易蓁、李

自強，2007），因而又牽涉到矯正教育能否有效降低再犯率的議題（Lawrence, 

1991），吳錦龍（2001）從王淑女和王淑惠在 1991 年針對受刑人少年在服刑前

後價值觀改變的研究，和周愫嫻於 1996 年發表的《少年輔育院學生社會化模

式》研究，提到國內少年矯正教育的成效有限，甚至可能僅在部分犯罪少年身上

展現教化功能。 

    倘若想要有效提供符合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需求的特殊教育服務，Leone 等人

（2002）認為必須強調學習和行為問題的教學策略、家長參與、提供學校－社區

轉銜的計畫三項。吳怡慧（2008）則是綜合文獻提出，有效特殊教育本位的矯正

課程通常包含功能評量、功能性課程與教學、職業取向的特殊教育、轉銜服務、

完整的系統及夥伴關係、教育人員的訓練等六個面向，可知適性教育和評量、轉

銜服務、與重要他人密切互動的三大重要性，這樣直接將特殊教育理念套用在少

年矯正教育中是否適切？將於後面章節詳細探討。此處要強調的是：特殊教育法

源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適用性攸關成敗，身心障礙犯罪少年不但有接受特殊教

育服務的正當權益，特殊教育服務的提供更應考量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獨有的

特性，不應貿然將一般國民中小學的經驗直接移植至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身上。 

  貳、身心障礙鑑定標準的判定差異  

   Morris 和 Thompson（2008）綜合文獻指出，少年矯正機構中的身心障礙犯罪

少年盛行率的範圍從 20%至 100%，顯示研究在人數比例估算上有懸殊且難以精

確統計的窘境，如此不利現象的原因相當多元，可能的因素是：學者對身心障礙

的定義尚未取得共識、運用不同的分類系統進行鑑定、公私立少年矯正機構繁

多、身心障礙犯罪少年分布的範圍廣泛、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盛行率會因州而異

（Morris & Thompson, 2008; 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Disabil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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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venile Justice, n.d.-a）。例如：比較監獄內所有犯罪者和一般與其同齡的群體

後，前者的平均智能傾向較低，這有可能提高發掘學習障礙犯罪少年的困難度

（Hayes, 2000; Hayes, Shackell, & Lancaster, 2006; 均引自 Hayes, 2007）。國內目

前常見的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主要分成《身心障礙暨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 2006 ） 、 《 身 心 障 礙保護法 》 （ 2004 ） 、 《 身 心 障 礙者權益保障 法 》

（2009）、《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美國心理協會，2007）四種類別，以下藉由

四種分類系統的定義，探討「犯罪是否屬於一種障礙狀態」的問題，並分析這四

種分類系統在鑑定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比例上是否會有差異： 

1.《身心障礙暨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2006）第九條提到「嚴重情緒障

礙」（今更名為「情緒行為障礙」）的概念性和操作性定義如下： 

長期情緒或行為反應顯著異常，嚴重影響生活適應者……鑑定標準如下： 

一、行為或情緒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

師之診斷認定之。二、除學校外，至少在其他一個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者。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輔導無顯著成效者。 

從上述「行為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的常態者」、「至少在其他一個

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者」、「一般教育輔導無顯著成效者」三項鑑定標準，

可知「犯罪」少年應視為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象。 

2.《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美國心理協會，2007）支持第一項分類系統

的觀點，在品行疾患（Conduct Disorder）的定義是：一種重複而持續的行為

模式，侵犯他人基本權益或違反與其年齡相稱的主要社會標準或規範，在過

去一年曾有「攻擊他人及動物」、「破壞財產」、「詐欺或偷竊」、「嚴重

違反規範」四項準則中三項以上的症狀，且三項至少有一項是發生於過去六

個月內（美國心理協會，2007），這樣的定義適用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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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和女性犯罪，倘若以此分類系統的定義為主，在 18 歲以前觸犯刑法

的少年皆可納入特殊教育的服務範圍。 

3.《身心障礙保護法》（2004），此系統類似《身心障礙暨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標準》（2006）將身心障礙類別分成十六種，但並沒有將與「犯罪」行為

納入障礙的類型中，除非是犯罪少年伴隨感官、認知或情緒等顯著障礙，才

能列入服務對象的名單中。 

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09）的分類系統，則以《國際健康功能與

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為基礎，依照身體功能將身心障礙者分成八類，「犯罪」少年

能否列入服務的範圍內，必須視其犯罪的原因、有無伴隨其他障礙兩項。以

犯罪原因為例，蔡德輝和楊士隆（2003）將少年犯罪的原由分成「生物學、

心理學、社會學、科技整合趨勢」四項理論來詮釋，個體方面僅有生理（例

如：XYY 性染色體異常的男性）或心理（例如：精神疾病）因素所致的犯

罪行為，才能夠成為服務的對象。因此，即使《身心障礙保護法》和《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前、後法的關係，但因為採行不同的鑑定標準或分類

系統，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人數估計，可能會有所差異。 

    整合上述分類系統的界定，國內對於此議題的觀點可能會有以下三種傾向：

（1）將全部或大部分接受感化教育或刑罰處分的少年納入《特殊教育法》

（2009）中的「情緒行為障礙」或《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美國心理學會，

2007）的品行疾患；（2）完全否定犯罪少年可能為情緒行為障礙者，如美國聯

邦政府將「社會適應不良但非情緒困擾」一項納為「情緒困擾」的定義中，預先

排除已判決或分派至少年矯正機構的犯罪少年，可能被鑑定為有情緒行為障礙的

依據（羅湘敏、楊碧桃、黃秋霞、王智玫，2008）；（3）疑似身心障礙的犯罪

少年必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才能列入特殊教育的服務範圍內，但

對於有情緒行為需求而不符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2006）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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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格者， 則 視 為高危險群，採取全校 性介入 的預防 政策，如 Otto 、

Greenstein、Johnson、Friedman 在 1992 年的研究提及：「住宿的少年犯罪群體超

過 90%有精神障礙。」（引自 Platt, Casey, & Faessel, 2006, p. 31）。 

    上述三種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認定，研究者傾向採取第三項態度，以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的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犯罪學生為主，將其在

少年矯正機構內所接受的服務現況作為探討的重心。綜合本節「特殊教育法源對

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適用性」和「身心障礙鑑定標準的判定差異」這兩方面可

知，未來若希望能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適性的教育服務，必須思考犯罪少年的

「身心障礙」鑑定基礎，以及整合相關單位的人力資源，盡可能在現行的服務中

予以精緻化，降低因應個別學生教育需求的成本，才能讓特殊教育能在少年矯正

機構內逐漸生根和發揮輔助成效。   

第三節  少年矯正教育服務對象和現況 

    教育最初的出發點，是盡力協助每個孩子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讓他們以

「正常」的方式走過各個養成階段，並非加深或強化他們的弱點或貼上負面標籤

（陳之華，2009）。Lawrence（1991）提到，少年矯正教育是否能有效降低再犯

率仍是飽受爭議的輿論焦點。但無法否認的是：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而言，適

性的教育服務會比採取統一標準規範，更能貼近他們的需求且成效較佳。因此，

在整理本節的國內、外文獻過程中，主要從書面資料蒐集有關「少年矯正教育教

師專業合作與家長參與、少年矯正機構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兩方面的服務現況

作探討，前者分成「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與」三小節申述；後

者則包含「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物

理環境」六個向度析論，以求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

服務現況，並作為第三章擬定訪談題綱和蒐集檔案資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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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的服務現況 

    對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犯罪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而言，教師

和家長都具有相濡以沫的影響力，前者在學生留校期間幾乎是 24 小時的陪伴，

在角色上既是教導者也近似於家人；後者則提供學生在校時間亟需的心靈關懷，

以及出校後的重要支持角色，因此，在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的服務現況上，具有關鍵性的地位。不僅如此，不同專業間或親師間的互

動關係，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教育服務的品質、學生的情緒起伏或行為問題。以

下分「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與」三部分逐一闡述。 

   一、教師專業發展 

     少年矯正教育者的職前教育，以一般國民中小學或職業課程訓練居多  

（Alan & Platt, 2005; 引自 Platt et al., 2006），Platt 等人提到，僅極少數接受矯正

教育方案的培訓，而且《少年司法教育促進方案》（Juvenile Justice Educational 

Enhancement Program [JJEEP], 2008）統計美國加州少年矯正教育教師的教學年資

數據，指出大多數教師在同一少年司法教育方案中，年資僅有一至五年，這可能

是受到多數少年司法教育方案的實施時間較為短暫，或者是教師的流動率較高等

因素影響，進而導致矯正教育品質不穩定、因訓練時間有限而無顯著成效的隱憂

（JJEEP, 2008）。可喜的是，在《少年司法教育促進方案》報告中，調查 446位

現任加州少年矯正教育教師從事少年司法教育的決定性因素，發現 58.74%的教

師擔任教職的原因是──想服務高危險群的學生，因此，研究者認為少年矯正教

育師資在提供犯罪少年適切的教育服務上，應歸屬至「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層

次。如何有效培訓專業的少年矯正教師並提供在職訓練方案，遂成為矯正教育成

敗的一大關鍵，因為必須針對犯罪少年與時俱進的需求轉變，進行適性教育和適

應技能訓練，尤其 Otto、Greenstein、Johnson 和 Friedman 在 1992 年的研究提

到，在住宿犯罪少年群體中，精神障礙的盛行率超過 90%（引自 Platt et al., 

2006），這對於少年矯正教育者無疑是項嚴峻的專業挑戰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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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少年矯正教師的專業發展現況，從以下兩項資訊可知，矯正教育者所具

備的專業知能可能無法有效因應現代犯罪少年的需求：（1）在萬明美和林茂榮

（2003）調查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處遇及適應的研究過程中，曾訪談多位典獄

長，發現：可能因矯正人員普遍缺乏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在管教方面形成諸多困

擾；（2）少年矯正學校的編班制度採取常態分配原則，師資則以中學教師為

主，沒有聘任國小及特殊教育教師，可能造成犯罪少年適應和教師教學的殷憂

（黃徵男，2002）。為減少上述弊端，提升少年矯正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費啟

宇（1990）的經驗是：接任「明陽中學」生物科教師職位後，即接受「法務部矯

正人員訓練所」舉辦的「矯正學校教師、輔導專業研習班第一期」，屬於為期兩

週的職前訓練；之後又參加校內兩週的實習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少年矯正學校的

籌設背景、吳英璋教授對少年矯正教育學校課程設計規畫書、介紹犯罪少年的特

徵、法學和監獄學教育、矯正教育工作、急救要領等相關研習；黃景良（2000）

也提到「明陽中學」教師兼具教學技巧和輔導才能，並且在實際投入教學前都有

兩週專業研習，但在培訓的課程中，似乎沒有認識身心障礙相關內容的研習。 

    矯正教育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迄今仍未取得共識（Eggleston, 1991）的原

因，可能是受到犯罪少年因世代差異而轉變需求的關係，使矯正教育教師的跨專

業能力必須隨之提升。如同劉焜輝（2000）提到三種因時代背景的遷移而出現的

少年非行種類：第一波「生活型非行」的時空背景是戰後民生物資匱乏的年代，

為了生存而有犯罪的行為；第二波「價值觀的衝突或文化衝突所造成的非行」，

是受到升學主義盛行、物質繁榮、經濟優先的社會風氣薰染，少年為反抗成人塑

造的價值觀或傳統體制而出現的犯罪行為；第三波則是「遊戲型非行」，多半源

自青春期反抗心理或破壞性直接表現。另外，還有些因素可能會影響矯正教育教

師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服務現況，例如：矯正教育教師對機構的歸屬感和聘任

專業矯正教師的編制，前者如 Houchins 等人（2009）研究 78 位在少年司法系統

內擔任教師者，綜合其意見而提出教師專業發展可能面臨的四項困境：低落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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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教師對自身和他人沒有清楚的工作期待和發聲、教學助理員不應取代教師的

職務、教師發展課程和機會的管道應該更暢通；後者則由甄選矯正教育教師著

眼，Roberts、Gehring 針對此議題認為，專業教師應接受密集性的職前訓練、具

備相關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引自 Smith, 1991），始堪勝任矯正教育教學。 

    從上述資料可知：教師的專業發展對於能否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適性的特

殊教育矯正服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聘任專業少年矯正教育教師或許可

以效法芬蘭選擇教育系學生的作法，筆試需要考驗個體的跨科界常識，以申論題

表達個體對教育和人際關係的觀點，和從心理測驗表現判斷其能否勝任未來矯正

教育教學的需求（陳之華，2008），用意在選拔擔任教職後仍保有持續性熱情和

終生學習態度者。其中，個體對人際關係衝突的處理策略，對於日後實際面對特

教職場有深遠的影響，例如：蕭慧英提到：「喜歡學習成長的老師人數還不夠

多，尤其是優秀的老師仍會被打壓。教育界喜歡一起平庸。」（引自江昭青、張

瀞文、何琦瑜，2008，第 1 頁），所以，僅強調少年矯正教師的專業知能而沒有

顧慮其心理的歸屬感，即使再優秀的教師也可能淪為例行公事的教書匠。為了解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的專業發展現況，研究者從教師的專業知能、進修程

度、發聲管道三個項目進行調查，以了解整體教師的專業發展可能對提供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服務的影響程度。 

   二、專業團隊合作 

     美國 2004 年 《 障 礙者教 育促進 法 案 》 （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IDEIA）規定，兒童和少年若符合身心障礙的資格，

則有權利要求符合自己需求的特殊教育專業服務，但因為少年矯正機構和公立教

育環境在安全等議題考量上持有不同的立場，例如：可能會受到機構內的教育服

務經費有限或缺乏專業人員（例如：職能治療師或語言治療師）等因素的影響，

致使在提供相關專業服務給犯罪少年的服務面臨困難（Robinson & Rapport, 1999; 

Warboys & Shauffer, 1985；均引自 Morris, 2008）。目前國內的少年矯正學校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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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育院，均有相關專業人員進駐，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

（2010）第廿四條規定，少年矯正學校須有醫師、醫事檢驗師、藥師、護理師、

護士等專業人員編制，而少年輔育院則遵照《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第十四

條，聘任心理測驗員、智力測驗員、醫師、藥師、護士。雖然少年矯正學校暨輔

育院在專業人員編制上有所不同，但都以提供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適性的相

關服務為宗旨，至於服務的傳遞是否以專業團隊合作的模式進行，以及能否提供

少年所需的適性服務，則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國內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專業團隊合作方面最令人稱許的是：「明陽中

學」建立的學生輔導新體制，即〈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

「三合一」是指校內輔導工作必須整合一般教師（教學人員）、訓育人員、輔導

人員三方面的力量，稱為班級輔導策略的「鐵三角」（莊豐榮，2010；鄭其祐，

2010）。此方案主要引進輔導工作的三級預防觀念，目的在激勵一般教師全面參

與輔導學生的工作，結合社區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路，以提供學生統整且周延

的輔導服務（鄭其祐，2010）。然而，專業合作仍有部分疑慮，以融合司法和教

育兩種體系文化在少年矯正學校為例，會因為彼此對教育理念、管教方式、態度

和觀念的落差（黃景良，2000），而出現意見相左的情境，或彼此需要磨合的事

件。舉例而言，Houchins 等人（2009）調查 78 位在少年司法系統內的教師，有

關專業團隊合作方面的現況意見是：（1）學校行政沒有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務以

改善學生的教育品質；（2）在分派代理教師上，有些教師主張「特殊教育教師

不應代理普通教師」；（3）特殊教育教師在行為管理議題上提出專業自主權的

需求；（4）戒護人員接受訓練以體現工作的專業規範、尊重教育環境的目標，

強調維護安全而不是管教學生（例如：因對學生的主觀印象而打斷課程的進行）

等需要溝通協調的問題。 

    除上述不同專業人員間的互動問題外，身心障礙少年在一般學校和進入少年

司法系統內所能接受的相關服務也有差異，例如：Leone（1994）在 199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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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抽取 64 位符合特殊教育服務資格和正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犯罪少年為研究

參與者，發現兩者在公立學校階段分別有 12.5%和 14%接受輔導諮商服務，然而

實地訪查少年矯正機構後，卻發現這 64 位少年的個別化教育方案都沒有納入該

項相關服務。針對少年矯正機構無法提供相關服務給所有符合身心障礙資格的犯

罪少年議題上，Meisel 等人（1998）提出二項建議：（1）矯正機構可以藉由多

元的行政規畫，包含跨機構地域接洽當地公立學校系統、社區的私人服務機構或

矯正機構聘用的方式，增加相關服務的類型； （ 2） 輔導諮商界定為「相關專業

服務」的條件是在個體的個別化教育計畫中，並由專業人員提供學生有關其身心

障礙情況和學校環境的服務下，始符合條件，否則，輔導諮商不列入相關服務

中。由上述建議可知，少年矯正機構與外界互動的必要性，以及服務的提供必須

以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需求為出發點，而非一味地引進相關資源。 

    國內目前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都有結合當地學校或社會資源，以增進相關

服務的多樣性，以「桃園少年輔育院」和「彰化少年輔育院」為例，前者經常安

排認輔老師或宗教志工加強輔導需要或特定宗教信仰的學生，或邀請藝術表演團

體、熱心社會公益團體來院舉辦各類活動，以及在寒暑假期間結合大專青年服務

社團，辦理青少年成長營（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2008）；後者在輔導業務方

面，則引進相關社會資源，提供妨害性自主和家暴學生特殊輔導方案、得勝課

程、宗教或藥癮輔導等服務（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2011）。因此，愈

深入探究少年矯正機構內的專業團隊合作現況，愈能掌握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

不同專業間的互動關係、結合社會資源的多寡，進而了解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的相關服務類型和執行上的優弱勢。 

   三、家長參與 

    「家長參與」首度於1975年《全體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簡稱EAHCA; P.L. 94-142）（Weishaar, 2010）

提出，更是《障礙者教育促進法案》（2004）的指導原則；我國則於1997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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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明定家長參與的權利（黃志雄，2007）。上述法案都將家長參

與身心障礙子女教育視為特殊教育的重要環節。然而，我國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

輔育院的母法，分別是《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和《少年

輔育院條例》（2010），則鮮少提到「家長參與」，前者第八、十五和八十二條

主要是申訴管道、家庭訪問，親職教育；後者僅有第10條有家庭訪問，可知家長

的角色在少年矯正教育的重要性不如特殊教育強調重視，但這並不表示不重要，

如同1991年Kiser在女性受刑人及其家庭的研究中提到，忽略受刑人家庭會影響其

復原的能力（引自林豐材，2005）。舉例而言，Freudenberg、Daniels、Crum、

Perkins和Richie（2005）的研究，主要探討男性和女性犯罪少年自矯正機構至返

回社區的社交和健康情況，發現在967位研究參與者中，71%的主要經濟來源仰

賴家庭或朋友。 

    家長參與犯罪子女在矯正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可從以下相關研究發現： 

（1）Holt 和 Miller 在 1972 年針對美國加州高度安全監獄的 412位受刑人進行研

究，發現受刑人在監期間的密切家庭關係與成功假釋有顯著的正相關，認為家庭

對於受刑人重返和適應社會生活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鄭瑞隆等，2007）；（2）

林淑玲等人在 2004 年的受刑人親職教育需求研究指出，受刑人對於親職教育的

需求以教育程度較高、年齡較輕者最為明顯；（3）鄭美玉（1994）以「桃園少

年輔育院」的出院學生為研究參與者，找出有效預測再犯的因子，計有加入幫派

（85.7%）、父母感情不睦（80.4%）和親子關係不佳（78.3%）等七項，從前三

名因子可知家長對於犯罪子女的再犯行為具有影響力。為有效提升家長對犯罪子

女的教育功能，《少年事件處理法》（2005）第八十四條規定：「少年之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因忽視教養，致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或有第三條第二款

觸犯刑罰法律之虞之行為，而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宣告，少年法院得裁定命其接受

8小時以上 50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針對失職父母加入處置條款，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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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由「處罰父母」轉向「教育父母」，以落實保護青少年成長的目標（曹光

文，無日期）。 

    在預防少年犯罪的親職教育相關研究範疇內，「家長訓練」是最有效的預防

策略之一，但鮮少針對訓練犯罪少年家長的有效方案進行探究（Mulford & 

Redding, 2008）。國內的研究也大多著重在預防少年犯罪的親職教育，有關犯罪

少年家長訓練的親職課程研究僅陳麗文（2001）一篇，以法院判定必須強制接受

親職教育的高風險家庭為主，並非本研究認定的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學生家

長。再加上Meisel等人（1998）提到，家長的角色在少年矯正機構為其犯罪子女

施行特殊教育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這與《障礙者教育促進法案》將家長參與列

為重要角色的理念相違背，因此，研究者亟欲了解少年矯正機構提供給學生家長 的

親職或相關服務的現況。另外，為提升家長參與子女教育計畫的程度，可藉由以

下六種方式拉近教師和家長的關係（Houchins et al., 2009; Meisel et al., 1998）：

（1）以喇叭擴音器宣傳，讓不克參加的家長有機會了解會議的內容；（2）個別

化教育計畫的會議和家長懇親會挪至同一天舉行：若家長平常無法參與犯罪子女

的個別化教育計劃會議，可以將會議的時間移至懇親會，方便家長參與（Leone 

et al., 2002）；（3）家長雖無法成為機構內的編制，但可以擔任社區志工的角

色；（4）經常性的電訪或拜訪家長：（5）發展「家長－學生」的工作坊；

（6）鼓勵教師走出學校，進入社區。 

    從上述資料可知「家長參與」在一般學生和身心障礙犯罪子女教育的重要

性，雖然國內四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已逐漸褪去「禁地」的印象，但對某些

家長而言，可能仍停留在僅能逢年過節面會（例如：「彰化少年輔育院」辦理母

親節、中秋節、春節的懇親會、離校前的親子座談會），而鮮少參與子女教育的

任何機會，因此，少年矯正教育教師如何在自己和家長心中搭起一座暢通的運輸

橋樑，便顯得相當重要。尤其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家長多半屬於低社經地位者，

對於教養子女或尋求支持管道等方面的知識有限。為有效協助這群少年假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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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至個人情緒管理，大至社區和家庭環境適應，提供這些家長相關的親職教育資

訊和堅持不放棄孩子的信念，都是少年矯正教育教師應主動建構的聯繫事項。

「家長參與」向度的高低，從親職教育、親師關係、家長的主動性三方面進行調

查，就可以了解家長參與犯罪子女教育的現況。 

 貳、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服務現況 

    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特徵，與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所提供的教育服務息息

相關。所以探討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若忽

略他們的特徵部分，則容易形成缺漏，下面分成「類型與特徵、鑑定與安置、教

學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物理環境」六個向度，逐一敘述之。  

   一、類型與特徵  

國內有關少年犯罪的專書（例如：周愫嫻，2004；蔡德輝、楊士隆，2003；

盧鐵榮、蔡紹基、蘇頌興，2005），多半著重在少年犯罪的理論和預防少年犯罪

的對策，鮮少提及男女兩性犯罪少年在學業、語言、職業方面的失序特徵，然而

一葉知秋，這些因素對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實際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

務方面，卻是左右成敗的關鍵；因為唯有提供符合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需求的適切

服務，才能有效提升其各方面的適應能力，因應其未來離校後的社會生活。以下

再分成學業、語言能力、職業三項特徵依序論述： 

（一）學業特徵 

    對於整體犯罪少年在學業上的表現，Nelson 等人（2008）綜合文獻指出：少

年司法系統內的犯罪少年在閱讀、寫作、口語、數學方面會有嚴重的學業能力缺

陷，但不巧的是，個體的讀寫的程度和再犯率卻是互成反比（Leone et al., 

2002），即犯罪少年的讀寫能力愈佳，則再犯的可能性便會相對降低。舉例而

言，Foley（2001）在回顧二十篇有關犯罪少年學業特徵的研究後，指出這群少

年多少都具備一些學業能力，不過，絕大多數的學業程度在五年級至九年級間，

也就是說犯罪少年的學業表現多半沒有符合生理年齡預期的發展標準，而且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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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學業缺陷者返回少年矯正系統的可能性較高（Bullis & Yovanoff, 2006）。 

    比較犯罪少年和同年齡群體在學業上的表現，Leone 等人（2002）提到，前

者的進展會慢於後者約二或三年，類似的支持觀點還包含 Bryan、Freer 和

Furlong（2007）的研究，從 58 位平均年齡在 17 歲的犯罪少年表現中指出，60%

以上的研究參與者在語文和算術的表現沒有達到最低的標準，甚至在英國圖畫詞

彙測驗（British Picture Vocabulary Scale, BRVS-Ⅱ）標準化測驗工具的表現，沒

有任何一位研究參與者的能力與其生理年齡相當。不僅如此，Leone 等人也提

到，假如犯罪少年正處於 18 至 23 歲的階段，仍不熟練閱讀和算術這兩項技能的

話，其失業、生活貧窮和無法就讀任何學校的可能性則會相對地提高。因此，犯

罪少年已習得的學業能力高低，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其再犯的可能性和社會適應的

狀況。 

    犯罪少年除了學業能力的困難之外，學業表現也可能受到個體智能高低的影

響。早期，有些心理學者認為犯罪少年的智能低於一般少年，例如：Healy 和

Bronner 在 1926 年針對 4000位犯罪少年施行智力測驗，發現智能在 70 以下的犯

罪少年和一般少年的比例分別是 13%、1.5至 2%。國內方面，研究者蒐尋科學教

育期刊文獻資料庫、中文電子期刊服務、EdD 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國科會社科

中心引文索引資料庫、教育論文全文索引資料庫、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臺灣論文期刊索引系統七個資料庫，僅找到賴保禎（1973）有關少年矯正機

構學生的智能研究，文中提到黃堅厚在 1958 年以 752 名少年輔育院學生和國防

部 1653 位士兵測驗結果作比較，顯示犯罪少年的智能逐漸接近一般少年。賴保

禎進一步從「桃園少年輔育院」和「新竹少年監獄」選擇 239 位研究參與者，但

因為測驗工具的因素，必須選擇國小畢業以上教育程度較高者，發現詐欺犯的智

能高於偷竊犯，但偷竊犯的智能比殺人傷害犯的智能低。不過，因為研究參與者

已排除國小肄業教育程度較低者，因此，犯下不同罪刑的少年在智能上是否有差

異？仍有待未來實徵研究加以證實。從上述資料可知，倘若犯罪少年的平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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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業能力較一般少年低下的話，由於大部分的測驗工具是以一般少年為主，因

而，未來有關鑑定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事宜上，可能需要放寬身心障礙的資格標

準，否則，遺漏在灰色地帶的犯罪少年相對地也會提高。 

    （二）語言能力特徵 

    Sanger、Coufal、Scheffler 和 Searcey（2003）在研究中提到，犯罪群體的溝

通問題在 1969 年前已有相關的文獻資料，他們彙整有關犯罪少年語言問題的研

究後指出：犯罪少年有溝通問題的發生率為 14%至 84%，這相較於 Bryan 等人

（2007）綜合文獻所提出的疑似語言障礙的犯罪少女的盛行率為 14%至 22%，兩

者出現明顯的落差，原因可能如 Sanger、Moore-Brown、Magunson 和 Svoboda

（2001）綜合文獻指出，疑似有語言障礙的男性或女性犯罪少年卻無法接受語言

相關專業服務，可能受到以下八項因素影響：（1）測驗工具（例如：差距標準

模式）在評量這些少年的語言障礙和習得技能方面的敏感度不足；（2）難以確

定犯罪少年的語言問題是原發性或衍生性的障礙；（3）提供這類犯罪少年服務

對行政管理者和跨專業團隊成員而言，都是相當程度的挑戰；（4）語言治療師

以生理年齡和語言能力的差距作為鑑定的標準；（5）因為犯罪少女對於語言的

規則知識和應用傾向掩飾了潛在的問題；（6）缺乏學習動機；（7）背景知識；

（8）反抗情緒。因此，倘若能有效排除可能干擾身心障礙鑑定的因素，對鑑定

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有共識，再克服整合行政運作上的困難，才有可能提供身心障

礙犯罪少年適性的相關專業服務。 

    由於以男性犯罪少年為主的語言困難研究比女性犯罪少年多，目前對於男性

犯罪少年可能出現的口語問題就有較多的了解，但女性部分仍有待未來投注更多

的心力。關於犯罪少年的語言困難議題，以男性犯罪少年為例，語言問題如下：

（1）從 2000 年 Sanger、Creswell、Dworak 和 Schultz 藉由文化分析了解矯正機

構男性犯罪少年溝通行為的研究發現，78 位研究參與者在聆聽的技巧、遵守指

令、加入有意義的對話情境、對話過程中運用情感詞彙、主動表達正向情緒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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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能力不佳（引自 Sanger et al., 2003）；（2）研究者綜合相關文獻指出

（Bryan et al., 2007 ; Snow & Powell, 2008），男性犯罪少年可能在下列方面有困

難：理解和應用抽象語言（例如：生活俚語或隱喻性的話語）、應用敘述性的言

談組織、傳達新奇資訊給新的聽者（由於犯罪少年在表達故事內容起承轉合的能

力較不佳，而無法將故事的因果關係完整的傳達聽者）、提字和文法尚未成熟。

從前述男性犯罪少年的口語特徵，可知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應訓練學生如

何描述事件、理解抽象語言（含運用情感性詞彙、俚語和隱喻）和文法的能力，

同時，上課的話語應減少隱晦的詞彙，以避免學生學習中斷或無法吸收的困境。 

 男性犯罪少年雖然可能會遇到上述的語言困難，但實際上，男性和女性犯罪

少年的口語表現和所接受的專業服務現況可從以下兩項研究得知：（1）女性犯

罪少年方面，Sanger 等人（2001）以平均年齡在 16 歲左右的 67 位犯罪少女為研

究參與者，發現有 13 位少女在兩項標準化工具基礎語言的臨床評估（Clinic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Fundamentals 3, CELF-3）、詞彙測驗（WORD Test）兩項

上的表現，至少低於平均數負 1.3 個標準差，其中，雖有 6 位接受特殊教育服

務，但沒有獲得語言相關的服務；（2）男性犯罪少年部分，Snow、Powell

（2008）則以 50位平均年齡在 15.8歲的犯罪少年作為實驗組，和 50位就讀當地

學區公立中學的男性學生作為控制組，結果發現：個體智能差異並非男性犯罪少

年口語和社會技巧明顯低於一般男性少年的原因，而且有語言障礙的男性犯罪少

年在整體音節表現下的敘述性言談任務、簡式的青少年問題目錄（ Inventory of 

Adolescent Problems—Short Form, IAP-SF）下的延宕反應分測驗表現兩項，均明

顯低於一般男性犯罪少年。因此，男性和女性犯罪少年的口語能力表現並不理

想，甚至可能需要語言／溝通治療服務，但可惜的是：少年矯正機構並沒有提供

類似的相關服務。 

 （三）職業特徵 

    「犯罪少年能否順利就業」是成功融入社會的關鍵性指標。Scott（2010）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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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獻指出：犯罪者能夠順利就業的益處有個人和社會兩方面，前者包含提供學

習擔負責任的機會、穩定生活的基本收支、證實自我價值和尊嚴、規律生活作息

和心理健康四項，以之融入社會和拓展社交圈；後者則可以減少預防再犯罪的有

形和無形的社會成本。但犯罪少年的就業現況是否如預期般順利呢？其實不然，

從 Thompson 和 Cummings（2010）整合犯罪少年就業問題的相關文獻後可知，

社會對犯罪者的接納度很有限，導致有前科紀錄者在就業前景方面會比一般人遭

遇更多的困難或限制，例如：教師或美髮師等需要考取相關職業證照的行業不易

進入，甚至即使順利從事低薪或高薪的職業，也會很快被資遣，而且往後僅能從

事短期約聘工作。這樣的窘境頻仍發生在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身上，因為一般犯罪

少年在就業率和生活品質方面可能比他們的情況較佳（Wolford, 2000;引自

Waintrup & Unruh, 2008）。舉例而言，有藥物濫用前科或健康相關問題的犯罪少

年，自身的背景往往左右雇主聘用的決定，導致其受雇或保有工作的可能性相對

降低（Thompson & Cummings, 2010）。 

    除了上述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少年在假釋後直接面臨現實困境之外，他們能

否在矯正機構內接受職業訓練課程仍有待商榷。一般而言，犯罪者倘若能參與矯

正機構所辦理職業訓練課程，相對地，也會提高假釋後成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Bottos, Johnson, Gillis, Taylor, & Taylor, 2007; 引自 Scott, 2010）。然而，

Rutherford、Nelson 和 Wolford 在 1985 的研究卻指出，受限於身心障礙犯罪少年

並沒有取得中學學歷，或尚未具備一定的閱讀或其他預備技能，就導致這群少年

沒有機會參與矯正機構所開辦的職業訓練方案（引自 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Disability and Juvenile Justice, n.d.-b）。另外，Scott回顧 2007 年「加

拿大矯正署」審查小組（Correctional Service of Canada Review Panel）的報告指

出：個體必須至少具備 12 年級（高三）的程度，才足以應付競爭性的就業市

場。上述都是不利於身心障礙犯罪少年就業的條件，倘若再加上能接受特殊教育

服務的對象名額有限的障礙（Rutherford, Nelson, & Wolford, 1985），其假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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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對的狀況，可能會像萬明美和林茂榮（2003）提及成年身心障礙受刑人的狀

況，因為陷入缺乏一技之長、識字能力有限或求助無門的窘境，以至對於出監後

的規畫感到茫茫然。因此，加強培養身心障礙犯罪少年基本的預備技能和參與職

業訓練方案的機會，是國內未來少年矯正教育發展的重要課題。 

    對於一般犯罪者而言，Thompson 和 Cummings（2010）綜合文獻指出：從矯

正機構至重返社會的過渡期，對有前科紀錄者是重要的轉捩點，會顯著影響他們

尋求正職的難易度，甚至可能導致沒有穩定的收入、再犯的可能性相對增加、無

法再度融入社會等後續效應，因此，犯罪少年在矯正機構內接受的職業訓練，對

於日後假釋的生活相當重要，訓練的內容應包含找工作管道、填寫履歷表方式、

面試訣竅、掌握工作職缺資訊等等有效技能。這樣的訓練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少年

更是再生的關鍵。Waintrup 和 Unruh（2008）提到，近年身心障礙者就業發展的

支持策略，從聚焦在個體缺陷和採取支持庇護的取向，轉變至善用個體優勢媒合

工作的趨勢，但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犯罪者仍存有迷思和烙印，若缺乏提供身

心障礙犯罪少年適當的職業訓練和求職管道，就會導致求職過程中受到重重阻

礙。為解決這些困境，美國陸陸續續以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為主，發展相關的職業

方 案 。 以增進 犯 罪 少 年復健和轉銜成效的 服 務 實 施 計 畫 （ Project Service 

Utilization Promoting Positive Outcomes for Rehabilitation & Transition for 

Incarcerated Youth, SUPPORT）為例，為了有效提供身心障礙或心理疾病的犯罪

少年職前訓練、找出適合他們的職業方向、積極進行在職輔導三項事宜，遂分成

「在矯正機構內、假釋前後的立即活動、持續性的社區支持」三個階段，提供個

體所需的服務、運用自我決策和聚焦在個體需求的策略，藉以提升他們參與就業

／升學的程度，以降低再犯的可能性。  

   二、鑑定與安置 

    關於少年矯正機構在鑑定和安置上的問題，Meisel 等人（1998）提到以下三

項重點：（1）沒有針對所有符合身心障礙資格的犯罪少年進行篩選、評估和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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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2）犯罪兒童或少年在身心障礙鑑定和安置的過程中，少年矯正機構可能

會因難以取得該生家長的同意，致使傳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公立學校的課業紀

錄上顯得較為緩慢；（3）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在進入司法系統後會迅速轉

變，這可能是少年矯正機構在身心障礙鑑定和安置兩方面較公立學校面臨較多困

難的主因（Morris, 2008）。以第二項徵求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的同意為例，

1998 年 Smith v. Wheaton 的案例中，原告聲稱康乃迪州的少年矯正機構沒有符合

IDEA 法案的規定──在六十天內鑑定學生需求，但被告則宣稱這是依據《家庭

教育權和隱私權法案》（The 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來

維護學生紀錄的隱私權，即必須事先取得學生家長的同意書為依據，才能進行學

生個人資料傳遞的動作，但法院駁回此一主張，並裁定不需要徵得家長或少年的

同意，允許地方學區逕行傳遞學校紀錄至矯正機構（Morris, 2008）。上述資料顯

示，鑑定的實施與否關係著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能否接受適性的服務，因此，如何

克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因進入少年矯正機構時間不一而難以施測，以及資料傳遞

的難處，是身心障礙鑑定的二個重要課題。 

    國內有關少年矯正機構的鑑定程序，和安置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適切性，同

樣也是重要的議題，因為可能直接影響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成效。以「明陽中

學」為例，1999 年正式運作校務之初，學校在編班方面出現錯置問題，主要原因

在於趕著開學上課，由於時間倉卒，學校僅能委託「輔導處」對學生進行學歷和

能力鑑定的事宜，並參考學生「自報」學歷作為分班的依據，導致匆促開學之

初，便出現學生謊報學歷的問題，修正的方式是追蹤學生在先前一般學校的紀

錄，作為重新調整班級的依據（費啟宇，2000）。另外，「彰化少年輔育院」和

「桃園少年輔育院」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鑑定和安置服務是，前者從 2007

年起延聘「國立彰化啟智學校」師資來院授課，落實瘖啞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

（彰化少年輔育院，2010）；後者委請「桃園縣鑑輔會」鑑定疑似學習障礙的學

生，並聘請特教教師在觀察疑似學習障礙學生期間內，輔導其聽、說、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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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生活實用知識（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2011）。從上述兩種對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可知，雖然有適當的鑑定服務和提供特殊教育相關課程，但

實際施行的效果如何提升，仍有待深入了解和探究。 

    我國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於新生入校，會先調查成長背景、犯罪資料、

個人特性、心理測驗四項，其中的心理測驗部分，可能是簡氏健康量表、瑞文氏

標準圖形推理測驗、基氏人格量表或習慣等相關量表（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

育院，2011）。而調查學生的個人背景或施行測驗的目的，如《受刑人調查分類

辦法》（1981）第一條提到，「擬訂個別處遇計畫，以為分類管教之依據」，其

應用的方式，以廢止《監獄對受刑人心理測驗結果運用注意事項》（2005）第五

條第一項的智力測驗為例，智力測驗結果的高低能應用在教化、作業和戒護三部

分，例如：在教化方面提到，凡是常模分數屬五等（69 分）者，其學習及理解的

能力頗為有限；四等（即 70-89 分）者，學習吸收力緩慢……凡屬四、五等者，

宜多採取個別教誨，多舉實例。由上可知，測驗的結果會與學生在校的處遇或管

理人員教導的方式有關連，但是否能作為鑑定身心障礙的依據，則需要進一步的

資料佐證。 

    在少年矯正機構內提供適切性的鑑定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重要與否，可從

Baltodano、Harris 和 Rutherford（2005）的研究看出，他們運用伍德科克－約翰

森心理教育測驗第三版（Woodcock-JohnsonⅢ, WJⅢ）標準化測驗中的「認字、

閱讀流暢性、段落理解、猜測語意、算術、數學流暢性」等六項分測驗，以及

「早期基礎讀寫技能動態指標考試（The Dynamic Indicators of Basic Early 

Literacy Skills, DIBELS）」作為研究工具，去了解年齡、種族、身心障礙狀況對

於少年矯正機構中的犯罪少年在學業成就上的影響。其中，186 位監禁在「奧多

比山學校（Adobe Mountain School）」的犯罪少年，有 57 位符合特殊教育服務

對象的資格，其餘 129 位則視為一般犯罪少年。比較兩者的研究結果顯示，鑑定

為身心障礙的犯罪少年在 WJⅢ和 DIBELS 的表現明顯優於一般的犯罪少年，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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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該研究沒有提供研究參與者的智能。另外，為降低在鑑定與安置過程中所出現

的問題，Meisel 等人（1998）建議「篩選」活動可從以下三項同時並進：（1）

搭配心理治療師、醫療、心理健康和教育單位的時程共同進行；（2）提供所有

機構人員的訓練，提升他們對於犯罪學生可能有身心障礙狀況的敏感度，進而加

以篩選或轉介；（3）從簡單的先前學校基本資料問答至詢問特殊教育服務紀

錄，了解學生在校接受服務的情況，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轉介。 

    綜合上述資料可知，雖然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進入少年矯正機構會因強制性的

規範或對於所處的環境適應與否，從而在行為上出現巨大的轉變，但學生接受特

殊教育服務的紀錄能否順利傳遞、校內是否已建立系統化的身心障礙鑑定程序、

校內特殊教育服務的落實或持續與否、新生入校例行測驗結果應用的範圍多寡，

以及少年矯正教育教師是否具備特教知能等因素，是學校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鑑定與安置服務的成功關鍵。因此，研究者希望從入校測驗的應用情況、身心障

礙鑑定制度的建立、教師篩選或轉介的現況、特殊教育通報與否、接受特殊教育

服務的紀錄轉銜，以及編班依據六個部分，了解學校對於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鑑定與安置」服務的現況或限制。 

    三、課程與評量 

    少年矯正機構若能提供犯罪少年有品質的語文教育服務，自可降低犯罪少年

再犯罪的可能性（Roger-Adkinson, Melloy, Stuart, Fletcher, & Rinaldi, 2008; 引自

JJEEP, 2008）。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而言，即使有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或接受

教學服務，但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而暫停，例如：在懲戒隔離期間停止任何教育

服務介入（Leone, 1994），甚至有不甚公平的規定如「監獄內的身心障礙者、違

反規定者、刑期短者和刑期長者皆不能參加技訓班」（萬明美、林茂榮，

2003），或許需要顧慮安全、學習兩方面的問題，但這對於假釋後的身心障礙犯

罪少年能否順利升學和就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為 Habermann 和 Quinn 在

1986 年的研究中，指出僅有 12%（約 91 位）的犯罪少年，在返回社區期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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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文憑或普通同等學歷證書，顯示他們的基本能力可能不足以因應競爭性

市場（引自 Bullis, Yovanoff, & Havel, 2004）。另外，Bullis 和 Yovanoff（2006）

則進一步提到，犯罪少年在收容期間若能完成職業課程，其就業的可能性相對地

提高，因此，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能否接受有效的教育服務和職業訓練，成

為少年矯正教育的重要課題，會直接或間接反映在日後更生的具體成效。 

    目前國內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一般課程規畫，主要依《少年矯正學校設

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和《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規定擬定。少年矯

正學校依法成立「一般教學部」和「特殊教學部」，前者提供犯罪少年完成義務

教育的機會和就讀高級中等教育的環境；後者的教學重心為調整學生心性和適應

社會環境，配合職業技能訓練以增進學生的生活能力（黃景良，2000），例如：

「明陽中學」的國中階段主要以通識教育為重心，參照「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和

教師專長兩項，作為彈性設計課程的基礎；高中教育則朝向職業教育發展，期使

學生習得一技之長和獨立生活的能力（黃景良，2000）。另外，少年輔育院則依

《少年輔育院條例》第四十條規定，將課程內容分成補習教育、品德教育、技能

訓練三部分：補習教育以《補習及教育進修法》第三條為基礎，提供給原在中等

以上學校肄業，或已完成國民教育且適合升學的學生；品德教育的課程內容包含

公民訓練、童子軍訓練、軍事訓練、體育活動、康樂活動、勞動服務等項目，目

的在砥礪學生的心智和輔導其行為問題；技能教育則依照學生性別、學歷、性

情、體力、志願進行分組訓練。縱然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課程規畫上有些許

差異，但仍以義務教育和職業課程為主軸。 

    上述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課程的安排，會因為課程參照高級中學、高級職

業學校（職業訓練規範辦理）、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辦理的因素而產生疑慮，例

如：犯罪學生的課程教材與一般各級學校相同、犯罪學生都採取與一般各級學校

課程作為教學內容而不分學生間的個別差異。這些考量點可從三種思維進行評

估：（1）游明麟（1996）認為《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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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仍未脫離「學校教育萬能」的迷思，雖有提及彈性原則設計相關課程、教材

和教法，但沒有設置「課程研究、設計和評鑑組」專門負責的單位，甚至「一般

教學部」和「特殊教學部」的課程仍比照一般學校教育，少年矯正學校的課程規

畫不該是正式教育的「補強」版；（2）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需求可能會因人而

異，倘若僅以年齡作為劃分年級與課程內容的標準，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必須

依照其各方面的學業表現選擇適合的課程和教材；（3）以國民中小學或高中職

課程的教科書作為課程的依據，主要是顧及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日後的求學

生涯，希望後續能順利銜接和取得相關學歷。這三種觀點皆有其不同考量，原無

優劣之分，僅有適切性的問題，因此，少年矯正教育教師必須考量如何針對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的需求，以規畫有效的課程內容。 

    在技職教育方面，國內四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都設置職業檢定或培養職

業興趣的課程，旨在協助學生取得丙級證照，作為將來謀生的技能。各校技職訓

練課程安排如下：「明陽中學」的技職課程有烹調烘焙班、餐旅服務班、汽車修

護班、機車修護班四種技職檢定班；「誠正中學」丙級合格技術士技能檢定有電

腦軟體應用、烘焙食品（麵包）、汽車修護、機器腳踏車修護四類；「桃園少年

輔育院」目前開設機器腳踏車修護班、汽車修護班、烘焙食品班、室內配線班四

個職業檢定班，以及電腦技能研習班和書畫裱褙兩種短期班；「彰化少年輔育

院」除汽車修護班、美容班、女子美髮班、室內裝配線四種檢定班外，還包含小

吃班、機器腳踏車修護班、指甲彩繪班、園藝班、中國結飾班等沒有參加技能檢

定的職業訓練。由上述這些技能訓練項目可知，性別和校際間會有所差異，吳錦

龍（2001）曾提到，這些技職課程的安排是否有利於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未

來在社會的發展與需求，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在一般教學課程方面，我國為因應少年矯正學校學生的需求，「矯正教育指

導委員會」聘遴臺大心理系的吳英璋教授參與課程教材編撰，針對少年矯正學校

學生的特性，設計一套主題式教學課程，以生活化、活潑化的課程內容為主，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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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提升學生學習的意願和成效（黃景良，2000）。然而，由於「明陽中學」和

「誠正中學」教師在教學、教法和教材方面擁有高度專業自主權，致使對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服務可能會因授課教師不同而有差異。以「明陽中學」為例，教師的

專業背景主要可分成學科教師、輔導教師、技職教師三類，採訪教師們對教學的

獨到見解後，可以整合為三項目標：（1）升學需求：目的在銜接國、高中進度

的傳統教法；（2）配合學生的程度：課程重點主要是基本定理，為加強學生印

象而反覆練習；（3）配合政策：以吳英璋教授的主題式教學授課（費啟宇，

2000）。但除教學方式外，教師的授課內容、教材取向、考試進度和評量等皆呈

現多元化，這樣不一致的課程和評量，雖增添課程的多樣性和活潑性，但相對也

可能出現教學品質參差不齊、評定學生表現的公平性等隱憂。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課程除受到上述教師專業自主權影響外，也可能因

學生的學習意願低落、對學業挫敗感高、學業程度參差不齊、入出校的時間因人

而異、個人的教育資料轉銜缺乏明確的制度，或課後活動選擇有限等學生因素影

響，導致教師教學受到挑戰和學生學習成效有限的問題（黃景良，2000；Foley 

& Gao, 2002; Houchins et al., 2009）。然而，何種類型的教學方法是少年矯正學校

暨輔育院學生較為喜愛的方式呢？黃如慧（2005）提到少年矯正學校學生對於傳

統式講述課程感興趣者僅占少部分，但一般國民中小學採取的遊戲課程或帶動唱

又會讓他們覺得很幼稚而配合度差，因此，王昭文（2003）從自身的教學經驗提

到，多數的學生較喜歡「做中學」課程。另外，Foley 和 Gao 卻提到絕大多數的

少年矯正方案研究著重在方案的成分，極少數重心放在探討安置和監督矯正教育

方案學生的進步情形，進而使用適性的學業評估方式。因而，在選擇和呈現教學

題材需考量學生的背景和能力差異、教學活動型態的合適性，但也應提供適切的

評量，因為這對於教師在評估教學成效和擬定課程方面都是重要的基礎。 

    少年矯正教師常見的教學和評量方式？以 Foley 和 Gao（2002）為例，隨機

挑選 555 位來自美國中西部的矯正教育協會成員，僅有 176 位研究參與者完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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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問卷，旨在了解矯正教育者對於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評量及教學現況，

分成「安置學生和監督學生表現的評量、是否曾接受研究者設定的九項教學方

案、多專業團隊的成員、曾接受過的特殊教育服務類型」四項，結果顯示：

（1）安置學生或監督學生表現的工具，最常見的是標準化測驗、教師自製教

材、效標關聯測驗三種；（2）調查研究參與者曾接受過的教學方案、教師常用

的教學方式（含人數、教材和策略），發現前者以成人基礎教育（adult basic 

education）、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GED）和語文

課程三項最為普遍，並提供學院文憑的取得；後者教學上教師傾向一對一，最常

使用教科書和練習簿／作業單呈現上課資料，常用的策略有個別化教學、直接教

學、團體教學三種；（3）最常見的專業人員以普通教育教師、教育機構行政人

員和特殊教育教師為主，但半數以上的心理治療師會參與 IEP 會議；（4）曾接

受的特殊教育服務類型以在普通班實施居多。另外，特殊教育的教學策略則以個

別化方案、小組教學、同儕中介三項為重。因此，上述細部資料主要作為預擬訪

談題綱的基礎。 

    我國《特殊教育法》（2009）第廿八條規定：「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

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意義在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一個

量身訂做的課程兼服務計畫，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在符合自己學習節奏的課程中逐

步的成長進步。倘若依特教母法的規定，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有權獲得這樣的服

務，但從 Wu（2004）調查臺灣二所矯正學校教師對於矯正教育服務感受的結果

可知，「明陽中學」學生鮮少參與 IEP 會議，也較未覺識 IEP 計畫對於他們獄後

生活的重要性，這可能受到以下五項因素的影響（Houchins et al, 2009;  Morris, 

2008）：（1）將學生在公立學校的教育紀錄轉至少年矯正機構，可能需要較長

的手續與時間；（2）短期少年機構缺乏特殊教育師資；（3）不論學生數多寡，

少年司法系統內的所有教師必須在同一時間撰寫和完成個別化教育計畫和課程計

畫；（4）平均每個月都要耗費一天的時間填寫各類文書工作；（5）在考量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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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前提下，IEP 計畫並沒有受到少年矯正機構普遍接受。因此，克服上述難

題並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服務，是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能否接受適性服務的關鍵。 

    在為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後，可能會面臨到如何在學生

的權利和管教安全間取得平衡點的問題，以美國 1994 年的 In re Marc A.個案研究

為例：原告是一位情緒障礙伴隨學習障礙的殺人犯少年，被安置在新罕布夏州最

高安全警戒的監獄內，倘若依照他的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安排，每天應可以獲得

5.25小時的教學，但實際上僅得到每週 1小時的直接教學（Morris, 2008），這樣

的作法讓法院認為該監獄必須設法取得學生和安全兩項需求間的平衡。因此，

「課程與評量」向度可以具體了解少年矯正教育教師對於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相關課程的安排、教材的編選、教學的呈現、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評量學生表

現的工具等五方面的服務現況，作為進一步建言的依據。   

   四、轉銜與追蹤  

   對於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而言，轉銜是邁向優質成人生活的必要條件

（Hosp, Griller-Clark, & Rutherford, 2001）。為全面性落實國內特殊教育服務，

《特殊教育法》（2009）第三十一條明定：「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服務

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各教育階

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2010）還更具體明確規定轉銜和追蹤服

務的內涵，分別是：（1）轉銜服務是在確切的期限內傳遞轉銜服務資料（含學

生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學生學習紀錄摘要、評量資料、學生與家庭輔導紀

錄、專業服務紀錄、福利服務紀錄、未來進路所需協助與輔導建議），以及召開

轉銜和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並於學生離校後一個月內，應由通報網將轉銜服務

資料通報至社政、勞工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銜接提供福利服務、職業重建、醫療

或復健等服務；（2）追蹤服務由學生原就讀學校追蹤輔導六個月。反觀我國少

年矯正機構對於轉銜和追蹤的服務提供為何，從《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第

廿八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四十五條可知：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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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畫學生出院後的升學或就業輔導，和將預定出院日期通知該名學生的重要親人

（例如：父母或監護人）或有關保護機關（團體）為必要工作。相異處在於：少

年矯正學校已明確規範出校通知必須在一個月以前、一年內定期追蹤，以及通報

相關主管單位給於協助，但少年輔育院可能僅是輔導志工在取得家屬同意而持續

進行追蹤輔導工作（桃園少年輔育院，2008）。 

    美國在少年矯正機構內實施轉銜服務，常見的問題有：可能因為無法或延緩

取得犯罪少年先前在一般學校的教育紀錄，而無法進行適當的安置或擬定個別化

教育計畫（Morris, 2008）。我國在轉銜學生資料方面，《少年輔育院》（2010）

第三十四條規定少年法庭應附送該少年與其家庭及事件有關的資料，而《少年矯

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三十七條則分為執行徒刑者和接受感化

教育者，前者應將其犯罪原因、動機、性行、境遇、學歷、經歷、身心狀況、可供

處遇參考之事項通知矯正學校，少年法庭應附送該少年與其家庭及事件有關的資

料。可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資料似乎僅限於司法系統內的轉銜，欠缺其在一般

學校的特殊教育服務紀錄。因此，研究者欲了解教師能夠取得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的哪些先前的服務紀錄、個案分析報告涵蓋哪些的基本和教育資料、個別化教育

計畫和個案分析報告的差異，以及是否每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皆有符合其需求的

個別化教育計畫，強化轉銜與追蹤的流程。 

    一般公立學校和少年矯正機構學生對特殊教育需求的比例懸殊，可能受到以

下因素影響：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過度表徵（Gagnon & Richards, 2008; 引自

JJEEP, 2008）、對社區轉銜服務的需求高於一般犯罪少年、當身心障礙犯罪少年

回到社區常沒有提供適當的轉銜服務、轉銜服務和介入方案的品質和類型呈現多

樣化等因素的左右，以及尚未建立跨單位連續性的服務給身心障礙犯罪少年而阻

礙轉銜的成效（Hosp et al., 2001），進而影響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中，缺少符合

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所需的服務需求。然而，若沒有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符合其

需求的服務，很容易提高其再犯罪的可能性，黃景良（2000）提到少年矯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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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雖有意願升學但礙於過往的犯罪紀錄，即使回到學校和社會以後，教師和社

會大眾仍避之唯恐不及，間接導致有些學生又重操舊業。因此，Meisel 等人

（1998）認為：若想有效界定身心障礙少年的需求，以提供他們適性的教育服

務，轉銜檔案就必須包含精神疾病或心理方面的診斷、學業失敗和留級、高比例

的曠課數、身心障礙的鑑定，以及安置在特殊學校或另類學校的紀錄，才能使學

校對於學生安置和教師在選定課程等方面做出較佳的判斷，採取適性的安排。 

   五、行為管理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首要目標均是安全，以紀律與秩序為靈魂，避免校

內發生學生脫逃、自殺和械鬥等戒護事故（黃徵男，2002）。只是，犯罪少年若

有伴隨學習障礙、情緒或行為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發展障礙的話，可能在

遵守和回應機構制定的規範上，比較容易出現困難（Leone et al., 2002）。Leone

等人提到，少年矯正機構內常見的行為處理方式，是將違規的少年關禁閉，包含

暫時性的停止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務。然而，這樣的作法在 Leone（1994）的研究

中卻指出，少年矯正機構中的身心障礙和疑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受到懲戒的頻率

高於同儕，甚至在懲戒禁閉方面的時間多至不合理的程度，因此，在管教身心障

礙犯罪少年的行為方面，需要界定行為問題的原因是否與個體的身心障礙有關係

（Leone et al., 2002），並不是一味地懲處，理由正如同 Meisel 等人（1998）提

到，懲罰模式的紀律並非有效的行為管理，因為無法提供替代性利社會技能的學

習和應用機會，因此，可以發展結構性高的行為管理方案，給予犯罪學生「正向

行為支持」，提高其良好表現的頻率。 

「正向行為支持」應用在少年司法系統仍處於甫起步的階段，因為少年矯正

機構實施正向行為支持的方式是 24 小時、每週七天無縫接軌的方式，不同於一

般公立學校的模式，可能碰到的困難包含機構人員工作細分且人數龐大、所有系

統方案的行政者可能不支持「正向行為支持」、約聘人員專業度不甚理想、並非

所有系統數據都顯示有實施「正向行為支持」的必要性等四項難度（Nelso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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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美國「加州大學犯罪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發表的《少年司法教育促進

方案》報告（JJEEP, 2008），也提到在行為管理取向／系統方面，以 439位少年

矯正教育教師為研究參與者，發現其處理的方式可分為五項：累進處遇（占

48.97%）、正面獎賞／激勵取向（約占 23%）、正向行為支持（約占 18%）、團

體治療社區取向（占 6.38%）和 4.33%（約 19 位）的意見則歸屬「其他」。因

此，「正向行為支持」或許能應用於部分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環境中，正如

Wu（2004）提到：「明陽中學」和「誠正中學」兩所少年矯正學校應規畫為全

校性預防暴力和行為介入的實驗學校。 

目前國內四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行為管理，可從《少年矯正學校設置

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七十九條，和《少年輔育院條例》（2010）第四十

九條了解其違規學生的懲戒方式，雖然「誠正中學」和「桃園少年輔育院」收容

對象都以男性受感化教育處分少年為主，但因為適用的法源不同而懲戒項目也有

所差異，前者僅有告誡和勞動服務兩項，後者則包含告誡、停止接見、停止發受

書信、勞動服務四項。另外，在「累進處遇制度」的設置方面，由 19 世紀英國

著名的監獄改革家 Walter Frederick Crofton 創立，承襲「監禁三階段制」的基礎

發展而成，依據受刑人每天勞動的良好分數紀錄給與各種獎勵，讓他們逐步得到

越來越多的自由，直到最後可以假釋（引自呂靜雯，2010），這樣的制度雖然適

用於我國的監獄和少年矯正機構，然而，因為國內目前並存「少年矯正學校」和

「少年輔育院」這兩種看似相同但仍有差異的少年矯正機構，在累進處遇方面的

法 源 也 有 所不同，前者是 《 少 年 矯 正 學 校 學 生累進處遇分數核給辦 法 》

（1999）；後者則是《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2006）。因此，兩者在行為管

理的法源上迥異，實際運作的現況仍有待深入了解。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行為管理，應建立有效且適用於各校的管教形式，

以「明陽中學」為例，費啟宇（2000）提到因為「累進處遇」和「靜思班」的設

置而順利運行，前者的責任分數會影響學生假釋時間的早或晚，攸關假釋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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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短；後者則依據學生的違規事件的輕重和犯後的表現作為責罰天數的依據，其

房間的空間少於一坪，室內設備僅設置排水的便器，探望的方式必須等到學生在

「靜思班」超過 7 天以上並辦理一定行政程序，更關鍵的問題的是：凡送「靜思

班」的學生在累進處遇及各項成績分數都會停止計算，這直接會影響學生假釋出

校的早晚。因此，本研究希冀了解國內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管教一般或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行為上的服務現況，進而思考提升行為管理服務效益的建議。 

六、物理環境 

    國內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物理環境，直接影響少年矯正教育的成效，應

該從建築設計、教室溫度、教室空氣品質、教室設備、經費運用等方面提升規畫

層級，茲逐項探討如下： 

   （一）建築設計 

Clements（2001）對於選擇少年矯正機構或監獄設置地點方面，提到必須考

量多向度的因素，早期許多矯正機構的位置選定遠離塵囂的鄉下，近期則基於交

通的便利性和緊急事件等考量而選擇逐漸融入社區，例如：隨著社區和都市的發

展，「桃園少年輔育院」附近為「會稽國中」和「會稽國小」學區，生活機能和

交通便利佳。對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建築設計方面，Clements 提到可能會

因不同的機構建築設計而影響人事的支出，例如：圓型的監獄建築設計源自 1700

年代，便利性在於允許戒護人員直接觀察受刑人的行為而不會給他們壓迫感，消

除暗角且提供較佳的視野，因而能夠節省許多人事成本（South University, 

n.d.）。Clements 也認為傳統式長方形或多角形的空間設計的格局應該逐步淘

汰，因為可能會有類似暗角或暗室等死角，難以納入人員監督的視線範圍。國內

目前的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和監獄的建築設計，大多仍採用傳統式長方形或多

角形的空間設計，例如：「臺灣彰化監獄」等，未來都可以從人性管理的角度，

考慮更適切的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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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室溫度 

最早探討教室溫度高低影響學生學業表現的研究包含 1970 年 Wyon、1973

年 Schoer 和 Shaffran 的兩份研究，前者調查研究參與者在教室溫度 20℃和 27℃

的閱讀和數學表現，發現因為教室溫度提高至 27℃而使他們的表現至少下降

30%；後者則是以兩個鄰近班級的學生作為研究參與者，指出有冷氣調低溫度的

班級在六至八週的測驗表現高於沒有空調的班級約 5.7%（引自Wargocki & Wyon, 

2007）。可知教室的溫度高低，會影響學生的表現。Wargocki 和 Wyon 也提到即

使是寒冷的城市，教室燠熱仍是常見的現象，容易影響學習品質。國內矯正機構

是否有類似的情況，仍有待進一步的訪察。 

（三）教室空氣品質 

教室空氣品質方面的研究，Wargocki 和 Wyon（2007）曾選定丹麥六個相似

的國小班級學生作為研究參與者，發現提高室外空氣通風率和調整成適合的教室

溫度，可以明顯改善學生在許多任務的表現，尤其是工作速度和犯錯率兩方面，

因此，室外空氣的通風率，不但改善提高學生的測驗分數，還可以增進學生和教

師的表現，降低由空氣散播的傳染源（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0）。 

（四）教室設備 

    目前政府大力推動，將互動式電子白板推廣至全國中小學以作為教學輔助工

具，歸屬在電腦輔助教學的範疇下，並從原本僅應用在普通教育校園，進而開始

拓展至特殊教育領域，將會間接增加每間學校的設備擁有數量（梁心佩、吳韋

陵、翁嘉隆，2010）。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優點在於增加教學的生動性，進而提升

學生學習的成效，試圖將科技化的多媒體結合教學。由於少年矯正學校學生對於

傳統式的講述課程感興趣者僅占部分，多數學生較喜歡「做中學」課程（王昭

文，2003；黃如慧，2005），傳統式的教學較難符合學生的需求，這樣的研究結

果呼應前述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學生喜愛的教學方式。因此，研究者欲探究的

主題是：教室設備是否能夠符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需求？選擇提供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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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視聽設備而承受更多維修負擔，例如：電子白板、電子資料庫，抑或仍維

持傳統講述教學的教室布置，而面對日趨困擾的課堂秩序？ 

    （五）對外通訊 

Houchins 等人（2009）認為，學校經費應投注於升級圖書館設備、創造教育

科技或接洽外界資源方面，然而，因為法令的實施無法即時跟上科技急速進展的

腳步，又難以預測受刑人會應用科技做出哪些違法的事件，對外通訊的尺度很難

掌控，這足以解釋監獄內部禁止受刑人使用任何通訊設備的原因（Thompson, 

2008），正如《臺灣桃園少年輔育院戒護勤務應行注意事項》（2008）第廿三條

提到：「不得於學生活動區域……不得將行動電話、香菸、檳榔等管制物品攜入

導師室放置，應置放於管教人員置物櫃」，說明在學生活動區域內禁止任何通訊

設備，包含行動電話或網路。「桃園少年輔育院」雖然開設電腦應用相關的檢定

班級，教導犯罪少年操作軟體的相關技能，但必須管制網路無法對外連線，處於

利於學生適應社會生活和避免可能誘發犯罪機會的兩難中，是少年矯正學校暨輔

育院內使用電腦的難為之處，因此，以避免缺失而能增加便利性設為主的目標，

例如：「美國聯邦監獄司」發展出「有限制信託的受刑人電腦系統」（The Trust 

Fund Limited Inmate Computer System），提供受刑人和家庭可藉由電子郵件的方

式溝通互動，改善受刑人返回社區的成功率和降低再犯率，但郵件仍在機構內部

的管制下，也沒有連接外部網路系統（Federal of Bureau of Prisons, n.d.）。 

    綜合上述項目，可知教室的軟硬體設備和環境條件，勢必對犯罪少年的學習

表現和更生成效形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假若教室環境過於悶熱或寒冷，既不利

於學習，反而可能讓學生的情緒浮躁而引發更多的行為問題，畢竟設立少年矯正

學校暨輔育院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生重拾學習的樂趣和培養閱讀的習慣，並非藉

由不佳的教室條件來懲罰這群學生，除非在學生嚴重違規的情況下。另外，少年

矯正學校暨輔育院隨著時代的變遷，建築物的設計也朝著美感方向前進，以「明

陽中學」為例，外觀像一座雅緻的城堡，曾獲得建築設計上的肯定。這樣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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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芬蘭打造學校的理念不謀而合，優質的建築空間規畫不僅能善用納稅的人血汗

錢，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更能夠成為建築設計美學的實際教案（陳之華，

2008），進而培養學生對「美」的評賞。因此，將「物理環境」向度分成教室的

空氣品質、教室設備、對外通訊三部分，以求具體了解目前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

院的服務現況。 

    研究者整合「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的服務現況」、「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

服務現況」這兩方面，計有九個向度的文獻資料，可知我國在施行少年矯正教育

上已有進展，但仍會面臨下面九種困擾： 

1.教師專業度不足以因應學生瞬息萬變的需求。 

2.不同專業人員間，因專業理念或跨領域知識較為缺乏，容易導致教學合作

上的摩擦或衝突。 

3.家長參與身心障礙犯罪子女教育和安全議題間該如何取得平衡點。 

4.身心障礙學生能否參與技職檢定課程的訓練。 

5.犯罪學生獲得適當的身心障礙鑑定有其必要性，但教師主動發掘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的難度卻比一般學校高。 

6.「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輔育院」的課程安排和評量方式均有出入，應

如何提供適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方案，仍有待進一步研討。 

7.「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輔育院」提供給出校學生的追蹤服務並不相

同，可能影響各校在追蹤服務時面臨理想和現實間的差距，以及出校學生的

現實處境。 

8.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同在違規的情況下該如何公平地懲處。 

9.對於開放有限度的網路與一至二位親人好友聯繫可能的爭議。 

    上述問題促使研究者希冀進一步探究國內少年矯正機構的類似情況與其因應

策略，甚至其他值得思索的議題，都是本研究欲深入了解的焦點所在。 

    回顧本章從少年矯正教育的沿革、少年矯正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交集至少年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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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育服務對象與現況，目的在藉由探討這三方面的相關文獻，了解歷年身心障

礙犯罪少年在國內外少年矯正機構的實質情況，作為下一章編寫研擬訪談題綱的

基礎，由於所能蒐集到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較為有限，有些資料即使較為久遠，

但有提及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部分仍納入參考文獻中，縱然因為少年的需求－服

務會因時代不同而有所轉變，可能無法進行國內、外的現況比較，但仍具有參考

的價值。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從「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類型與特徵、鑑

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家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環境」九個向

度，力求更全盤、具體了解國內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的服務現況和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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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求研究過程的周全，本章包含研究設計、研究步驟、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

者、研究工具、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品質六節，具體申述運作的方式。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節主要分成「採取的研究設計和理由」和「蒐集資料的方法」這兩方面，

前者主要闡述本研究選擇質性「個案研究」設計的依據和「個案」的界定資料；

後者則是詳細說明本研究在蒐集資料過程中，應注意的事項、可能的限制和因應

策略，以利於日後能更順利執行或複製本研究結果。     

 壹、採取的研究設計和理由 

    本研究旨在探討三項研究目標：國內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的服務現況、形成各校服務現況的脈絡、校際間的服務異同，盡量避免滯留

在探求事實性表面的層次，力求更深入了解形成事實癥結的緣由；若採取量化的

研究設計，容易凸顯研究結果淪於表相的弊端，因此選擇能深度聚焦研究問題核

心的質性研究設計。另外，在蒐集資料的方法上，為求實際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

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當前服務現況，遂採取檔案資料、深度訪談、簡易

觀察三種方式蒐集資訊，以探討「幸福」和「曙光」（學校化名，以下沿用）二

所少年矯正機構對此類學生的服務現況、形成現況的情境脈絡，和學校間在當前

服務現況和形成現況脈絡上的異同，這樣比較能呼應鈕文英（2007）對「個案研

究」特色的五項關鍵，即在自然的情境下進行，彈性運用多元的方法蒐集當前的

資料（指現況），藉以深入了解研究個案本身和個案彼此間的獨特、特殊和相似

性（指現況的相異處）。因此，在考量研究目的和研究設計的適用性，並請教指

導教授以後，決定採取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 

    起初從個案研究設計的五項關鍵著眼，了解「界定個案」是繼「研究目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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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研究問題」確立後的重要步驟（Yin, 2009）。原先預定以「幸福」、

「希望」、「曙光」和「黎明」四所少年矯正機構為主，但經家父協助於 2011

年 1 月蒐集這四所機構的非正式資料後，發現「幸福輔育院」有 11 名智能障礙

犯罪學生（幸非正式 110113-1）、「曙光學校」有 3 名身心障礙（光非正式

110114-1）；「希望輔育院」雖然因公務繁忙而未回應，但從相關文獻資料知悉

院內仍有身心障礙犯罪的學生；僅「黎明學校」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

間，校內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的學生闕如（黎非正式 110113-1），考

量該校可能難以提供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現況資料之下，經請益指導教授之

後，決定將「黎明學校」暫時省略。另外，對於校外研究申請案的處理事宜，

「曙光」和「希望」二校都需要通過內部審核會議，才可入校訪談，而「希望輔

育院」認為本研究與學校建制不符合而婉拒。因此，本研究的「個案」係指「幸

福」和「曙光」二所少年矯正機構，分析單位則分成「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

合作、家長參與、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

理、物理環境」九個向度。 

    鈕文英（2007）綜合文獻指出，個案研究的類型可依據三個向度作區分：

（1）「研究參與者的數量」方面，從「多個個案數」和「多個分析單位」深入

的有無，可知本研究屬於「多重個案嵌入設計」；（2）「研究問題的類型」部

分，對於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應歸屬在描述、解釋或探索性問題，仍有待實際執行

訪談後，再做進一步的釐清；（3）「研究目的」向度上，為深入了解少年矯正

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和形成現況的脈絡，進而呈現個案

間在現況和脈絡的異同，應屬於「集體型」的個案研究。另外，Yin（2009）對

於「個案研究」常見的資料蒐集來源進行整理，雖然歸納出「文件、檔案紀錄、

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物質的人工製品」這六種，但彼此間會有重疊的區

塊，例如：文件和檔案紀錄、直接觀察和參與者觀察，因此，在界定上可能需要

進一步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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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蒐集資料的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非干擾性測量的檔案資料、簡易觀察三種方式，

彈性蒐集相關的研究資料，下面對於蒐集資料的方式逐一分述之。 

  一、訪談 

    鈕文英（2007，第494 頁）指出：「質性研究者不只要聽和問，還要看和感

受。」若訪談的過程中，僅著重在一問一答的互動，容易忽略許多的重要訊息，

正如 Navarro和 Karlins在2008年的書中提到，非語言行為和肢體語言約占所有人

際溝通的60%至65% ，且占的比例會依實際情況不同而有所增減〔林奕伶

（譯），2009〕。因此，「研究者應該藉著詢問，去聽、看和感受研究參與者看

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僅聽、看和感受自己想要的」（鈕文英，2007，第494 

頁）。訪談為質性研究很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鈕文英參照Kvale的質性研究訪

談七步驟提出，訪談可依時間點分成訪談前、訪談中、訪談後三大階段，研究者

依據這些階段所提到的重要內容和注意事項，從「人、事、時、地、物」五個向

度再重新歸類，分述如下： 

   （一）訪談過程牽涉「人」的事宜 

      在訪談的三個階段中，主要涉及的對象為研究者本身、研究參與者本身和

兩者間的關係，鈕文英（2007）曾整理訪談過程有關「人」的內容和注意事項，

如：在訪談前階段，必須明確界定「決定訪談對象、準備如何和研究參與者做第

一次的接觸」兩項；在「決定訪談對象」方面，要考量「是否授課、不同的任用

資格、人事編制」三項因素。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以現任少年矯正學校暨輔

育院的專任教師、班級導師、教（訓）導員和相關行政人員為主。另外，在「準

備如何和研究參與者做第一次的接觸」方面，借重家父任職少年矯正機構的經驗

和人脈，並檢索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公開性官方資料，也盡可能蒐集近年二

所少年矯正機構的相關報導和校內教師著作資料，以便於在訪談開始逐步建立良

好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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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訪談階段前，先整合鈕文英（2007）所提「訪談中的四個步驟」和「進行

個別訪談宜注意的要點」兩部分，再將訪談步驟和注意事項有關「人」的方面，

細分成以下三項： 

1.研究者本身：鈕文英（2007）提及「分析研究者的個人因素、誠摯和尊重

的對待研究參與者、傾聽研究參與者表達的內容並給予適切的回應」三要

素。所以本研究事先徵求研究參與者的訪談同意，盡量充分準備相關的知識

和合宜的服裝打扮，例如：穿著正式的服裝；而在訪談前，主動簡述自己的

身分和研究主題，採取開放、尊重、誠懇、禮貌的心態對待研究參與者，不

強迫回答，並對他們的言談作預設性的價值判斷，例如：研究參與者認為行

為管理問題較不適合談論，研究者直接略過跳下一主題。 

2.研究參與者：分析研究參與者的參與動機，藉由詢問研究參與者對於本研

究的期待和隱憂，降低這部分對研究結果產生的負面影響，例如：研究參與

者擔心研究結果太過側重在特殊教育服務上，而放大服務上的缺失，因此，

研究者盡量呈現各校提供給學生的特殊教育服務和其他相關服務。 

3.研究者－研究參與者間的關係：鈕文英（2007）提醒「如何避免在研究參

與者面前談論其他研究參與者談話的內容、辨識和妥善處理研究參與者沉默

的狀況、辨識和妥善處理研究參與者偏離主題的狀況、謹慎了解和回答研究

參與者所問的問題、適當地處理和研究參與者間的關係、注意研究參與者談

話內容的邏輯性」。所以在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書（附錄二和附錄三）上，明

確標記研究的期間；在入校訪談的過程中，對於研究參與者間的衝突情況保

持中立和傾聽的態度，避免轉述、討論其他研究參與者談話的內容，以及經

由見面的機會或網路等互動管道，與研究參與者保持良好的互動。 

    在訪談中對於研究參與者沉默、偏離主題、疑問、談話的邏輯性四方面，參

考鈕文英（2007）的因應策略為：在訪談前，事先釐清每項訪談題目的核心，以

避免在訪談過程中失焦；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的位置與研究參與者採取90度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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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非對視而坐，再從自由交談中進入訪談主題；倘若遇到研究參與者沉默、提

問或前後言談不一致的情況，就經由〈簡易觀察表〉（附錄四）的非語言線索、

重述問題、投射性的方法，以及謹慎開放的態度但不給予價值判斷等方式，消除

研究參與者在訪談中可能面臨的困窘。從上述資料可知，「人」在本研究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研究者如何能與研究參與者敞開心胸互動，但仍秉持研究中立和

謹慎的精神，為本研究立論的客觀基礎。   

   （二）、訪談過程牽涉「事」的事宜  

    鈕文英（2007）曾論及訪談過程有關「事」的內容和注意事項，如：在訪談

前階段，必須考量「覺察訪談可能面對的議題和思考因應之道、決定訪談的類

型」兩部分。所以在訪談前，研究者先沙盤推演實際訪談研究參與者時，可能面

臨的議題，例如：確認研究參與者的代表性、維持匿名性、訪談時間有限、學歷

背景的差異、研究參與者較為年長等五項，決定因應的策略為：請託二所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內部人員時，盡可能篩選經驗豐富的研究參與者；在訪談前，

還必須盡量囊括網路、期刊論文，並理解獄政專有名詞等資料，以減少時間的浪

費和避免學歷背景造成的距離。另外，對於訪談對象是否有匿名的必要？研究參

與者可能無暇受訪？在前者方面，研究者會事先與研究參與者說明全程採取匿名

的作法，並且在謄寫的過程中，以假名或代稱，例如：E 光 7，避免可能暴露其

身分的資訊；後者則受限於研究者並非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內部人員，須倚

重引介者（家父）開啟與二所學校內部人員的互信關係，協助安排與研究參與者

的會面，以順利開展訪談事宜。 

    對於質性研究的訪談類型，鈕文英（2007，第495頁）歸納出「訪談問題的

結構性、訪談情境、受訪人數、訪談次數、訪談者角色公開程度、訪談者和研究

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六個分類向度，以求周全地概述不同的訪談類型，研究者對

於這六個分類向度的因應方式為： 

1.訪談問題的結構性：本研究屬於半結構性和訪談指引取向的訪談，會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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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前依據研究參與者目前的職務而預擬不同類型的訪談大綱，以確保訪談方

向及避免失焦；訪談過程中，會視實際研究參與者的反應等情況，彈性調整

訪談的內容與順序予以增修。 

2.訪談情境：本研究採取正式訪談，訪談前必須主動與研究參與者事先約好

訪談的時間與地點，地點選擇以研究參與者所任職的學校為優先考量，時間

部分則是詢問研究參與者較方面的時間，或當研究者密集入校期間內是否有

空接受訪談事宜。 

3.受訪人數：本研究主要以個別訪談為主，可能受限於個別教師和行政人員

的時間安排，或考量研究參與者有不被重視的負面感覺而未採行焦點團體訪

談的方式。 

4.受訪次數：為了解研究參與者的談話模式，深入解讀其表達的意義，訪談

次數以多次訪談為原則，但仍會蒐集資料的多寡而調整，請參閱下面〈表3-

2訪談研究參與者的次數表〉。 

5.訪談者角色公開程度：進行訪談前，都會先徵求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安排

完全公開的訪談，例如：在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以後，才會開始錄音。 

6.訪談者和研究參與者之間的關係：進入現場訪談前，會先遞送相關資料和

文件，照會校方相關單位，並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 

    在訪談前除上述六個向度和因應策略外，由於研究者並不屬於少年矯正學校

暨輔育院的內部成員，因此，在首次訪談的前階段，會先主動簡述本研究的研究

目的，說明需要研究參與者協助的內容，請受訪者做好心理準備，並從引介者或

生活資訊等日常的閒談中進入訪談，秉持互相信任、平等相待的合作關係，力求

建立良好的互動默契。 

    在訪談中階段，鈕文英（2007，506-519頁）曾提及「訪談中的四個步驟」

和「進行個別訪談宜注意的要點」，對於訪談步驟和注意事項有關「事」的部

分，細分為二項：（1）訪談的流暢性：訪談用語和問題的適切性、提問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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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使用轉換形式的語句促使訪談過程更流暢；（2）訪談的彈性：使用探查

式或追蹤性問題了解細節和釐清觀點、輕鬆自然的方式結束訪談、保持彈性的訪

談過程、內容和方式。研究者在「訪談的流暢性」部分，研究者盡量避免多重、

封閉性、複雜、價值判斷的提問，改從容易回答或較不敏感的問題進入訪談，分

散詢問背景問題，並適當運用轉換形式的語句，以便研究參與者能預先連貫訪談

問題的先後脈絡，促使訪談流程更加流暢，降低其心理壓力。而對於「訪談的彈

性」三個次項，訪談初期先以建立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為主，而非好高騖遠急於

詢問與本研究相關的問題，或期待一次訪談能蒐集到眾多資訊。對於深入探查訪

談問題、結束訪談兩部分，前者可使用細節導向、詳細說明、釐清、對照探查四

種方式；後者則從解釋結束的理由、大掃除的現場情境、當日談話內容摘要、表

達個人的關懷，或表示感謝、詢問滿意度等六種方式，盡可能營造輕鬆、自然的

氣氛作結尾。而在訪談後階段，受限於訪談行程密集安排的困擾，為了避免訪談

內容的混淆，必須在訪談後一個星期內標示錄音檔、實地筆記的內容，謄寫訪談

紀錄，將訪談內容以逐字稿呈現，避免可能的疏漏。 

表 3-1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參與人員訪談次數表 

代稱 訪談日期 訪談次數 

E幸1 110615下午 14：00-14:30，110617 上午 11:10-11:30 

110622 上午 11:30-12:00、下午 14:00-14:20 

110623 上午 11:30-12:10、下午 14:00-14:10、下午 16:00-16:20 

110629 上午 10:00-10:40，110817 上午 11:00-12:00 

6次 

E幸2 110622下午14:20-15:30，110623下午14:10-15:00 2次 

E幸3 110623上午10:00-11:00，110701上午14:00-15:00 2次 

E幸4 110701下午15:00-16:20 1次 

E幸5 110630下午14:30-15:40 1次 

C幸1 110615下午14:00-16:00，110817上午9:30-11:00 2次 

C幸2 110617下午14:00-17:00，110624下午14:00-17:30 

110629下午14:00-17:00 

3次 

C幸3 110622下午15:30-16:20，110629下午15:00-15:30 2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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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參與人員訪談次數表（續）  

代稱 訪談日期 訪談次數 

A幸1 110623上午10:00-11:20 

110629上午10:00-11:30、下午15:00-17:00 

2次 

A幸2 110624上午10:00-11:20，110630上午10:00-11:00 2次 

E光1 110711下午14:20-15:10 1次 

E光2 110713下午15:00-17:00，110801上午9:00-10:30 2次 

E光3 110712下午16:00-18:00，110721下午15:30-16:20 

110804上午9:30-10:30 

3次 

E光4 110714下午14:30-15:40 1次 

E光5 110711下午16:00-17:30，110726下午14:00-17:00 2次 

T光1 110726上午10:30-12:00，110802上午10:30-12:00 

110810上午10:30-12:00 

3次 

C光1 110809上午10:00-11:30 1次 

C光2 110718下午14:00-17:00，110801下午14:00-17:00 2次 

A光1 110603上午9:00-12:00，110610上午9:00-12:00 

110620上午9:00-12:00，110627上午9:00-12:00 

110704上午9:00-12:00，110711上午9:00-12:00 

6次 

     註：訪談次數的計算以日期為主，當天的訪談行程均以一次為限。 

   （三）、訪談過程牽涉「時、地、物」的事宜 

    鈕文英（2007，501-514頁）依照訪談時間點的差別，提出訪談前、訪談

中、訪談後三大階段的重要內容和注意事項，研究者對於三個階段「時、地、

物」三個向度的因應方式是：首先，在「時、地」兩方面，研究者在訪談前對於

訪談時間和地點的抉擇，以研究參與者的便利為優先考量，希望讓他們覺得備受

尊重和輕鬆；如果訪談時間和地點有更動，就在第一時間聯繫調整；訪談過程中

倘若發現研究參與者出現倦容、節奏變慢或外在環境干擾，就視現場情況暫時結

束訪談工作，避免強求。至於「物」的部分，在訪談前階段，依據教師、教導員

或行政人員的職責差別，事先準備不同的訪談計畫表，和訪談所需要的設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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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錄音筆、筆記本、專用收音的麥克風和電池；訪談前也會徵詢研究參與者是

否可以進行錄音，再檢查錄音筆、麥克風和電池擺放的位置是否能有效錄音，避

免形成干擾。「時、地、物」這三個向度，顯示聯絡研究參與者和事先準備相關

設備的重要性。 

 二、檔案資料 

    分析檔案資料的目的，在於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的服務現況，在蒐集有關「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與、類型與特

徵、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物理環境」九個向度的

相關文件和紀錄時，發現原預計蒐集的資料如〈檔案文件蒐集指引〉（附錄五）

所列舉的項目，有某些資料不必要蒐集或校方不便提供的情況，以「教師和學生

生病假統計」為例，教師部分，因為教師病假統計可能牽涉教師本身的隱私，校

方不方便提供；學生部分，由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學生全天二十四小時都在

學校內，僅有極少數戒護就醫的情況，因而沒有所謂的病假統計。本研究能夠蒐

集到的資料有二：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 

   （一）、檔案資料的類型與來源   

    上述二種檔案資料僅能成為配合研究目的而蒐集的資料，卻無法詳細顯示這

些檔案資料的性質，因此只能從檔案資料的擁有者、產生的方式、產生的時間、

產生的來源、產生的目的、產生的形式六方面（引自鈕文英，2007，第 537

頁），進一步呈現檔案資料的類型和來源：（1）擁有者：大部分蒐集的檔案資

料皆由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提供，以保險與統計紀錄和公務文件紀錄為主，例

如：統計身心障礙及其同班同學的背景資料（內部文件）、校內收容的人數（外

部文件）；（2）產生方式：本研究旨在了解運作現況，並未考慮實際的介入，

因而，僅蒐集在研究開始前即已存在的檔案，例如：96 年度疑似學習障礙學生觀

察記錄撰寫研習會（幸研習 110623-1）；（3）產生的時間：從建立資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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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這些檔案資料，即屬於歷史性檔案；若從連續性發展著眼，則為連續而固定

時間產生的檔案，例如：學生平時考核簿（幸行為 110623-1）；（4）產生的來

源：由於這些檔案資料蒐集強調以現況為主，因此皆屬於第一手資料；（5）產

生的目的：所蒐集到的檔案資料皆屬於行政程序的一環，屬於特意為他人或團體

所準備的書面陳述；（6）形式：主要以書面的文字資料（例如：校內測驗表現

統計、個案分析報告格式）為主，另以影像資料（例如：校園環境照片）為輔。       

   （二）、蒐集與分析檔案資料須注意的原則 

    鈕文英（2007，546-549頁）曾提出整理檔案資料須注意的原則，與本研究

有關而必須留意斟酌的事項，包含「計畫蒐集檔案資料的目的和期間、檔案資料

蒐集的代表性和基本資訊、評鑑檔案資料的可信度和真實度、掌握匿名與保密原

則分析檔案資料」四項，用以具體說明檔案資料的有效性，茲析論如下：（1）

「計畫蒐集檔案資料的目的和期間」項下，在探討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時，雖然於2011年5月至2011年8月這段期間實地蒐集研

究所需的資料，但仍會視各校運作而調整；（2）「檔案資料蒐集的代表性和基

本資訊」項下，依據〈檔案文件蒐集指引〉（請參考附錄五）的七個項目，盡力

蒐集相關資料，例如：為了解「轉銜與追蹤」服務的現況，蒐集各校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的個案分析報告（幸學資X110624-1）和追蹤紀錄（幸追蹤110624-1），

並將蒐集而得的檔案文件依據〈檔案資料分析表〉（請參考附錄六）分門別類；

（3）「評鑑檔案資料的可信度和真實度」項下，則以蒐集官方的檔案資料為

主，這些資料的可靠性和真實性較具有公信力；（4）「掌握匿名與保密原則分

析檔案資料」項下，在分析文件過程中，秉持不洩露名字、住址或可以辨識的資

料為主，尊重受訪者的隱私權。 

 三、簡易觀察 

    檔案資料分成「外觀和身體符號的觀察、表達動作的分析、身體－位置的分

析、語言行為的觀察」四種類型（Webb, Campbell, Schwartz, & Sechrest, 2000;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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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鈕文英，2011a）。先後運用〈簡易觀察蒐集指引〉（附錄四）蒐集研究參與

者在訪談間的非語言線索資料，並經由物理環境的簡易觀察表對學校景物和設備

進行具體描述，以輔助訪談、了解訪談和非語言線索間的一致性，藉以補充說明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物理環境」服務現況。 

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希冀藉由「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的服務現況」和「對於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的服務現況」這兩大分類下的「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類型與特、

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家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環境」這九

個服務向度，蒐集並整合國內外相關、檔案文件、簡易觀察、訪談等資料，以了

解個案「幸福輔育院」和「曙光學校」的實施情形，做一詳實的呈現與詮釋，進

而對個案的服務內涵及政策提出建言。本研究的流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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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註：       表示步驟的進程，        表示啟發步驟的進行；參考鈕文英（2007，第 124 頁） 

    的架構而增入本研究資料 

 

 

 

撰寫研究計畫：持續請教指導教授，徵詢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的意見

及許可，修訂研究計畫及訪談題綱的初稿。 

研究工具的內容效度檢核：請外部和內部專家對訪談題綱提出建議。 

發送公文函：事先徵求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同意，以進行研究。 

執行個案研究：經由個別訪談和非干擾性測量（檔案資料和簡易觀察 

），蒐集研究相關資料，分別了解二校在九個服務向度的現況。 

撰寫個案報告：分別整理二校的資料，再予以整合。 

撰寫論文報告初稿：初稿包含個案研究報告、發展政策上的意涵兩方

面，呈送指導教授審核，修正之後再申請口試審查。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學生之服務現況 

閱讀相關網路資訊 初探研究現場 

發展暫定的理論以作為個案研究的基礎：從「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

隊合作、家長參與、類型與特徵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

蹤、行為管理、物理環境」九個向度，探討個案「幸福」和「曙光」

二所學校對身心障礙犯罪少年之服務現況、形成現況的情境脈絡，以

及彼此間的現況和情境脈絡差異。 

擬定輔助性工具：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和非正式資料，擬定訪談題

綱、簡易觀察表、檔案資料蒐集指引。 

文
獻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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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鈕文英（2007）綜合相關文獻和自身觀點，認為質性研究者在闡述研究參與

者的部分，應包含「選取研究參與者的標準、尋求研究參與者的管道、取樣的過

程、進入研究場域的方式、同意參與研究的最終數量、研究參與者的特徵、研究

場域的特徵」七項具體說明。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因此將這七項指標略分成

「研究場域（研究場域的特徵）、研究參與者（選取研究參與者的標準、尋求研

究參與者的管道、取樣的過程、進入研究場域的方式、同意參與研究的最終數

量、研究參與者的特徵）」兩小節進行闡釋： 

 壹、研究場域 

    為求確實了解國內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

而選擇國內二所專門管理和教育犯罪少年的少年矯正機構，分別是「幸福輔育

院」、「曙光學校」，之前已陳述未將「黎明學校」和「希望輔育院」列入個案

的原因，即「黎明學校」在2010年1月至2011年2月間，沒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

鑑輔會證明的學生，而「希望輔育院」則婉拒研究案的申請。有關「幸福」和

「曙光」二所少年矯正機構的差異，在於收容對象的年齡層、戶籍地址、犯罪行

為有落差，例如：「幸福輔育院」收容的男性犯罪少年的年齡層比「曙光學校」

低。另外，這二所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共通點有二：（1）犯罪學生出入校

時間會因人而異，這對於研究者蒐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資料較為不利，以統計

資訊為例，可能會隨時間的遷移而不停地更動；（2）以戒護安全為主，一方面

希望藉由教育和管理能夠輔導這群犯罪少年日後的更生，一方面則是顧及社會大

眾的安全和社會秩序，所以進入此研究場域會有安全上的顧慮，無法像在一般各

級學校那樣隨機、自由，校方要同時兼顧校內學生和外部人員的安全及權益。有

鑑於此，研究者在實地研究的過程中，必須隨時觀察或了解各校內部的文化，以

降低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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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研究參與者 

    鈕文英（2007，468-477頁）對於研究參與者曾提出六項重點：「選取研究

參與者的標準、尋求研究參與者的管道、取樣的過程、同意參與研究的最終數

量、研究參與者的特徵、進入研究場域的方式」，本研究依照實際情況，再細分

為「取樣的事前準備（選取研究參與者的標準、進入研究場域的方式）、取樣的

程序（尋求研究參與者的管道、取樣的過程、同意參與研究的最終數量）、研究

參與者的適切性（研究參與者的特徵）」三個階段，分述如下：      

    一、取樣的事前準備   

    事前階段，由於本研究的場域為性質特殊的「幸福輔育院」和「曙光學

校」，研究者又不屬於其內部人員，因而必須經由引介者（家父）的鼎助，先與

內部人員搭起互動的橋樑，才能順利進入研究場域。其次，受到國內社會對於少

年輔育院或監獄形象的轉變，「少年輔育院」和「少年矯正學校」逐漸開放參訪

或提供校內資訊給社會大眾，經由正式發送公文函（附錄七）或各校規定的申請

書（附錄八）之程序，申請二校對執行研究內容和尋求研究參與者等事宜予以協

助，始能順利進行研究。   

    二、取樣的程序   

    選取研究參與者的三項主要考量：（1）受限於少年輔育院的班級導師類似

訓導員，可能僅有部分進行教授課程的任務，因此，將範圍再縮小至授課教師和

班級導師；（2）考量排除代理教師，因為僅有少年矯正學校能聘任代理教師，

並非建制內的正式人員，不易接受公評；又要考慮其對於學校內部運作的深入程

度，可能無法像專任教師那般熟悉，易影響研究指標；（3）少年矯正學校在輔

導教師編制、行政人員的任用、教導員的角色等方面，都與少年輔育院不同，為

求有效了解內部行政和輔導機制的運作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影響，必

須再個別訪談輔導教師（或衛生科行政人員）、教導員、教務處（科）和訓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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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行政人員，因此，鎖定2010年1月至2011年2月期間，有教導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的班級導師、行政人員、教導員或特殊教育教師、兼任教師，各校的研究

參與者以6至8位為限，但仍會視研究資料的情況作增減，以確實了解二所少年矯

正機構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和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在取樣的過程中，由於研究參與者以教師和行政人員為主，研究者又不屬於

任一少年矯正機構的內部人員，因此，在尋求研究參與者的管道時，必須事先說

明選取研究參與者標準、人數和同意書（請參考附錄二），但主要仍是經由「幸

福」和「曙光」二校的內部主管協助，篩選適合且願意參與本研究的研究參與

者，計有 19位。 

    三、研究參與者的適切性   

    在適切性的部分，將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分成六個類別呈現，例如：E 幸

1、C幸 1 等，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參與人員基本資料表 

代稱 職務 專兼任 與身心障礙學

生的接觸經驗 

在校行政年資 在校教學年資 最高學歷 

E幸 1 行政 專任 有 10 年 0 年 學士 

E幸 2 行政 專任 有 6 年 17 年 學士 

E幸 3 行政 專任 有 2 年 14 年 學士 

E幸 4 行政 專任 否 4 年 0 年 碩士 

E幸 5 行政 專任 有 7 年 24 年 學士 

C幸 1 教師 專任 有 2 年 2 年 學士 

C幸 2 教師 專任 有 2 年 4 年 碩士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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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參與人員基本資料表 （續） 

代稱 職務 專兼任 與身心障礙學

生的接觸經驗 

在校行政年資 在校教學年資 最高學歷 

C 幸 3 教師 兼任 有 0 年 3 年 學士 

A 幸 1 教師 專任 有 0 年 30 年 學士 

A 幸 2 教師 專任 有 0 年 22 年 學士 

E 光 1 行政 專任 有 4 年 10 年 碩士 

E 光 2 行政 專任 有 10 年 

（兼教學） 

1 年 學士 

E 光 3 行政 專任 有 11 年 

（兼教學） 

1 年 碩士 

E 光 4 行政 專任 否 4 年 0 年 學士 

E 光 5 行政 專任 有 4 年 7 年 學士 

T 光 1 教師 專任 有 7 年 4 年 碩士 

C 光 1 教師 專任 有 6 年 5 年 碩士 

C 光 2 教師 專任 有 9 年 1 年 碩士 

A 光 1 教師 專任 有 0 年 22 年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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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主要研究工具是研究者本人，另有〈訪談大綱〉、〈簡易觀察表〉、〈轉錄

系統表〉、〈三角驗證紀錄表〉、〈檔案文件蒐集指引〉、〈簡易觀察蒐集指

引〉等作為輔助性的研究工具，以及為翔實記錄資料而運用實地筆記、錄音筆等

作為記錄工具，茲解說如下： 

  壹、研究者 

    鈕文英（2007，第 468 頁）提到「質性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是研究者」，而

陳向明（2002）提到，研究者個人因素包含「研究者的個人特徵、研究者在研究

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的經驗性知識」三部分，可能會對質性研究產生影

響。但受限於研究者尚未實際教導過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因此，僅對個人特徵（含學經歷、表情動作、年齡和專業背景）、扮演的角

色兩方面，分析其對本研究可能的影響：      

    一、研究者的個人特徵 

    研究者的「個人特徵」可分成學經歷、表情動作、年齡、專業背景四項，這

四項背景對於本研究有如下影響：（1）學、經歷部分，研究者畢業於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目前在該系碩士班研習。大學階段曾修習資賦優異組、

身心障礙組和英文第二專長的相關學分，前兩者奠定對特殊教育專業理論的了

解，有助於在高雄市「大仁國中」的半年實習，舉例而言，從異質性高的自閉症

和智能障礙的學生身上，實際應用課程調整的概念，並體認到適性化課程對身心

障礙學生的重要性，逐漸將實務與理論做結合；後者則開啟研究者閱讀和蒐集國

外相關文獻的能力，對於本研究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受限於國內跨特殊教育和少

年犯罪兩種領域的研究不多，需要藉由國外對這方面的相關資料，以協助建構本

研究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內涵；（2）表情動作可能影響研究參與者

反應部分，初期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時，和在訪談的過程中，都避免個人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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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和肢體動作有干擾研究參與者的情況，而盡量以平常的口吻、態度面對研究

參與者的回應和疑慮。 

    承上述的個人特徵方面，還包含（3）年齡方面，鈕文英（2007）提到研究

者和研究參與者間的年齡差異可能會對研究有所影響。本研究徵求到 19 位對於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有豐富經驗的教師、教（訓）導員和行政人員作為研究參與

者，就意味著教師、教導員或行政人員在教學／行政的歷練和年資都屬於完備的

狀態，其年齡比研究者稍長，原先擔憂其不願意接受訪談，或採取踞高臨下的態

度，使研究者備感壓力的不佳情況，並沒有類似的情況發生。為避免年齡的負面

影響，在與這群教育者的互動過程中，研究者採取尊重的態度，將訪談心態調整

為學習和互利的狀況，一方面向前輩請益，盡量吸收有關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

的實務經驗，一方面也從多方反省中降低本身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4）專業

背景上的差異，也可能影響本研究的思考角度。例如：少年輔育院的訓導員（導

師）以畢業於司法相關科系者居多，少年矯正學校的導師以教育相關背景為主，

研究者則以修習特殊教育相關專業知識為主，這樣的差異可能在管教犯罪學生或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理念或作法上會有出入，因此在訪談的過程中應避免使用專

業術語，或在言語間透露自己的觀點而造成社會喜惡效應，盡量讓研究參與者有

較多的機會闡述自己的想法和建議。  

    二、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裡扮演多重的角色，包含學習者、研究參與者的朋友這二種

角色，以下從「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間的關係」和「個別角色」分別申述：第

一，本研究的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間的關係為何，從成虹飛在 1996 年的《以行

動研究作為師資培育模式的策略與反省》提到的「主客對立關係、傳譯關係、啟

蒙關係、分享關係」四種類型來看（引自鈕文英，2007），屬於「分享關係」，

因為研究者會藉由分享彼此的觀點而激盪出新的想法和意見。第二，個別角色既

包含學習者、研究參與者的朋友二種角色，「學習者」角色的應用即是使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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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等互動的關係，以徵得研究參與者對於本研究觀感的真實經驗，和避免地位

高低不同等因素影響本研究的品質；扮演研究參與者朋友的優勢是能夠更實際了

解和貼近服務現況，但也容易偏離客觀的要求，因此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以審慎的

立場，處理分析研究場域的檔案資料和人際互動，再用心訪談多位少年矯正學校

暨輔育院教師、教導員和行政人員，多方蒐集不同的意見和檔案資料，以重建教

學現場，呈現可靠的研究成果。  

 貳、輔助性工具 

    本研究的輔助性工具，包括〈訪談題綱〉、〈簡易觀察蒐集指引〉、〈檔案

文件蒐集指引〉、〈檔案資料分析表〉、〈轉錄系統表〉、〈三角驗證紀錄

表〉，藉以了解二校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校際間的現況異同，便於

訪談前後歸納分析相關資訊。  

    一、訪談題綱  

    訪談前，會先依據研究參與者的職稱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分散性，事先擬

定訪談題綱，屬於半結構性的訪談，所以必須先準備「有授課的訓導員導師或班

級導師、有授課的特教班訓導員導師、兼任的授課教師、行政人員〔含教務處

（科）、訓導處（科）和輔導處（或衛生科）〕、教導員、特殊教育教師」六種

訪談大綱。另外，研究者設想可能面臨的四項問題和及因應策略：（1）訪談過

程中，不易完全依照訪談計畫表所設定的問題逐條詢問，會視研究參與者或訪談

的情境彈性調整訪談的問題及順序，以及事先徵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或提醒研究

參與者即將錄音事宜，才能全程錄音；（2）對於每個研究參與者的訪談以至少

兩次為主，但仍會視研究內容彈性調整訪談時間和次數，以表 3-1 少年矯正學校

暨輔育院參與人員訪談次數表為例，由於研究者對於兩校的運作並不熟悉，在剛

開始訪談具有豐富管教資歷的 A 光 1 老師，為希望能夠盡快掌握狀況而多次訪

談，不僅如此，每次訪談時間以半小時至四個小時不等為主的原因是，以 E 幸 1

為例，由於其「幸福學校」的引導者，所以會運用空檔時間深入了解該校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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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訪談時間可以比較不受限。另外，訪談地點限定在研究參與者所處的少年

矯正機構，以便利研究參與者的時間安排。 

    上述所提的因應策略仍有兩項，分別是（3）結束與每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

後，儘快將錄音檔轉錄成逐字稿，以便日後訪談資料的編碼和分析；（4）訪談

大綱作為資料蒐集和訪談的藍圖，但受限於時間和互動的情況，並非每次訪談都

能涵蓋所有大綱內容，因此，在每次訪談的過程中，會參考訪談大綱再選擇實際

商談的內容，直到研究參與者不便接受訪談的時候、已解答完研究者心中的疑惑

為止。雖然研究者事先預想可能的狀況但實地研究後仍有疏忽的部分：（1）

「曙光」和「幸福」兩校在研究期間並沒有成立類似特教性質的班級；（2）教

師在校的經驗相當資深，對於不在自己工作範疇內的訊息也有所掌握；（3）訓

導員（導師）並不正式授課，其工作性質與教導員相似；（4）「幸福輔育院」

補校分校教師雖然不屬於校內編制，但都是固定每天到學校上班，除非原校有相

關活動或會議，才會回去協助或參與，因此，僅有一名兼任教師，基於這四項現

況因素，原六種訪談題綱變成「有授課班級導師」、「專任的授課教師」、「行

政人員」和「教（訓）導員」這四類型（請參考附錄九範例），以及訪談的內容

會是研究參與者的情況予以增減，以便於蒐集更多與本研究相關的資訊。  

    二、檔案資料蒐集指引和簡易觀察表 

    「非干擾性測量」包含分析檔案資料、簡易觀察、分析物理線索三種方法 

（Suzuki, 1999; 引自鈕文英，2007），本研究主要採用前兩種方法蒐集資料，資

料的範圍如下：（1）分析檔案資料方面，請參考〈檔案文件蒐集指引〉（請參

考附錄六），包含學校行事曆、課表、教室日誌等有助於具體了解本研究目的的

書面文件和影像資料，用以填補訪談可能缺漏的地方，提升研究品質的信賴度；

（2）簡易觀察部分，則分成輔助訪談、調查物理環境外觀兩種簡易觀察表（請

參考附錄四），後者可以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物

理環境」的服務現況。在 2011 年 5 月至 8 月的研究期間，已盡可能反覆蒐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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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類型的資料，也一併進行現有資料的初步分析，直到所蒐集到的資料能具體

反映研究問題的現況。 

 叁、記錄的工具 

    秉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理念，經由實地筆記、數位錄音筆和數

位相機，一一記錄訪談的內容和研究場域的物理環境等資訊，以降低研究過程中

可能遺漏的枝節。以下分成實地筆記、數位錄音筆、數位相機三項申述：    

    一、實地筆記 

   「實地筆記」在研究場域中是一項重要的工具，為避免資料的缺漏，在實地

研究過程中會隨身攜帶筆記，訪談時也隨時運用不同顏色的筆，摘錄多元且重要

的訊息。然而筆記上僅有重點記載，所以必須盡量在當天整理完成，或至少在三

天內歸檔完畢，且依據摘要的重點提示，詳細將每次訪談或實地參訪的內容或活

動事件加以謄寫，存入電腦備查。茲整合林翠香（2008）和自身的觀點，提出在

「實地筆記」記錄的時候，須注意的三個重點： 

1.為避免研究參與者有不自然或不受尊重的感覺，要盡可能避免當面做紀

錄，可以善用空檔機會，以劃記或代號等快速筆記的策略鞏固記憶，這是運

用實地筆記的重要方法。假若研究參與者不願意接受錄音，就要詢問研究參

與者有什麼困擾，盡可能逐一解決使其不安的顧慮。如果研究參與者仍無法

安心應對，雖可採取「實地筆記」的方式，但必須事先告知研究參與者在訪

談過程中，由於研究者必須低頭書寫，可能無法與其平視或回應，請研究參

與者見諒。 

2.由於訪談當時僅能以代號或劃記等策略速記，即時整理就成為事後第一要

務，否則，這些實地紀錄很容易因為時間拉長或個人記憶力不佳而有所遺忘

或疏漏，很難彌補。 

3.「實地筆記」的另一項功能是：可以附註臨場感想，或記下當日事件回顧

感想，因此可以將筆記頁面分成左、右兩部分，左邊用以記錄實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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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則可以速寫自己的感觸或想法，這樣不僅有效提高「實地筆記」的功

效，也降低紀錄缺漏的可能性。 

    二、數位錄音筆 

林翠香（2008）提到「錄音最能忠實記錄觀察、訪談或會議資料的一種方

法」，不僅能夠重複播音對照和傳輸至電腦等地方備份，還能夠很清楚地將訪談

內容如實呈現，便利研究者將其謄寫成逐字稿。本研究訪談過程中，於獲得參與

研究者的同意後，在訪談的情境中現場錄音，並依據當天的錄音資料謄寫成逐字

稿，作為研究所需的原始資料；再經過資料整理的手續後，由於研究參與者多傾

向等待本研究完成後再審核內容的適切性，因此，研究者必須經過研究參與者和

校方同意，才能登入蒐集而得的結果至本研究內文中。 

三、數位相機 

    拍照的最大優勢是：能夠較具體呈現研究過程欲表達的物理空間或活動事

件，例如：為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物理環境」服

務現況，就必須經由拍攝教室或其他空間規畫的圖像，才能更明確顯示服務的現

境和場景。但在拍攝之前，必須徵求校（院）方和鏡中人物的同意，並遵守智慧

財產權等相關規則，例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2010）第四十六條提到

「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姓名身分之資訊」，因此，拍照過程必須避開有

學生的地方，以靜態的裝設或景物為主。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經由訪談、檔案資料、簡易觀察這三種方式蒐集而得的研究資料，研究者依

據「設定資料編號的原則、謄寫和整理研究資料、分析謄寫好的研究資料」（鈕

文英，2007）三個部分逐一進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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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設定資料編號的原則 

    本研究的資料細為分十四類，包括：（1）學生的基本資料；（2）校內教師

在職研習；（3）學校的制度；（4）正式訪談紀錄；（5）學校的作息；（6）學

校的家長親職教育服務；（7）學生出校後的追蹤紀錄；（8）教室日誌；（9）

教（訓）導員的行為觀察紀錄；（10）非正式的資料；（11）照片紀錄資料；

（12）研究活動與省思日誌；（13）物理環境的簡易觀察表；（14）學校工作活

動計畫或辦法 。另外，為避免洩漏研究參與者的姓名、身分及其他相關隱私內

容，所以採用匿名處理和設定資料編號的原則，做成〈資料編號說明〉（附錄

十），例如：S 幸 1 學資 X110420-2，拆解成五個單位：S 幸 1（研究參與者代

號，S 表示學生、幸則為學校代稱）、學資（蒐集資料的方法，即學生基本資

料）、X（蒐集資料的次類型，即個案分析報告）、110420（蒐集資料的日期，

即 2011 年 4月 20 日）、-2（紀錄第 2個單位），即 S幸 1 於 2011 年 4月 20 日

學生基本資料之個案分析報告第二個單位。    

 貳、謄寫和整理研究資料 

    鈕文英（2007，第 583 頁）在〈謄寫和整理研究資料〉提到三種紀錄類型：

「謄寫錄影帶或錄音帶的紀錄、實地紀錄、回憶式的觀察紀錄」。由於本研究並

未包含「觀察紀錄」，因而，僅使用謄寫錄音檔的方式呈現訪談對話的資料。在

謄寫逐字稿的過程中，採取盡量不更動引述話語原意，前後調整詞序、刪除無意

義的贅詞或語助詞的方式，試圖在「如實呈現」和「標準化」兩種謄寫方式間取

得平衡。而在謄寫轉錄的過程中，還會參考〈轉錄系統表〉（附錄十一），用以

盡量忠實呈現當時對談的內容、非語言線索和情境的脈絡，例如：皺眉、言行不

一致、說話的語氣和音質等非語言線索，以避免過於主觀的認定。鈕文英

（2007，587-591 頁）歸納相關文獻和本身的看法提出：謄寫錄音帶或錄影帶應

注意的十項原則，由於其中「請他人謄寫紀錄」的事宜並不符合本研究的構想而

予以省略，僅從「盡速整理訪談紀錄、只用單面書謄寫、每次訪談都從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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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和寫上頁次、每次訪談前加上標題頁、標題頁後為具體詳細的訪談內容、訪

談中若有新的談話主題則換新段落、訪談紀錄至少複印三份、訪談紀錄在聚焦重

點後才能僅謄寫有關焦點的內容、記錄對話中重要的簡易觀察資料並說明匿名處

理脈絡」等九項原則進行論述。 

    現將上述九個原則依謄寫前、謄寫中、謄寫後三個時間點，綜合說明本研究

謄寫和整理研究資料的方式如下：首先，在謄寫訪談錄音檔前，會提醒自己在訪

談後盡快完成訪談錄音檔的逐字稿，並且在紀錄完成前不與他人討論，以免影響

最後記錄的內容。其次，在謄寫訪談錄音檔中，不僅每次都要從新的一頁記錄訪

談對話，採取單面書謄寫並在頁尾標示頁次的方式，甚至訪談中若出現新的主題

則換下一個新段落，以求有效區分每次訪談的對話內容，方便日後的資料的編輯

和歸類；為能迅速掌握每次訪談的內容重點，更設置標題頁，且在標題頁後面，

運用頁面切割成兩個版面的策略，在左半部呈現訪談對話中重要的簡易觀察資料

和說明匿名處理脈絡，右半部則為資料的備註欄，加註個人的想法或註解，或後

來發現、找尋到的相關主題和線索，也可列出暫時性或系統性的見解，有助於釐

清本研究的資料和進行下一個研究步驟。最後，在謄寫完訪談錄音檔後，基於備

份的概念，會將訪談紀錄至少儲存三份（一份為原稿，兩份為匿名處理過的紀

錄），且從數次的訪談紀錄中，找出各個服務向度的焦點後，才能謄寫有關這些

焦點的內容。 

 叁、分析謄寫好的研究資料 

     質性資料分析的方法有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和分析

歸納 法 （ analytic induction ） 兩種（ Bogdan & Biklen, 1999; 引自鈕文英，

2007），分析歸納法的「訪談－分析－修正」循環方式較不符合本研究的需求，

因此選擇持續性比較法，對已編碼的研究資料進行分析，並依據 Bogdan 和

Biklen 界定此資料分析方式的五個步驟輔助（鈕文英，2007）：（1）閱讀和註

解資料以發現和單位化話題：一再重複閱讀已編碼完成的資料，從資料中尋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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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或概念並予以註解，再依話題的完整性形成有意義的小單位，即單位化資料；

（2）分類整理話題以形成類別：對於不符合現有的類別，或難以成立一個新類

別的資料，就暫時置於「其他」類，等以後再確認資料的使用與否；（3）進行

反面或變異案例的分析：注意是否有反面或變異的案例出現，以提供對研究問題

的不同思維；（4）聯結類別以尋求主題或組型：會試圖將既有的類別加以聯

結，以尋求可以涵蓋這些類別更高層次的主題或概念；（5）擴展和繼續資料的

蒐集：對於決定何時停止資料的蒐集，以資料的飽和度作基準，例如：由於研究

者並非屬於內部人員，對於各校的整體運作僅能盡可能蒐集和了解，因此，資料

蒐集以研究參與者方便接受訪談的次數，以及解決完研究者心中的疑惑為主。 

第六節 研究品質  

    陳伯璋在 1989 年《教育研究法的新取向——質性研究方法》一書中，將個

案研究依據應用取向的差異，分成量化研究取向的「個案實驗法」，和質性研究

取向的個案研究（引自鈕文英，2007），本研究傾向後者。為提升本研究（屬於

質性研究）的研究品質，參考 Yin 在 2003 年第三版的《個案研究設計與方法》

書中「建立構念效度、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四種技術（引自鈕文英，

2011），另外，研究者認為還應加上研究倫理的考量，以下針對這五項研究品質

指標進行論述： 

 壹、研究倫理 

    在尚未實地研究前，雖然先經由發送〈公文函〉（附錄七）或〈校外研究案

申請書〉（附錄八）的方式請託校（院）方找尋較適合的研究參與者，但研究者

仍會遵守研究倫理，寄呈〈研究參與者同意書〉（附錄二）和〈校（院）長同意

書〉（附錄三）徵得研究參與者和校（院）長的知情惠肯，同意書的內容包含：

說明研究的目的、過程與內容，以及研究參與者的權利，例如：可以取得本研究

的完整報告和擁有隨時退出研究的自由。在研究過程中，也完全公開自己身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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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持守對研究參與者尊重且誠實的態度，而且在每次訪談開始之際，主動摘

述研究目的與方式，並徵詢是否可以錄音。撰寫研究成果的最後階段，更採取匿

名處理方式，遵守保密原則，在敘寫過程中盡量客觀闡述而不迎合預期目標，以

及忠實具體的呈現報告內容。 

 貳、提高個案研究的品質的四項技術     

    為了提升本研究的研究品質，建立適合的正確評量工具，以符合「構念效

度、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四項個案研究品質指標。其中，探討本研究的

「外在效度」可能有困難，原因在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在建構新理論或使用複製法

則，而在於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形成現

況的情境脈絡，以及各校間在現況和形成現況脈絡上的異同，進而提出對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服務的內涵。因此，為求符合「構念效度、內在效度、信度」三項品

質指標，在「構念效度」方面，採取「三角驗證」和「研究參與者檢核」兩項工

具；於「內在效度」部分，請外部和內部專家審查訪談題綱的適切性；「信度」

則使用「研究活動和省思日誌」和「可靠性和可驗證性審核」，五項工具類型分

述如下： 

    一、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 

    本研究採取「不同方法」和「不同資料來源」兩種三角驗證類型，藉由蒐集

多元化的資料，佐證同一研究焦點或現象的可信性。「不同方法」的三角驗證

如：為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校外教學的可行性」

現況，就運用以下三方法驗證：（1）實地訪談教師、行政人員和教（訓）導員

對於校外教學的看法；（2）運用〈簡易觀察表〉（附錄四）具體觀察有沒有定

期巡邏或安全裝置，例如：監視器設備；（3）從學校辦理校外教學的人數規模

等間接資料，檢視研究結果資料間的一致性。至於從「不同資料來源」的三角驗

證著眼，例如：為了解研究參與者對於違規房的看法，詳細訪談不同專業的內部

人員：（1）班級導師：從教師描述之前班上學生至違規房的經驗中，了解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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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置違規房的態度；（2）教（訓）導員：詢問教（訓）導員管教學生的策

略，再進一步探索對於設置違規房的看法；（3）行政人員：嘗試從空間規畫或

校規懲處方面，了解行政人員的立場，進而探究設置違規房的初衷和目前使用的

情況。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十二〈三角驗證紀錄表〉。 

    二、研究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ing） 

    鈕文英（2007）提到「研究參與者檢核」的優勢，在於提供研究參與者修正

和激發更多資訊的機會，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出現的負面情況有：研究參與者沒

有時間檢視冗長的逐字稿，以及研究者訪談時間緊湊且有限，需要花較多的時間

完成資料蒐集。為因應上述情況，僅採取最後的確認步驟：完成訪談初稿後，請

研究參與者檢核，以便在流暢的訪談後，能忠實呈現研究參與者的原意，提高本

研究資料的可靠信度，詳細內容請參考〈參與者檢核紀錄表〉（附錄十三）。 

    三、外部和內部專家審核訪談題綱 

    由於研究者並不屬於個案「幸福輔育院」和「曙光學校」的內部人員，而且

專業背景可能與二所少年矯正機構內的教師、教導員和行政人員有所差異，為確

保訪談題綱的適切性，就先邀請二位外部和內部專家進行審核並加以修正。內部

專家方面，敦請家父和「黎明學校」（學校化名）兼具行政和教學經驗豐富的老

師擔任，但因為研究者事先未準備周全和時間緊迫的因素，家父看過預設的題綱

後，口頭指示「可以」，「黎明學校」教師則無回音。外部專家則請示指導教授

後，敦請口試計畫的兩位委員為內部專家，並依其建議進行修正。   

    四、研究活動和省思日誌 

    本研究結合研究活動日誌和省思日誌，做成附錄十四的〈研究活動和省思日

誌〉，前者主要在全程記錄研究始末中從事的活動、發生的事件和想法，後者則

為省思自我和研究方法的工具，內容大略包含「設定資料編碼的原則、研究時間

表、自我的想法、後備支援步驟、初步的發現和分析等資料」（引自鈕文英，



 

 86 

2007）。使用「研究活動和省思日誌」工具的目的是，盡量詳細記錄研究過程的

小細節或步驟，以提醒自己所蒐集到的每項資料都要禁得起審核，和提供其他研

究者相關的紀錄資料，以便日後能有效複製或作為相關研究的基礎，同時也屬於

提高信度的一種方式〔周海濤、李永賢和張蘅（譯），2009〕。 

    五、可靠性和可驗證性審核 

    Lincoln 和 Guba 在 1985 年《Naturalistic inquiry》書中，對於「建立質性研

究的可信性便不需要強調研究一致性」的觀點，認為可能仍存在危險性，因而提

出「可靠性審核」，目的在經由審核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檢視所選擇或調整過

的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對本研究的適當性（引自鈕文英，2007）。另外一項可驗

證性審核，則是在檢核研究的結果是否確實從蒐集到的資料而得，排除研究者本

身的想法（鈕文英，2007）。因此，為增進本研究的可靠性與可驗證性，必須商

請一位研究審核者審核本研究，主要參考附錄十五〈可靠性與可驗證性審核說

明〉和附錄十六〈個案研究的品質指標〉這兩項工具，針對研究的過程與結果進

行資料審核，並提出審核意見。本研究的審核者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的研究方法與本研究相同，因能提供讓人信服的觀點。 

     

 

 

 

 

 

 



 

 87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以非內部人員的身分進入研究場域中作研究，為能忠實呈現目前少年

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校際間的現況異同，經由

「幸福」和「曙光」兩校內部人員的協助下，取得研究參與者和校方的同意下，

盡量蒐集研究所需的檔案文件或訪談資料。雖然在研究計畫階段事先暫定「教師

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與、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

行為管理、物理環境」這八個向度作為擬定訪談題綱的依據，但在蒐集並整理資

料的過程中，除有效掌握兩校的運作形式及八個服務向度現況以外，也發現犯罪

學生的「類型與特質」對其他向度的重要性，以上課的教材為例，在學生學習意

願低落的前提下，C 幸 1 老師提到會依據學生的反應而調整教材，或選擇生活化

的教學主題，例如：「我有時候有標本、有一些模型、板書、圖卡，我會交錯應

用來提升他們的意願」。（C 幸 1 正訪 110615-15）因此，新增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的「類型與特質」這一向度。另外，為避免描述本研究的九個向度會過於繁

複，遂再依對象的不同整合成「教師專業合作與家長的服務現況」和「對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這兩大部分，並分別予以陳述和討論各向度的結果。 

    以下採取第三人稱的語言，先闡述「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的服務現況」，再

描述「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不僅如此，蒐集目前少年矯正學校和

少年輔育院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資料後，發現兩校在提供服務上會因

校或因人而異，為有效了解各服務向度上的異同，因此，不傾向先個別敘寫兩個

「個案」再逐一分析異同的方式，而直截了當在各服務向度內，直接點出兩校作

法相似或不同的現況，用意有二：（1）可略過部分繁雜的研究發現，迅速了解

欲蒐集的內容；（2）研究者比較能前後完整呈現各服務向度的情境脈絡和現

況，以減少因對少年矯正單位的認識有限而難以連貫。以下採取直接或間接引述

原始資料的方式，兩者均會以圓括號註解編碼說明來源，不同的是前者會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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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標楷體）表示，若引述或描述的文字過於冗長，會刪除部分文字但不更動

原意，以刪節號（……）表示；後者則不改變字體。  

第一節  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參與的結果 

    「幸福」和「曙光」兩校由於行政體制上的差異，致使（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的處遇會隨著學校的不同而有區別，例如：少年矯正學校比少年輔育院多增設

「輔導處」，可以提供更專業的輔導諮商服務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不過，

雖然先天的行政體制讓兩校在運作上出現差異，但服務措施的適切與否不能以單

一向度作考量，必須全面性的衡量，可能會隨著各校學生的特質或教育資源條件

而有異同。以下主要分成「教師的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與」這三部

分，逐一分述這些向度並做總結。     

 壹、教師的專業發展 

    教師本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能及吸收新知的速度會直接影響教學品質，也會間

接左右學生學習的動機和成效，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成為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適性教育的重要關鍵之一。以下分成「教師專業品質的把關、少年矯正單位教

師宜具備的服務知能」這兩項申述，希冀掌握「幸福」和「曙光」兩校不同專業

者在自我專業能力的提升、參與特殊教育知能活動的現況，以及對於從事少年矯

正教育教師的專業資格看法，進而了解各校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服務

現況和異同。 

  一、教師專業品質的把關 

    為了解教育相關人員在自我專業能力提升的現況，主要分成「收到部分教師

相關研習資訊的公文、教（訓）導員的在職進修、授課教師的特教知能」三部分

進行討論。首先，關於教師研習資訊的公文函發送方面，「幸福輔育院」補校教

師提到類似的公文較為有限，例如：「公文不會下到少輔院這邊來，因為體制的

關係……老師如果要研習，就必須自己上網去找」（C 幸 1 正訪 110817-8）；



 

 89 

「曙光學校」部分則隨著學校知名度提高或教師積極爭取，相對改善許多而無太

大困擾。第二，在教（訓）導員在職進修部分，教導員和訓導員（導師）都曾受

過短期訓練或參與研習活動，例如：「我們要辦矯正學校的時候，有到……以前

叫矯訓中心……上 6 個禮拜的課」（A幸 2 正訪 110624-5）、「20 年我受過四次

訓，最長兩個月，最短七天……學校每一年舉辦的研習時數都會接近 100 個。」

（A 光 1 正訪 110726-1）整體而言，他們對於在職進修傾向正面肯定的態度，例

如：「之前沒有學的時候，因為我們重點是帶學生的實務經驗，在學的時候……

可以有點配合」（A 幸 2 正訪 110624-4）、「雖然我以前沒有接觸過，但是我一

直在嘗試他在課程當中，給我們的一些班級經營概念」（A 光 1 正訪 110610-

2），只是成效的多寡會因抱持的心態而有所不同，例如：「研習跟演講只對有

理想性的人才有用……沒有理想性……打動的比例是非常少。」（A 光 1 正訪

110620-5） 

    「幸福」和「曙光」兩校教（訓）導員的在職訓練以每年因業務需要而輪流

派人受訓為主，對於到校外參與研習活動的比例偏低，可能因為工作的輪班性

質，或校方提供其在帶班同時能參與校內研習活動的機會，例如：「他其實上進

修比較少，因為他上一天一夜下來，你叫他說再去上課，真的是很累」（E 幸 1

正訪 110623-16）、當地衛生局人員會定期入校進行衛教講座……開放給全校學

生和校內的教職人員（E 幸 4 回憶 110701-6），可知參與校外研習或演講對於教

（訓）導員的負荷相對較重，因而次數相對有所局限。第三，在授課教師的特殊

教育知能方面，兩校雖然沒有聘請專任的特殊教育教師，受限於沒有類似的人員

編制缺額、教師排課滿額的狀態或維持排課彈性考量等問題，但兩校都會引進部

分特殊教育理念並運用既有的人力資源，盡可能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所需的服

務，甚至「幸福輔育院」預計自 2011 年 8 月開辦「學習能力加強班」（請參考

幸工作 110817-1），預計聘請兼任的特殊教育教師，以盡可能提供符合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需求的教育服務，例如：「我們準備外面請特教老師，請一位來，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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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三節的課程。」（E 幸 1 正訪 110817-1）由上可知，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

逐漸重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特教需求並盡量給予相關教育服務。 

    「幸福」和「曙光」兩校教師雖然都不具備特殊教育的專業背景，但絕大多

數都曾修過特教三學分或特教知能研習，例如：「這邊的老師，可能零星有受過

一些特教訓練，可是學分都還沒有拿到，時數還沒有拿到 20」（C 幸 2 正訪

110817-3）、「我來這邊之後才去修……好像說所有的中學老師都必須要有這個

特教三學分」（T 光 1 正訪 110804-12）不僅如此，兩校也都曾辦理特殊教育的

知能研習，例如：「像月考下午放『心中的小星星』影片給特殊狀況的孩子……

學校辦的研習大概是像這樣」（T 光 1 正訪 110804-13）、「96 年度有疑似學習

障礙學生觀察記錄撰寫研習會」（幸研習 110623-1），「幸福輔育院」甚至預計

逐步提升補校教師這方面的知能，以因應「學習能力加強班」裡多樣化的學生需

求，例如：「預計要做一個簽呈，辦理特教方面的 20 個小時研習，讓所有補校

的老師都來研習。」（C 幸 2 正訪 110817-5）面對日趨多元化的（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需求，兩校對於提升教師們的特殊教育知能逐漸重視，或許辦理研習或演

講活動的嚴謹度不同於特殊教育的專業課程，但卻可以像種子般慢慢生根在教師

們的心中，或許會在不知不覺逐步應用於實務工作或引發教師對特教的興趣。  

  二、少年矯正機構教師宜具備的服務知能 

    Eggleston（1991）提到矯正教育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迄今仍未取得共識，

國內目前也尚未有定論，以 A 幸 2 朋友的玩笑話為例，正當 A 幸 2 剛進入「幸

福輔育院」的時候，朋友曾開玩笑說要犯過罪的人才能管理犯罪的人，例如：

「我的朋友還跟我講，你都沒有犯過法，你去教那個不守規矩的青少年，你怎麼

教？」（A 幸 2 正訪 110624-2），事過境遷當然會覺得這樣的觀點不實際，但是

教育人員若有類似的成長背景，確實比較能夠理解這些學生的思維模式，例如：

「我不認為我的能力比別人好，我是認為說我有同等的成長歷程，那麼他們在想

什麼我知道。」（A 光 1 正訪 110620-6）然而，面對絕大多數教師與學生間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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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迥異問題，教師一開始沒有辦法馬上進入狀況實屬自然，但是若願意用心就可

以慢慢漸入佳境，例如：「你剛開始不懂沒關係……工作久了，如果你很投入，

就能理解他們的次文化……你要影響他們。」（A 光 1 正訪 110620-7）因此，師

生間因先天背景的差距，會因為教師投注在工作的心力逐漸累積而迎刃而解，進

而有效建立正向的師生互動，甚至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產生正向影響力。 

    少年矯正教師應具備的資格條件可從整體和局部兩方面著眼，前者主要以熱

忱和積極正向的工作觀念為主，因為多數（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都傾向被社會、

家庭或學校放棄的邊緣群體，需要師長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和關懷，例如：「我

們師長必須要很有耐心……永不放棄的精神，才能夠讓他……問題是熱忱」（A

光 1 正訪 110603-7）、「〈那老師覺得什麼是比較關鍵？〉你相信熱忱，你的工

作的觀念」（A 光 1 正訪 110603-9）；後者分為從事訓導員（導師）、補校教師

的資格條件：（1）擔任訓導員（導師）的低標是腦筋靈活和體魄強健，例如：

「你要比學生還要靈活……因為你是跟 50 個學生鬥智」（E 幸 3 正訪 110623-

10）、「如果你的體格比較不佳的話（臺語），學生對你也不會那麼的信服」

（E 幸 3 正訪 110623-11）；（2）補校教師為因應學生的特殊問題，例如：「每

一個腳上都刺青」、「你太軟弱他也不理你」或「像大哥級他不理你的啦！」

（C 幸 1 正訪 110615-29），應具備四項資格如「老師都有自己的專業能力……

有意願、有熱忱……把教育當成志業」（C 幸 1 正訪 110615-28），才能有效化

解師生間的問題，例如：「你還要很巧妙的運用，然後講一些笑話，引導他向上

的那一顆心。」（C 幸 1 正訪 110615-30）因此，少年矯正教育的人員資格會因

職務不同而有所調整。 

    綜合本向度可知，「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包含教（訓）導員都曾受過短期

的在職訓練、兩校都沒有聘請專任的特殊教育教師，但都有辦理特殊教育知能研

習活動、擔任少年矯正教育人員的最基本條件在於熱忱和正向的工作態度、教

（訓）員至校外參與研習活動的比例較低，以及教育人員對於在職進修的看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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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肯定的態度五項。兩校的差異在於「幸福輔育院」為因應「學習能力加強

班」而聘請兼任特殊教育教師，預計提供補校教師一系列的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以提升少年矯正教育教師跨領域的知能，只是研習活動的辦理仍須符合教師們的

工作性質和習慣參與的研習管道，才能有效達成知識傳遞或資訊交流的功能。 

貳、專業團隊合作 

    不同專業人員間的互動合作關係會直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接受的教育服

務品質，然而，「幸福」和「曙光」兩校因為人員編制有限、職權劃分明確或預

算經費控制等因素，僅能盡量整合校內既有的資源或引進社會資源，以符合（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特殊需求。因此，本向度從「相關專業服務的類型、專業間

的溝通管道、不同專業間的互動合作、引進社會資源」這四方面著眼，了解兩校

在不同專業間的互動管道類型，或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以增加服務多元化的方式，

進而較全面性地掌握專業團隊合作的現況和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一、相關專業服務類型 

    「曙光」和「幸福」兩校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服務，會因為師資

編制、行政組織或班級規模等差異而有深度和廣度的區別，但共通點是相關專業

服務的提供較為有限。在「曙光學校」方面，目前僅提供妨害性自主學生精神治

療服務或分散式地提供服務，例如：「我們性侵是有特別的經費， 精神科醫生

進來做治療，可是他們並不服務其他的學生」（E 光 5 正訪 110711-7）、「那時

候我在幫人家做藝術治療……他就很高興……有很多畫……他拿出來（臺語）驚

為天人。」（E 光 3 正訪 110712-45）多數仍以教師既有的專業予以因應，以因

家庭背景關係使表達能力有限的小駿（學生化名）為例，A 光 1 當時則採取以往

曾有效的策略，例如：「我的方式就是，從那個小騫（學生化名）有效，後來就

改得正常開朗」（A 光 1 正訪 110620-25），實施的方式是「房內的同學看電

視……看節目，都規定他……學生都喜歡講 543（臺語），就是要他加入討

論。」（A 光 1 正訪 110620-23）由上述服務資料可知，「曙光學校」在相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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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服務提供上，會隨著（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罪名或教師的專業而有增減。  

    在「幸福輔育院」部分，多半仍以訓導員或導師全權處理為主，以小曾（學

生化名）為例，其衛生習慣不佳易引起班上同學的負面觀感，例如：「可能就是

一個習慣，會弄到屎，到處弄在床上……擤鼻涕的痰、紙阿，好像不能就收拾得

好」（A 幸 1 正訪 110629-3），A 幸 1 的處理策略為「具體說明該生情況」和

「請一位同學在旁協助」，例如：「我們一方面跟同學講，這幾個同學是有問

題……他動作慢……稍微來不及，我們都能夠包容」（A 幸 1 正訪 110629-4）、

「剛來的時候，有請一位同學特別幫助他。」（A 幸 1 正訪 110629-5）但比較特

別的是，「幸福輔育院」為因應學習能力加強班學生多樣的需求而預計提供每週

四堂的藝術治療課程（幸工作 110817-1）。綜合「幸福」和「曙光」兩校在相關

專業的服務，可知引進相關專業服務以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適性教育的作法才

剛起步，以及必須注意 Meisel 等人（1998）提出的第二項建議，即「輔導諮商界

定為『相關專業服務』的條件是在個體的個別化教育計畫中，並由專業人員提供

學生有關其身心障礙情況和學校環境的服務下，始符合條件」，服務的提供必須

以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需求為出發點，而非一味地引進相關資源。   

    二、專業間的溝通管道 

    關於不同專業間的溝通管道方面，主要分成正式和非正式兩種類型。在正式

溝通管道部分，「幸福輔育院」補校教師－行政人員、補校教師－班級導師的互

動機會主要有教務科和補校的聯席會議、導師和補校教師會議、全校性的院務會

議這三種場合，例如：「我們這邊是偶爾遇到什麼問題才會跟補校……教務科跟

補校的聯席會議……或院務會議」（E幸 1 正訪 110629-2）、「[補校的老師會跟

班級導師開會]大概就是一個學期一次」（C 幸 1 正訪 110817-34），可知開會的

主題多以因應業務需要或學期（年）例行的互動交流為主，例如：「需要辦活動

的時候，比如說辦歲末年歡……不容易，因為他們都要帶班……由院裡面來主

導」（C 幸 1 正訪 110817-35），連帶使得不同專業間的共同討論時間有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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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到訓導員（導師）工作輪班制、位階限制、建築設計致使各班必須有教育

人員隨時關注學生動態的關係，例如：「這要院裡面來安排，因為我們這邊的位

階沒有辦法去召集班級導師來跟我們開會。」（C 幸 1 正訪 110817-37）因此，

站在因應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各式需求的觀點上，提高不同專業間的互動時間有其

必要性，但至少必須評估訓導員（導師）的工作負荷量或輪班制的工作性質，否

則，容易出現立意良好但可行性有限的情況。 

    「曙光學校」班級導師、輔導教師和教導員三者間最重要的正式溝通平台是

「管教小組會議」，然而，真正要落實「管教小組會議」需要經歷相當的努力，

包含「固定時間場合的例行會議、凝聚大家共識的問題、有效運作會議的策略」 

三項。首先，在固定時間場合的例行會議方面，過去因開會時間和地點不固定而

流於形式，例如：「以前管教小組沒有特定的時間，它都是利用禮拜五下午已經

收封……都要下班了」、「要談又沒有一個場合，大家可能就地談，不是很正

式……還不見得全部都到。」（E 光 5 正訪 110711-10）第二，關於凝聚大家共

識上，近年在校長和訓導主任的推動下，「管教小組會議」的施行制度才逐漸完

備，成為全校師長每個月都應列席例行的項目。第三，在有效運作會議的策略部

分，「曙光學校」由各班三位不同的專業教師，提出目前班上值得分享的學生個

案狀況並做討論，例如：「學生可能有什麼狀況，你可能有比較好的一些方法，

或你們班有類似的狀況，大家可以交流。」（E 光 5 正訪 110711-9）「幸福輔育

院」開會有類似的作法，但因涉及到訓導員（導師）和補校教師的職責劃分，致

使不容易達成共識，例如：「開了一個會……希望學習更有效率，班級老師被提

出來討論，所以有時候不是很融洽。」（C幸 1 正訪 110817-32）    

    上述主要提及「幸福」和「曙光」兩校不同專業間的互動現況，這裡則是闡

述在不同專業間建立頻繁且有效的溝通平臺，其用意有四：（1）藉由教師們的

分享而能看到學生不同的面向，例如：「我面對他……產生一個面向讓我看……

不一樣的人把觀察到的提出來，會修正你對他的看法」（E 光 3 正訪 1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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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在討論的過程中，不同專業間互相分享或回饋，例如：「你發現問

題，你一定要有處遇的方式去對待他，對待完了以後不一定有用」（E 光 3 正訪

110712-13）；（3）逐步提升教師們處理問題的能力，例如：「你既然發現問題

了，你一定要有一個改變」（E 光 3 正訪 110712-14）；（4）不同專業間建立良

性的支持循環，例如：「大家不想當最後一名。」（E 光 3 正訪 110712-15）由

上可知，有效的正式溝通管道不僅嘉惠於學生，還可以把教師的專業和學校的行

政氣氛一整個往上拉。另外，在非正式的溝通管道上，「幸福」和「曙光」兩校

都提到聯誼聚餐或下課時間的互動，增進彼此間的關係並相互支持，例如：「交

流的管道就是說我們常常都要去上課，或者是我們私底下聚餐」（C 幸 1 正訪

110817-38）、「我就說……困難……另外一個數學老師……告訴我他的方

法……心靈上的支持，你就度過了。」（T光 1 正訪 110810-10） 

    「曙光學校」不同專業間的非正式管道，還包含由部分教師自主性成立的

「讀書會」或其他討論社群，以「讀書會」為例，每月一次集合不同專業的教師

們召開會議，討論有關協助學生的議題，例如：「每一個人就是負責一次討論的

主題」（T 光 1 正訪 110810-11）、「因為中午的時間比較是大家確定可以空下

來……一個月可能只有一次。」（T 光 1 正訪 110810-12）「讀書會」意在於散

播思考的種子，以教師在學生出校前要給他們哪些能力為例：「對我來講這是我

一直在想的事情……當時參與的同伴們，有人提到說他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

（T 光 1 正訪 110810-13）至於「幸福輔育院」教師難以比照「曙光學校」般進

行 ，原因至少有四：（1）舍房與教室並非各自獨立的設計，必須有教師 24 小

時掌握學生動態；（2）訓導員（導師）共有三位，採取日夜輪班制，不同於

「曙光學校」分成日間和夜間教導員兩種；（3）班級導師和補校教師有明確的

職責劃分，補校教師不便介入處理學生的問題；（4）矯正系統的層級劃分略不

同於補校分校，再加上對不同專業者的工作要求差異，補校教師在召開會議權限

上會有限制。所以如何在熟悉學校各方面的條件後，找出較適合不同專業間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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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模式，是「幸福輔育院」提升教學品質的重要課題。   

    三、不同專業間的互動合作 

    關於不同專業間的互動合作方面，「幸福」和「曙光」兩校為提升或解決學

生的問題，不同專業間都會有所交流支援，區別在於處室間合作的規模或職務劃

分的原則，前者以各班教育人員配合教務處、導師與衛生科人員合作為例，兩校

多以局部性跨處室整合為主，例如：「曙光學校」結合圖書分級和配合學校長期

例行的書香心得活動，如「要求他們借適合的書，適合他們這一級……你的程度

太低，看小說、漫畫也可以」（E 光 3 正訪 110712-21），或面對學生可能裝病

問題，衛生科人員會與導師聯繫並說明實況，但不拆穿學生的假相（E 幸 4 回憶

110701-4）；後者會因為「幸福輔育院」各班每天僅一名訓導員（導師）輪值負

責班級事務，補校教師僅負責教學工作，不同於「曙光學校」每天各班都設有一

名班級導師、教導員和輔導教師，因此，即便訓導員（導師）願意提升學生的學

習品質，但可能會因為人力有限而呈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例如：「我們是

一個人要教訓輔三個合一，特殊點在這邊……管理層面多一點，心理層面就會減

少。」（A 幸 2 正訪 110624-7）因此，建立不同專業間的正向合作模式有其必要

性，正如 E光 3 所言：「用一群人的力量對待一個小孩，讓他早期自我標籤化的

概念全部打散……變成另外一個人」（E 光 3 正訪 110712-1），即凝聚全校力量

較能改善學生遇到的困擾。 

    上述提到不同專業間的互動關係會因明確的職責劃分、處室間合作的規模和

人力資源有限三方面而有差異，甚至在合作互動的過程中，還可能需要考量到彼

此間的相處互動和教育人員對於工作的態度，前者以「幸福輔育院」導師和補校

教師、「曙光學校」輔導教師和教導員的互動為主，例如：「如果補校老師擺出

一個態度說，我上課是跟你們不一樣……帶班的老師其實是會放手」（E 幸 3 正

訪 110623-9）、「我可能就會先去溝通一下，有些都是要靠人情的，可能 A 光 1

老師可以管這樣的學生」（E 光 5 正訪 110726-17）；後者則是以「曙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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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消極的工作觀和管教風格不同為例，例如：「如果三位師長都抱著互相推諉

事情的態度，他會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喝」（A 光 1 正訪 110610-10）、「在落實

這個[管教]規定，在這個人的執行風格也會有不同、年資的經驗……所以有時候

會〈嘆氣〉。」（A 幸 1 正訪 110623-24）所以不同專業間的互動合作會因教師

的工作觀、各校現行的制度或教育資源的多寡而有不同，但兩校需要逐步尋找或

調整不同專業間的互動模式、提高行政和教學兩項的整體規畫程度，以提供（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適性的教育服務。 

    不同專業間的合作密度會直接衝擊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校的生活處遇，以

「曙光學校」一名精神病況較嚴重且被判「和緩處遇」的學生為例，若依《監獄

行刑法施行細則》（2005）第廿七條規定，「和緩處遇」在日常作業可以不下工

廠，但教化方面卻僅載明實施的大原則而無細部，因此，A 光 1 教師自行解讀這

個名詞的定義和因應的作法，如下： 

幾個老師組成一個小團體，大家分工合作，因為他不適合上一般的課程，

可能沒有辦法控制……他就一直跟在我……其他時間有固定老師排他去，

比如說打球，幫他排定一些課程……我個人的認知跟解讀是，你應該為這

個學生量身訂做一套特別的處遇。」（A光 1 正訪 110627-2） 

    這樣的作法近似於特殊教育所提的「專業團隊」概念，可知自主性凝聚不同

專業間願意特地撥空提供學生多樣性的課程，不僅顯示校內教育人員對於工作的

熱忱或專業度，例如：「不是正式會議，但是大家有這樣的認同感……願意參加

的填一個表……空堂的時間」（C 光 2 正訪 110718-1），還能提供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所需的教育服務，呈現雙贏局面。因此，不論在一般各級學校或少年矯正機

構當中，不同專業間能否持續性地密切合作，可作為評估兩校對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的服務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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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引進社會資源 

    「幸福」和「曙光」二校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逐漸引進相關的社會資源、

開放相關資訊以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例如：「以前很封閉，現在幾乎也

可說很公開，就是說接納各方面的社會資源」（E 幸 2 正訪 110622-10），這也

讓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形象不再是冰冷的鐵窗，或陰冷偏濕的環境等偏離現

實的迷思。目前「幸福」和「曙光」兩校都有開放部分時間讓校外團體入校輔導

學生，以「幸福輔育院」志工認輔學生為例，多數學生屬於失親、失意、沒有人

照顧或有情緒問題等困擾，由班級導師推薦優先名單，對於情緒不穩定者，會特

地請教有經驗的志工輔導，例如：「學生情緒不穩定，時常跟人家衝突打架，我

們也特別安排比較有經驗、專業的志工來做輔導」（E 幸 3 正訪 110623-21），

可知引進社會資源的方式能夠減輕校內沒有輔導教師編制的困擾，相對地，「曙

光學校」由於已有輔導教師的編制而較不需要類似的校外資源。 

    在引進社會資源方面，至少會出現兩種迷思：（1）認輔志工並非一定要具

有相關輔導背景，例如：「今天一個歐巴桑進來，他給你摸摸頭，跟你聊心事聊

天，對這個學生的情緒穩定是有幫助」（E 幸 3 正訪 110623-24）；（2）年輕學

子不宜過度相信認輔學生的話語，例如：「年輕的大學生聽到他們的故事都很感

動……留電話留住址……學生出去之後……跟你借錢」。（E 幸 3 正訪 110623-

23）為避免類似的困擾，「幸福輔育院」會定期訓練志工或對於報名入校的志工

予以篩選，以定期訓練為主，通常會辦理有關青少年輔導的演講或事前的叮嚀，

例如：「志工組訓……我們定期會訓練，每半年會給他們三個小時的課程……跟

青少年輔導有關。」（E 幸 3 正訪 110623-27）這樣的作法不僅能提升志工認輔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品質，同時也保護入校志工或團體的人身安全。 

    在安排校外團體入校的事宜，「幸福」和「曙光」兩校都會面臨校外團體接

踵而至地想要入校輔導學生的問題，然而，校方在顧及不干擾教學或其他課程安

排的情況下，相對能提供給校外團體的時間相當有限，例如：「你要進來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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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就只能夠……週會時間……辦活動就是要停課……真的很為難」（E 光 3

正訪 110804-10），或者以「幸福輔育院」的課程表（幸作息 Y110701-1）為

例，ㄅ班（班級化名）下午同一時段標明兩個校外團體名稱，代表兩個團體屬於

輪流入校的情況，例如：「他們都是單點的……ㄅ班（班級化名）你看這裡排很

多，這其實就是大家輪流，一個月來一次而已。」（E 幸 3 正訪 110623-20）所

以在引進社會資源以提供學生所需服務的前提下，建立社會資源入校的篩選制度

有其必要性，因為面對滿腔熱忱的校外團體確實難以婉拒，例如：「今天你讓這

個團體進來，不讓……為什麼他可以進來……曾經遇到過，強行一定要進來」

（E光 3 正訪 110804-10），反而容易喪失當初的美意。 

    綜合本向度可知，在「專業團隊合作」的現況的共通點在於兩校提供的相關

專業服務有限、不同專業間已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管道而能相互支援合作，

以及都有引進社會資源並同樣面對校外團體素質參差的問題；不同的地方包含明

確的職責劃分、處室間合作的規模、人力資源有限、建築空間的設計、教育人員

彼此間的相處和對工作的態度這六項，例如：「幸福輔育院」在凝聚不同專業者

共識而自主性成立「讀書會」、整合全校力量並搭配相關措施以有效執行政策這

兩方面上有相當難度，甚至因人力資源問題，致使在引進社會資源數量上較「曙

光學校」多。因此，搭起不同專業間良好且有效的互動橋樑、維持各校教師的工

作熱忱議題，以及訂定引進社會資源的標準，遂成為相關單位必須正視的課題。  

 叁、家長參與 

    家長參與身心障礙子女的教育，是特殊教育核心的一環，但能否適用於少年

矯正學校暨輔育院中？可以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家長的親密度、家長參與相

關教育事務的管道、教師與家長互動服務的內容」三項主題，進一步了解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家長參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教育的現況和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一、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家長的親密度 

    由於「幸福」和「曙光」兩校絕大多數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都會有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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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親友，同時沒有家人或親友的學生極為罕見，所以探討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家

長關係的重要性在於，可能影響其在校適應或日後的更生。整體而論，（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的家庭多半存在部分問題，正如 E光 3 所言，「一般來講，家庭有

問題，家庭看起來好像沒問題的，親子關係都有問題」（E 光 3 正訪 110712-

49），其中，多數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家庭背景不佳，例如：「在菜市場長大，

媽媽殘障……孩子在那邊乞討……寄養之家長大……P 姓（學生化名）學生……

輕度智障」（A 光 1 正訪 110603-17）、「上次要連絡他家人，他也是要連絡他

阿嬤，爸爸媽媽離婚了，爸爸又沒有工作。」（A 幸 1 正訪 110629-6）然而，這

可能使親子間的互動較為疏離，例如：「除了一個小凱（學生化名）……有人來

面會，其他兩個……沒有面會……只有面會一次……面會都沒話講」（A 幸 1 正

訪 110629-1），甚至有家長請求訓導員（導師）協助其出校安置，例如：「他們

都屬於比較貧困……幾乎都沒有辦法做教養，所以大部分都教養院。」（A 幸 1

正訪 110629-2） 由上可知，建立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家長間的正向互動，不僅

有助於學生在校處遇，重要是降低安置在教養院的比例，進而再次融入社會。 

    二、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相關事務的管道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參與子女教育方

面，主要分成「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管道、任務型家長會代表、有限度開放家長

參與的原因」這三個類別，旨在說明兩校因家長或學校本身的因素，在服務提供

上以親子間的互動管道為主，可作為日後少年矯正機構對於家長參與身心障礙子

女教育範疇的參考。首先，兩校家長在參與子女教育管道上主要有：每年三節的

懇親會（農曆年、母親節、中秋節）、平時接見、電訪班級導師、出校通知家長

接回的事宜這四項，例如：「可能家長有的沒有辦法常來的，他想了解學生的狀

況，他就可以直接播電話來跟你詢問」（A 幸 1 正訪 110623-3），但比較特別的

是，「幸福輔育院」還提供每兩個月各班輪流辦理的「班級小懇親」活動，例

如：「我們每兩個月會有一次家屬參訪，也是小型的，兩個班級，他們的家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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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來」（E 幸 3 正訪 110623-9），甚至對經濟上有困難的家長，提供每月一次

接見的膳雜費和交通費補助，例如：「在院學生如果家境清寒，家屬沒有辦法來

探望學生的話，我們會提供他的家屬交通補助跟膳雜費。」（E 幸 3 正訪

110623-1）因此，兩校對於家長關懷學生都傾向支持的態度，因為這階段的（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相當重視同儕的友誼和親情的關懷。 

    其次，在「任務型家長會代表」方面，由於「幸福」和「曙光」兩校的師資

聘任差異，前者由一般各級學籍合作學校派任教師；後者則是校方具有教師員額

的編制，致使必須辦理甄聘教師事宜。為因應「曙光學校」每學年聘任代理教師

等業務需求，會請學生家長票選一名家長會代表，以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2009）第三條第一款的規定。然而，因為犯罪學生家

長來自四面八方而難以召集一堂，因此，家長大會通常選在「懇親會」當天下午

召開，下面說明家長會代表的運作：（1）僅出席「教師評審委員會」；（2）家

長對於擔任無給職家長代表的意願不高，必須在召開會議前事先安排人選，例

如：「你要求人家留下來，又沒有強制力……今天被你選上，都還要請你說不要

讓他們曝光」（E 光 3 正訪 110712-34）；（3）家長代表人選的最基本條件，主

要由班級導師推薦名單，首要條件是無前科，以及「我們盡量請每班老師提

供……會跟家長聯絡……覺得他的談吐……正常的工作，家也在這附近」（E 光

3 正訪 110712-35）；（4）多數家長會在親子懇親時間結束後離開，肯參與活動

或留下來的家長有限。由上可知，「曙光學校」家長會代表不同於一般各級學校

者，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範圍相當有限。 

    第三，關於「有限度開放家長參與的原因」上，兩校都提供（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家長多元化的管道以掌握子女的在校情況，但對於是否開放其他教育事務

讓家長參與則都略帶保留，傾向較不適合的態度，主因可能是因為學校的性質特

殊和家長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例如：「我們不方便家長來介入我們的事務」

（E 幸 1 正訪 110615-2）、「因為來的家長素質怎麼樣，你很難去掌控。」（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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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3 正訪 110712-35）以「懇親會」的辦理為例，「曙光」和「幸福」兩校在當

天會全員開放給家長、親人入校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互動，但多少都會發生

攜帶違禁品給學生的事件，即便一再宣導仍難以完全避免，例如：「用一個繩子

綁著窗戶，我們都有鐵窗，丟出去，我們老師……開窗看沒有東西，沒有注意到

線」（A 幸 2 正訪 110624-8）、「每年懇親會都會遇到很多家長夾帶東西給小

孩，夾那個香菸。」（E 光 3 正訪 110712-42）因此，在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

參與犯罪子女教育事務的議題上，雖然《障礙者教育促進法案》（2004）和《特

殊教育法》（1997）都將「家長參與」身心障礙子女教育視為特殊教育的重要環

節，但是實際考量到家長和學校本身性質問題，不應貿然開放或禁止，而是端視

開放教育事項的目的和重要性，審慎評估可能帶來的風險和裨益。  

    二、教師與家長互動服務的內容  

    「幸福」和「曙光」兩校教育人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的服務，

主要包含「親師互動管道、親職教育服務」兩部分，用意在闡述親師互動的管道

和提供家長親職教育的現況。首先，在親師互動管道方面，兩校因行政體制上的

差異而有不同，舉例而言，「曙光學校」採取每班由班級導師、教導員和輔導教

師三者共同負責模式，所以都會因業務需要或學生問題而主動與家長連絡，以班

級導師為例，多半屬於不定期的電訪和部分面對面的互動，例如：「大概電話聯

繫……學生有些狀況，我們會跟學生家長談……懇親會前，都會問他們要不要

來」（T 光 1 正訪 110726-1）、「懇親會……家長跟學生在談話的時候 ，我們

大概會去跟每個學生家長講一下說學生的狀況。」（T 光 1 正訪 110726-2）這有

別於「幸福輔育院」將補校教師定位在專任教師的方式，直接或間接使得親師互

動的機會有限，例如：「導師跟家長聯絡比較多，我們沒有辦法聯絡 ，因為我

們的角色只是白天上課的一個老師」（C 幸 2 正訪 110617-9）、「我大概看一

下，我個人啦！可能其他老師有」（C 幸 2 正訪 110624-1）、「我有看過他們的

父母，在作文徵選比賽的時候，我都看過，但原則上都不完美。」（C 幸 1 正訪



 

 103 

110615-24）由上可知，「共同負責模式」讓家長比較能全面向掌握子女資訊，

而「明確職責劃分」則可能會有家長難以直接了解孩子學科表現的殷憂。 

    「幸福」和「曙光」兩校在提供親職教育服務方面，考量（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家長可以參與的時間，多半會將親職教育課程安排在「懇親會」當天。以

「幸福輔育院」為例，主要提供親職教育講座或與校外團體合辦兩期的《家庭支

持方案》（幸親職 110623-1）。而「曙光學校」則是在「懇親會」上午安排親職

教育課程和親子懇親時間，其中，親職教育的時間僅能安排一小時，主要簡介學

校的措施、學生在校的表現或學生現場表演。然而，目前「幸福輔育院」沒有提

供正式的親職教育課程，以及「曙光學校」屬於服務提供有限的情況，原因在

於：（1）（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對於子女的態度傾向較不關心或時間上難

以配合，例如：「這些學生的家長本身，對學生不是那麼的關心」（E 幸 3 正訪

110623-5）、「我們是期望說，大部分的家長都要到，但是很多家長不太想要進

去裡面跟我們講一大堆」（E 光 3 正訪 110712-36）；（2）各校辦理相關活動的

次數或經費有限，例如：「有人辦活動，剛好有經費，我們順道邀請家長……沒

有經費就比較不可能辦這樣的活動」（E 幸 3 正訪 110623-7）、「我剛剛講的這

個是演講一次的部分……我們辦了兩期的家庭支持方案。」（E 幸 3 正訪

110623-8）因此，親職教育的服務必須有效解決既有的困擾並予以創新。 

    綜合本向度可知，家長參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教育現況的多半有類似的

困擾，僅部分因行政體制不同而微調：（1）兩校重視家長與（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的互動，都有提供例行性或獨特的溝通管道，但對於家長參與其他方面教育

事務則有所保留；（2）任務型的家長代表主要因為「曙光學校」有教師的員額

編制，因而有辦理的必要性，但因為權限和學校的特殊性等原因，致使符合資格

且願意擔任此職務的家長有限；（3）親師互動的關鍵在於職責的分工，為有效

掌握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資訊，共同負責模式相對較具有優勢；（4）兩校對於親

職教育服務的部分會因為學校本身或家長參與踴躍度的情況而暫停或有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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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結果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上，主要分成

「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教學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物理環境」

這六個向度進行探討，在敘寫過程中，研究者雖然盡量避免各向度間的重疊性，

但仍有相當的難度，以「行為管理」和「鑑定與安置」都涉及犯罪學生獨特的次

文化為例，由於絕大多數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班級內或次文化中都屬於弱勢族

群，若再加上學校師長沒有強制介入學生間的問題，其可能在長期被欺負的情況

而不得不捍衛自己或轉班級。因此，在閱讀各個向度的時候應相互搭配對照，以

便於掌握彼此間的重疊或獨立的區塊，下面詳述之。 

 壹、類型與特質 

    本研究增設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的原因有三：（1）國內相

關研究鮮少提及的部分；（2）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都會不經意的一再

提及；（3）研究者在分析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也發現不同學校的研究參與者對

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看法多半類似，例如：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除智能正常或以

上者外，絕大多數都歸類至弱勢族群的一員，較難以擺脫容易受欺負的窘境。然

而，本研究雖然希望專門了解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但受限於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的學生人數有限，少年矯正機構也不希望特地強調「身

心障礙」的標籤貼，因此，改為涵蓋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敘寫方式。本向

度主要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犯罪學生的學習特徵、語言特徵、次文化

特色」這四方面切入，以便於了解（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獨特性，更深入掌握

「幸福」和「曙光」兩校在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和現況異同。 

    一、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 

    「幸福」和「曙光」兩校最常見的身心障礙類別，以智能障礙犯罪學生居

冠，例如：「我們學校裡面你的主題，就是比較負責這些有障礙的學生，我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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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都是智障」（A 光 1 正訪 110603-5）、「有的是智能障礙……學習障礙……講

話比較慢……好幾種障礙」（E 幸 1 正訪 110615-6），或「身心障礙（智）收容

人個案調查表」（幸正式 110623-2）。不僅如此，更包含腦傷、肢體障礙、情緒

行為障礙和多重障礙這四個類型的學生，例如：「一般學校比較不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腦傷」（C 幸 1 正訪 110615-1）、「我 20 多年沒有看過……〈有聽障跟視

障嗎〉……沒有〈腦性麻痺？〉……我有帶過」（A 光 1 正訪 110603-6）或參考

蒐集每校一班有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班級而得的統計資料，如表 4-1。另外，關於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犯罪資料方面，傾向短刑期，例如：「〈身心障礙有重度刑

的嗎？〉很少……短刑期……兩年、三年，在我的經驗裡面，很少超過十年」

（A 光 1 正訪 110620-27），但整體而言，「曙光學校」學生多屬於結夥共犯類

型，例如：「少數是單獨犯，很少，多數都是結夥。」（A 光 1 正訪 110620-

26）由上可知，少年矯正機構內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以智能障礙為主，在校時間

以不超過三年為主，所以在設計或規畫課程可從這兩個關鍵點出發，實際再依個

別學生的狀況予以調整。    

    上述主要說明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這裡則是闡述「幸福」和「曙光」

兩校師長對於身心障礙或一般犯罪學生態度的異同？兩校對於所有學生都給予相

等的處遇，即不刻意凸顯「身心障礙」的不同，例如：「雖然你有這個[殘障]手

冊，但是別的同學也有他特殊的原因」（C 幸 2 正訪 110617-5）、「你不要用另

外一套的處遇方式，不要……你會讓他認為他自己就是跟人家不一樣」（E 光 3

正訪 110712-4），主因可能是「自我標籤化」問題，例如：「我剛才一直強調

說，我不希望把他們認定你就是身心障礙，那個自我標籤很恐怖」（E 光 3 正訪

110712-3），這樣的作法與特殊教育的理念相仿，身心障礙資格的鑑定在於提供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所需的教育服務，強調學生的特殊教育需求而非「障礙」標

籤，但兩者屬於一體的兩面，因此，在提供教育服務的過程中，師長應妥善拿捏

「障礙」和「需求」間的平衡點，以避開自我標籤化等後續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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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身心障礙與一般犯罪學生的案名、刑期和障礙類別統計資訊 

分類指標 曙光學校 幸福輔育院 

罪名   

    妨害性自主  6 3 

    殺  人   罪 1 0 

    傷  害  罪 2 2 

    竊  盜  罪 0 22 

    強  盜  罪 5 0 

    搶  奪  罪 0 1 

    恐  嚇  罪 0 2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0 6 

    其      他 0 3 

    虞 犯 行 為 0 1 

    撤除保護管束 0 6 

    多 重 罪 名 1 6 

障別   

    智 能 障 礙 0 3 

    情緒行為障礙 2 1 

    多 重 障 礙 1 0 

鑑定   

    入 校 以 前 3 4 

    入 校 以 後 0 0 

總計 15 52 

    二、犯罪學生的學習特徵 

   「幸福」和「曙光」兩校都注意到犯罪學生學習意願低落的傾向，兩者的區

別可能是「少年輔育院」採取大班制、補校各科教師間的交流有限等原因所致，

前者多半將學生學習意願低落視為學習成效有限的結果；後者則是將學習意願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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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學準備的起點，例如：「以前有做補救教學，但是最主要是他們的意願，學

生根本沒想要讀」（A 幸 1 正訪 110623-28）、「在基礎班三年……吵著要離

開……會讓他離開一下……外面社團怎麼玩……激勵他認真學習」（C 光 1 正訪

110809-5），甚至 C 幸 2 教師還提到，犯罪學生做事的效率高於學習成效，例

如：「你叫他做一件事，他做得還滿有效率的，但是叫他學習，他好像就是不動

如山。」（C 幸 2 正訪 110617-30）由上可知，多數犯罪學生在學習上的自我期

待低於勞動實作部分，兩校師長或許可以從希望學生出校前應具備的能力、整合

搭配校內既有的資源這兩方面著眼，要求學生的基礎能力或激勵其學習意願。然

而，不同於整體犯罪學生普遍的學習低落，部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校表現反而

比班上一般同儕佳，例如：「他如果平常沒有表現出來，反而比一般的學生還

OK，因為他還會看書，會比較積極一點」（C 幸 2 正訪 110617-6），因此，掌

握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特質是提供適性服務的第一步。   

    上述主要討論一般和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學習意願的表現，這裡則呈現犯罪

學生在數學、國語文、自然科和社會科上的學業特徵，這四者對於學生的共通點

有二：（1）他們多數對於考試分數的高低不太在意，但會依個人或家庭因素而

有所差異，例如：「他們不會 CARE 分數，所以造成有時候落差很大」（C 幸 2

正訪 110617-31）、「我們這邊不會像一般國中，老師你少給我兩分……我跟他

寫得差不多……學生不會這樣（臺語）」（E 光 3 正訪 110712-52），甚至對於

得高分的同學會出現負向評語，例如：「他們不會有競爭力，甚至於有時候他們

對於別人的成就……沒什麼我只是不想讀……那作弊」（A 幸 1 正訪 110623-

28）；（2）他們習慣依賴教師劃重點或做筆記，自己則較缺乏這兩種能力，例

如：「我發現[劃重點]對於部分同學來說，比較薄弱……給他一篇文章，真的找

不到重點在哪裡」（T 光 1 正訪 110804-10）、「我自己做講義給他們寫，填充

題，我曾經有給他們做過這樣的實驗，但是好像沒有很好。」（C 幸 2 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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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17-32）因此，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或閱讀的習慣，可從訓練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劃重點或做筆記的能力做起，以免在學習上過度依賴教師。 

    在學習數學方面，犯罪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對於理解抽象數學概念

和應用問題較為困難，例如：「X乘以 3 等於多少？這樣 X 等於多少？這個他會

算……變成應用問題，他就沒有辦法」（T 光 1 正訪 110804-9）、「應用問

題……你只要在唸一次題目，他會……他自己唸……唸完……不知道自己在幹

嘛。」（T 光 1 正訪 110804-10）然而，阻礙學生學習數學的困擾，不僅是抽象

概念的理解，還包括悠閒的長假或身心障礙的局限，例如：「我本來學得很好，

也真的學得很好，可是過了兩個月開心的暑假之後，一切又歸零」（T 光 1 正訪

110804-1）、「從我高一認識他，一直到他要出校，就是停留在那邊……問題是

你今天教完……明天就忘記」（T 光 1 正訪 110804-16），主因可能是學生的學

習心態常流於敷衍，例如：「多數是真的，原因跟學生的心態有關……這些東西

用不到……我之所以學會是要應付老師。」（T 光 1 正訪 110804-2）不僅如此，

師生間的成長背景迥異，致使學生較難以吸收數學的相關知識，甚至在分數概念

遷移上也會出現困擾，以因毒品販賣入校的學生為例：「切蛋糕，分幾小塊……

大部分人可以接受，可是對於毒品那個[學生]……他就沒有辦法」（T 光 1 正訪

110804-4），因此，教師在使用生活示例時應評估其適切性，例如：毒品販售。 

    國語文的學習是犯罪學生出校後適應社會生活和所有學科學習的基礎，也是

一支可以開啟學生自信的鑰匙。當（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讀寫能力有限，書信

文件必須倚靠他人代寫的時候，相較於一般同儕，他在個性上會顯得膽怯或沒有

自信，例如：「叫他回答什麼問題的時候，他就會跟你說，我不懂（臺語）……

我怎麼樣（臺語）」（C 光 1 正訪 110809-2），甚至衍生出過於簡單的解決策

略，例如：「我只要娶到一個老婆，他認識字（臺語）、他會數學（臺語）……

我問他就好（臺語）。」（C 光 1 正訪 110809-3）然而，在自然或社會科上學習

上，是一種對社會或周遭環境的領受能力，他們容易具備這樣的能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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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跟自然的話，是一種社會的領受能力……對於自然的觀察現象的感受能

力」（E 光 3 正訪 110712-50）、「在數學方面會有[聽不懂]的問題……生物是

還好……只要他認真聽，是絕對聽得懂的。」（C 幸 1 正訪 110615-3）因此，犯

罪學生的學業基本能力不僅是增進其適應社會的能力，更是培養自信的關鍵。 

    三、語言特徵 

    在犯罪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語言特徵上面， C 幸 1 提到學生的

溝通能力與一般學生無異，例如：「我覺得他們的溝通能力並不欠缺，我覺得他

們的溝通能力就跟一般的學生一樣」（C幸 1 正訪 110817-49）；然而，A幸 1、

A 光 1、E 光 3 卻提到部分學生不太會表達，這樣的差異可能與研究者是否提問

到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有關，例如：「他們的表達能力是比較差的，而且一般這些

小孩子[弱勢的學生]都比較退縮」（A 幸 1 正訪 110629-3）、「很會說話、很會

黑白講（臺語）……多數是這樣，像他們[弱勢學生]……不會表達的很少。」

（A 光 1 正訪 110620-24）可知犯罪學生多數具備語言表達能力，但對於部分弱

勢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而言，可能無法順利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感受，以

小駿（學生化名）為例，表面上他會用辱罵的方式與人互動，導致衝突不斷，如

「他在新生班的時候……弱勢且很瘦小，沒事就扯人家（臺語音譯）……跟人家

互動」（A 光 1 正訪 110620-21），但背後的原因卻是班上教導員發現小駿（學

生化名）不會表達，如「晤談的時候 我才曉得他根本不會說話，他表達能力很

差。」（A 光 1 正訪 110620-22）因此，教師應探究異常行為背後的原因，甚至

因應學生的需求教導人際關係或表達自我的策略。  

    四、次文化特色 

    教師若了解學生的次文化規則，在介入和處理學生事務上較能周全，並降低

後續的負面效應，例如：弱勢學生在長期受欺負下，性格會更加扭曲異常。犯罪

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次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七項： 

1.耙子文化，使學生僅能委婉告訴教師自己被欺負，例如：「有一次學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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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說……心情不好……講來老師聽聽看，我會跟你說我最近都在洗碗。」

（A光 1 正訪 110603-16） 

2.拍馬屁文化，例如：「有些同學剛進來的時候，他會拍你馬屁、對你說很

多恭維的話……都學會社會化。」（A光 1 正訪 110603-15） 

3.死要面子，例如：「他們非常地死要面子，你看不起他，比打他一拳還要

嚴重，他會報復你。」（A光 1 正訪 110620-14） 

4.明哲保身，例如：「他們會明哲保身，所以他們知道別的學生被欺負，他

們不會保護他，反而還會再欺負他。」（A光 1 正訪 110620-15） 

5.負向同儕認同，例如：「他們在尋求都是一種負向的同儕認同……比如說

違禁品，比如說老鼠尾巴……學生撿菸屁股。」（A光 1 正訪 110620-9） 

6.裝病機制，例如：「班級經營不好的班級……裝病是在保護自己……告訴

同房同學……不要打我……你也會有事。」（A光 1 正訪 110603-10） 

7.物以類聚的文化，例如：「不願意跟弱勢學生，他如果跟他[邱豐（學生化

名）]靠近……被貼上弱勢標籤……在舍房裡面生活會生不如死。」（A 光 1

正訪 110620-8） 

由上述次文化特色可知，給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一個安全、公平和公正的學

習環境，是所有教化的基礎。 

    綜合此向度可知，兩校在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類型與特質」的現況中，會因

為行政體制的差異而出現將其「特質」視為結論或起點的不同，其餘觀點則大同

小異。現況主要分成以下四項：（1）在少年矯正機構的身心障礙類別可能會與

一般各級學校略微不同，但兩校在對待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方面並不刻意強調「一

般」和「身心障礙」間的差異；（2）研究參與者（除輔導教師）的授課科目以

國語文、數學、自然科或社會科為主，其中，（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國語文和

數學表現會因學生基礎讀寫能力有限、學習心態消極或成長經驗的局限而事倍功

半，甚至在評估學生國語文程度難以像數學般具體明確。相較於國語文和數學的



 

 111 

學習，部分學生的自然或社會科學習，假若教師在教學時能略過文字或數字運算

的阻礙，則仍可順利習得相關知識；（3）部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會有自我表達

能力不佳的問題，在同儕間屬於較少見的情況，因而教師應視學生的需求給予人

際關係或語言訓練；（4）犯罪學生的次文化對於弱勢學生在學校生活而言相當

不利，因為屬於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所以兩校師長的強制介入有其必要性。  

 貳、鑑定與安置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進入「幸福」和「曙光」兩校以後，會先面臨「鑑定與安

置」的問題，雖然兩校的作法都是先將新生暫時安置在新生班，教導學生校內的

規範或是重拾學習興趣的暖身課程，但是若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學生的身心障礙情

況，並安置在符合他們需求的班級內學習，就可盡量降低日後在班上發生人際衝

突或其個性再扭曲的可能性。此一服務向度內可從綜合分析檔案文件和訪談資料

中歸納出「入校三項測驗實施的適合性、校內鑑定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困難、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安置」這三項主題，茲依各個主題現況和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逐一分述於下： 

    一、入校三項測驗實施的適合性 

    在《受刑人調查分類辦法》（1981）第一條提到，監獄對受刑人實施調查分

類的目的是：「擬訂個別處遇計畫，以為分類管教之依據」。對於（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入校的資料都會予以整合，蒐集的內容包含調查成長背景、犯罪資料、

個人特性、心理測驗四項（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2011），在測驗工具

的實際應用上，以廢止《監獄對受刑人心理測驗結果運用注意事項》（2005）第

五條第一項的智力測驗為例：在戒護方面，勿使智力相差太多者同在一室或一

組，智力測驗分數應為分配舍房之重要參考資料。目前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依

「法務部」的規定，統一在新生入校後分別實施「簡氏健康量表」、「瑞文氏標

準圖形推理測驗」、「生涯興趣量表」三項測驗，例如：「就瑞文氏、生涯興趣

量表、還有一個簡氏的健康量表，這個是部頒的。」（E 光 5 正訪 11071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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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作法的優點和限制方面，會因收容對象年齡的大小、各校學生可選擇的社團或

技職課程、施測的時機等差異而有不同的看法。以施測的時機為例，「曙光學

校」特別強調「簡氏健康量表」的施測以在新生入校一個月後為主，例如 ：

「簡氏的部分 ……不會一開始做，因為如果他剛進來一定會不適應，做出來的

反應一定都不好」（E光 5 正訪 110711-5），「幸福輔育院」則沒有類似說明。 

    在實施入校三項測驗的時候，可能面臨以下六項困擾： 

1.關於學生的學籍與實際年齡的落差方面，雖然「曙光」或「幸福」兩校學

生多半已取得國中學歷或 15 歲以上，可能較不適用「瑞文氏標準圖形推理

測驗」，但 E 光 5 提到施測結果略成常態分配的數據，例如：「低到 5%以

下的，也比較少，也是有，但是比較多大概在 25%到 50%，那前端像那種

95%以上的也很少」（E 光 5 正訪 110711-2），只是，這項測驗工具主要在

篩選疑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並不適用於鑑定。 

2.學生因測驗題目冗長而不耐煩，隨性答寫，也會影響施測的結果，例如：

「大部分學生做測驗的時間，不做也不行，做了也不太願意，所以大部分都

是隨隨便便做完。」（E幸 5 正訪 110630-4） 

3.因為學生陸續入校而徒增施測者的負擔，時間不易統籌，例如 ：「月初來

一個，月底才給你來一個，那你不可能月底才做這兩個……都在做同樣的東

西，就會比較繁瑣。」（E光 5 正訪 110711-6） 

4.由於分析測驗結果必須由心理師填寫，一般大學相關科系畢業者沒有此權

限，就可能減少班級導師對測驗結果的應用和理解，例如 ：「我們不能做

分析，我們不能說，學生做了這個測驗以後……根據這個數據寫一大堆意見

上去。」（E幸 5 正訪 110603-6） 

5.學生識字能力有限的情況，需要施測者或由服務員（在校表現良好的舊

生）協助，但會出現服務員是否具備施測資格的疑慮，例如：「你就找那些

老同學來幫忙，我問你一個，你打勾一個。」（E幸 5 正訪 110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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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會因施測「簡氏健康量表」的時間不妥或適應上的問題而在自殺傾向

上填寫高分區塊，但可能因為填寫後的困擾而改變主意，例如：「老師特別

注意你的話，就麻煩大了，每天都多找兩個學生看著你，你做什麼事情

都……不爽。」（E 幸 5 正訪 110630-3）  

    由上可知，測驗的實施會受到測驗題項多寡、施測者的專業度、入校時間不

定、個體學籍、年齡間的差距或測驗對犯罪學生較不利的後果等因素，進而關係

到測驗結果的信效度或實際應用的範圍多寡。 

    二、校內鑑定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困難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認定都以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或鑑輔會證明者為主，例如：「新生班的老師會問他，你有沒有這些手冊，他

有的話 ……有了這份手冊以後才確定」（E 幸 5 正訪 110630-7）、「我們要看

有沒有官方證明文件……學生自述……之前看過精神門診……提出以前的看診紀

錄。」（E 光 5 正訪 110711-1）同時也都有提供轉介疑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至校

外鑑定服務，例如：「如果輔導處他們覺得有必要轉介給我們……我們醫療這一

塊……這個是 OK」（E 光 4 正訪 110714-1），或若精神科醫生認為學生有此需

求，則一切配合。（E 幸 4 回憶 110701-2）然而，在校內從篩選轉介至鑑定為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部分，由於兩校目前並沒有具備心理評量資格的特教教師編

制，或相關的篩選鑑定工具，難以提供專業的鑑定服務，必須經由特約醫院的內

部團隊進行，例如：「如果精神科醫生認為他有必要做鑑定……必須要戒送出

去」（E 光 4 正訪 110714-2），所以「幸福輔育院」僅有一名完整的學習障礙犯

罪學生個案，「曙光學校」則是僅實施精神疾患的鑑定部分，多數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的鑑定都在新生入校以前完成，例如：「被送外醫去診斷有一些障礙的，

有……僅止於精神官能症的部分。」（A光 1 正訪 110627-4）    

    「幸福輔育院」受到〈少輔院，多少學障少年犯？〉（劉峻谷，2006）一篇

報導的影響，學校因而納入特殊教育的一環，並且每年請班級導師推薦疑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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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或情緒障礙的學生，這樣的作法可能面臨許多困擾，研究者整合「曙光」和

「幸福」兩校師長的觀點，說明身心障礙鑑定執行上的七項限制： 

1.推薦學生的測驗表現未符合特教資格，例如：「然後發現他某些測驗是不

夠格的，有些[學生]測驗完了才發現。」（C幸 2 正訪 110617-35） 

2.訓導員（導師）不熟悉特教不同障礙類別的鑑定程序，以學習障礙為例，

「[班級導師]他[六月]推薦學生，可是學生四月份才來……認為這個學生值

得推薦。」（C幸 2 正訪 110617-36） 

3.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認定以需求為主而非法律規定，例如：「學習障

礙只是一個概括名稱，它實質的內容分很多種，像他們……常會有學習挫折

感」（A 光 1 正訪 110627-5），可能對於一般法定的學習障礙鑑定標準，能

否適用於這群學生身上提出疑慮。 

4.學生因案型或在校表現不同而造成服刑時間長短不一，C 幸 2 以去年學生

為例，「推薦期到了之後，他已經快要出院了，所以沒有辦法繼續追蹤。」

（C幸 2 正訪 110617-37） 

5.由於訓導員（導師）和補校教師分別負責學生生活、上課教學，因此，

100R 可能必須由兩位教師填寫，以補校教師為例，「我們是白天負責教

學……他有些特殊習慣或上面寫的比較細微的部分，我比較不了解。」（C

幸 2 正訪 110617-38） 

6.由於採行大班制，致使訓導員（導師）難以逐一了解並有效填寫 100R，因

此，C 幸 2 採取口頭詢問學生的方式，可能面臨比對上的困難，例如：「我

在跟他比對的時候，我並沒有了解，如果我是導師會比較清楚。」（C 幸 2

正訪 110617-39） 

7.在鑑定疑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上容易出現灰色地帶，例如：「有很多不是

智能障礙，他是學習障礙被誤斷為智能障礙，尤其輕度智障……在臨界上會

混淆。」（A光 1 正訪 110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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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希冀在少年矯正機構內落實系統化的身心障礙鑑定，仍需要搭配

相關的措施以克服困擾，目前依舊屬於在起步的階段。 

    三、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安置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安置都會經過開會討論以

盡量提供適合其的班級，前者為提供更適性的教育服務而特別成立「學習能力加

強班」，以下主要分成「校內編班會議的運作、增設『學習能力加強班』」兩部

分闡述之。首先，在校內編班會議的運作上，（身心障礙）犯罪新生在正式編班

以前，會先在校內召開安置會議，以學生失學或入校前的學籍作為分班的依據，

例如：「我們那時候就是根據他的學籍去分班。」（E 幸 1 正訪 110622-11）在

安置會議列席成員的部分，「幸福輔育院」以訓導科長和所有訓導員（導師）為

主，「曙光學校」則是由訓導處組長、教務處組長和輔導老師三名共同決策。兩

校會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個別狀況，盡量安置在適合的班級中，可能採取

個案編班的方式，以降低其中途被迫轉班的比例，例如：「他[輕度智能障礙學

生]上次是別班轉過來的……在ㄋ班（班級化名）適應上有發生一些困難」（A

幸 1 正訪 110629-7），但這部分需要倚靠不同專業間的互動關係，以輔導老師評

估不適合依學籍編班的學生為例，則請託適合的班級導師或教導員接納該生，例

如：「我可能就會先去溝通一下，有些都是要靠人情的，可能 A光 1 老師可以管

這樣的學生。」（E光 5 正訪 110726-17） 

其次，在增設「學習能力加強班」方面，雖然在研究期間內，兩校都沒有成

立類似特殊教育性質的班級，但是在實地研究過程中，「幸福輔育院」提及預計

在 2011 年 8 月逐步規畫為學業程度不佳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而成立的

「學習能力加強班」運作，並且避免標籤化的班級命名，設置原由有三：（1）

國中現階段有學籍的學生人數減少，在維持班級數的考量下，校方有餘力挪出額

外的教室空間和師資，與向縣市教育局申請增設特教班級的作法不同；（2）學

生學歷和實際能力間的懸殊，例如：「有的國中畢業還不會寫他的名字，也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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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形」（E 幸 1 正訪 110615-4），但由於大班制而難以提供身心障礙或後半學

生所需要的教育服務；（3）外賓參訪提及特殊教育的實施情況，雖然有做，但

有限，例如：「後來發覺說沒有特別對他們做什麼特別服務，我們是有[陸續做

這方面] 。」（E 幸 1 正訪 110615-5）因此，學校自覺可以提升這個區塊的服

務，遂設立這樣的班級。「學習能力加強班」實際的運作模式主要從國中不同階

段的各班選擇二至三名學生，篩選的方式以學生在校的考試成績、師長對學生的

長期觀察為主，例如：「我們這邊老師長期觀察這位學生的學習狀況……寫字認

字能力，由導師跟任課老師推薦」（C 幸 1 正訪 110817-43），期待能有效提升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相關學業能力。 

綜合本向度可知，「幸福」和「曙光」兩校在「鑑定與安置」現況上，整體

的發展趨勢是，由過去的軍事化統一管理逐漸轉向重視犯罪學生的個別需求，例

如：願意提供學業弱勢學生額外的補救教學服務。在個別現況的部分主要分為四

項：（1）部頒的三項測驗在施測和結果應用上都存在許多問題，甚至測驗的適

用性會隨著各校的情況不同而有所異同，因此，界定實施測驗的用意和能否符合

各校的需求是重要的思考課題；（2）目前兩校在身心障礙鑑定的完整性上，僅

有一名學習障礙犯罪學生的個案，主要因為教師在特教專業知能或鑑定工具都有

限的情況，所以提升教師特教知能、增列編制或引進社會資源，都是日後改善鑑

定服務的思所方向；（3）兩校在安置（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都傾向盡量給予適

性的班級環境，但會因為行政體制和班級大小而有差異；（4）「幸福輔育院」

剛成立「學習能力加強班」在運作上仍須經過摸索階段而漸入佳境，但願意顧及

身心障礙或後半段犯罪學生的需求實屬不易。     

 叁、課程與評量 

    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實行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性在於，發揮或發掘（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的潛能，進而培養其具備抗衡現實社會壓力的能力。本向度分成

「學生出校前應具備的能力、教學策略的實施、課程安排的考量、上課教材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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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考試評分的依據、舉辦校內外活動的類型」這六項，以下逐一分述之。 

    一、學生出校前應具備的能力 

    關於「幸福」和「曙光」兩校師長在（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出校前，應培養

其哪些能力的問題？可從專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整體學生兩項進行闡述，並交

集兩者的能力項目，或許可以作為日後規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課程教學的相關參

考。若僅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出校為考量，E 幸 1 認為至少應具備以下五項能

力：（1）基本的溝通能力，例如：「你至少能夠自我表達個人的一個簡介」（E

幸 1 正訪 110817-2）；（2）基本的學業能力，例如：「基本國中的國文……至

少你會簡單的計算，買了一斤雞蛋……這些生活上的一些數理能力」（E 幸 1 正

訪 110817-3）；（3）習得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基本知識，例如：「比如就醫……

分辨你身體上精神疾病，或你不曉得找什麼人……家庭科，先去做初步的掛診」

（E 幸 1 正訪 110817-4）；（4）男女的正常的社交能力，例如：「如果你將來

要結婚……男女正常的社交能力……尊重異性，對女性怎麼看待」（E 幸 1 正訪

110817-5）；（5）寫申請表格或自傳的能力，例如：「寫自傳……填寫一些救

助表格的能力。」（E幸 1 正訪 110817-6） 

    在考量整體學生出校應具備的能力上，整合「幸福」和「曙光」兩校師長的

觀點，認為至少要具備以下六項： 

1.正確的價值觀，例如：「希望能夠導正他們一些的觀念，只要他的觀念正

確，他的思想行為就會正確，所以他的觀念是最重要的。」（C 幸 1 正訪

110817-46） 

2.一技之長，例如：「我們要給他具備一些智能，讓他有基本能力……出校

之後，能夠靠他們自己的能力來謀生。」（C幸 1 正訪 110817-47） 

3.基本的學業能力，例如：「識字……平常上課，我們盡量加強，還有學習

能力加強班、基測班，都在加強他的能力。」（C幸 1 正訪 110817-48） 

4.習得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基本知識，例如：「像我教自然科，我不要求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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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化學式……我們就來看看一些，你以後你會用得到的東西。」（T 光 1 正

訪 110810-14） 

5.問題解決能力，如：「家裡有人生病，現在醫生……可能會告訴你們，我

們有 A方案、B……優缺點……你要選擇。」（T光 1 正訪 110810-15） 

6.理財概念，例如：「我都會跟學生強調，怎麼樣不要去當過路財神……如

果你想要擺脫這個錢的困擾……記帳。」（T光 1 正訪 110810-16） 

    綜合上述能力可知，重疊部分僅「基本學業能力」和「習得日常生活中常見

的基本知識」兩項，並非其他項目不重要，而是必須以學生的個別需求作優先考

量，因此，兩校師長能有效抉擇出校能力何者孰重或能否符合學生需求，是未來

提升少年矯正教育品質的重要環節。 

   二、教學策略的實施 

    關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在教學策略的運用上，可從「提升學生學習

意願的策略、因應學生程度參差的教學安排、符合學生需求的有效教學策略」這

三方面著眼，以便於作為日後教師在教學上的參考。第一，在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的策略方面，兩校除與一般學校相似採取獎金獎狀或記功嘉獎的方式外，常見的

策略還包含多元化教材、假釋日期早晚、社會性或物質性增強，例如：「用獎勵

的或偶爾內容再改變一下」（C 幸 2 正訪 110617-46）、「你學業成績高，你升

等就快，離你出院就會比較快一點」（A 幸 1 正訪 110623-29）、「月考完以

後，像我自己本身是 80 分以上，是會請他們吃菜包……就是意願比較強。」（C

幸 1 正訪 110615-8）然而，C 幸 2 提到不傾向採取物質性獎勵的原因有二：

（1）物質鼓勵的應用在開始但日趨無效，如「因為我覺得他們已經拉上來，剛

開始在鼓勵他們」；（2）物質獎勵會上癮，如「會越吃越大。」（C 幸 2 正訪

110617-2）因此，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意願的策略不單考量（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的正向表現，甚至藉由系統化的策略逐步拉起學生對自己的信心，正如 E光 3 所

言：「他就是對他自己有信心，當你對自己有信心的以後，你的學習是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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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光 3 正訪 110712-2），願意自發性的學習才是提升學習意願的最終目標。  

    第二，在因應學生程度參差的教學安排上，「幸福」和「曙光」兩校因為班

級大小、教師授課理念或學生在校時間長短等差異，出現大班教學和分組教學兩

種模式。「幸福輔育院」傾向大班教學模式，每班學生總人數約 30 至 57 位（幸

學資 Y110623-3），補校教師授課的方式在於從簡單的概念教起，以及教師自行

擬定的學期教學進度表上課，例如：「我們的觀念是先把簡單的先教會，這就需

要很長的時間，因為要一直磨一直磨」（C 幸 2 正訪 110617-41）、「學生每個

人來的長短不一定……來來去去……我就一直教我應該要教的部分，來讓他們聽

懂。」（C 幸 2 正訪 110617-43）由上可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大班教學、由

簡單概念開始學起，以及不定期出入校的情況下，難以獲得適性的教育規畫，為

力求解決這樣的困境，遂成立「學習能力加強班」，這在之前「鑑定與安置」現

況上已有說明便不再贅述。 

    目前雖然「曙光」和「幸福」兩校多以大班教學為主，但兩者不同的地方有

二：（1）每班學生總人數的落差，「幸福輔育院」可能略高或是「曙光學校」

的兩倍；（2）「曙光學校」已有部分教師注意到學生程度懸殊問題而採取分組

教學，例如：「你一定要分組教學，你沒有辦法找一個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的

[課程版本]，絕對沒有」（E 光 3 正訪 110712-51），實際的運作方式是，一堂課

的時間平均分配給不同程度的組別，例如：「我現在在教 A組……其他先做你們

自己的練習題，A 組教完……有一些例題，我再來教 B 組。」（E 光 3 正訪

110712-23）這樣作法的優點在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能夠依照自己的進度學

習，限制方面則是並非所有教師都具備同時兼顧各組進度的能力，以及教學進度

相對也會比較緩慢。因此，每種教學模式都有著一體兩面，兩校應思考的方向

是，明確定位學校教育的目標和各項能力的指標，再考量學校人力資源或教學模

式的適合性等各項因素，以找出適用於各校的教學方針而非以一概之。   

    第三，整合「曙光」和「幸福」兩校師長應用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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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教學策略，至少包含以下七項： 

1.教師具備高度的專業，例如：「我教生物，生物的知識就要不斷進修……

上課之前要先備課，充分的備課。」（C幸 1 正訪 110817-17） 

2.教師上課應對要機智幽默，例如：「你要非常靈活，你的口才要非常靈

活，幽默感要有」（C 幸 1 正訪 110817-18）、「……生物是還好，因為我

上課也會比較幽默一點，如果需要的話，我也會稍微用台語上課。」（C 幸

1 正訪 110615-4） 

3.教學示例貼近生活化，例如：「催化劑……它不會消耗……搖旗吶喊的那

些人，都不會動手，都是你們這些人會去動手」（E 光 3 正訪 110804-9）、

「什麼叫西北雨？你要跟他講說……冷氣機要放在上面還是下面……因為冷

空氣會下降。」（E光 3正訪 110712-54） 

4.具備維持班上紀律的能力，例如：「不能夠讓他們太吵鬧，要有上課的秩

序跟規範。」（C幸 1 正訪 110817-20） 

5.能要求上課的規矩，例如：「這群學生在外面是不上課……他上課趴

著……那好不容易他們在這裡 ，你要把他們教導起來。」（C 幸 1 正訪

110817-21） 

6.教師實作示範必須一次到位，例如：「如果你第一次做，或在示範的時候

就失敗……不用玩……一整個被瞧不起，學生就會這樣。」（T 光 1 正訪

110810-17） 

7.學生可以立即上手的操作課程，例如：「我曾經遇過一次的狀況是，學生

第一次的實驗是失敗……選擇他就是不要做了，他就放棄。」（T 光 1 正訪

110810-18） 

    由上述七項有效教學策略可看出，擔任少年矯正機構的教師在態度上必須有

所堅持，教師的專業度能使上課的內容，貼近（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成長或生

活歷程、不著痕迹地給予他們成功學習的經驗或營造舒適的學習氣氛；但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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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是懂得要求學生應該具備的學習態度或行為，因為學生的舊習不改，一味

地隨性或自由發揮對於學生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反而有害。   

   三、課程安排的考量 

    「幸福」和「曙光」兩校的課程規畫都以教育部頒布的課程標準為主，不同

的地方有四：（1）每節課的長度：「幸福輔育院」上課時間比照國小課程的 40

分鐘，「曙光學校」則比照高中職的 50 分鐘；（2）寒暑假的課程進行：「幸福

輔育院」在寒暑假會停止所有補校教學課程，「曙光學校」則仍會安排相關課程

但內容比較輕鬆；（3）「幸福輔育院」的補校課程固定安排在上午四節課，

「曙光學校」則是分散在不同的時段；（4）「幸福輔育院」的才藝課程類似

「曙光學校」的社團活動，區別在於打破班級限制的選課方式，「我們的社團，

打破班級限制……各班[同一定點]集合，整個社團[人齊帶開] 。」（A 光 1 正訪

110603-5）上述提到許多課程類型，但這裡僅說明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最為密切

相關的補救教學課程、技職課程兩部分，原因在於「曙光學校」的補救教學課程

會與「社團或才藝課程」重疊而省略、「校外團體入校」已在上述「專業團隊合

作」現況說明，不便贅述。 

    首先，關於補救教學課程的實施和運作方面，「曙光學校」分成新生班階段

和入班後的社團課程兩道把關門檻，「幸福輔育院」則是包含新生班階段和新成

立的「學習能力加強班」兩部分，目的都在提供整體新生，或學習弱勢學生（含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適性的補救救學課程。雖然兩校都在新生班階段提供補救教

學的課程，但教育目標設定並不相同，「曙光學校」屬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學業能力的把關門檻，一般而言，在新生班的時間約兩個月左右，但新生的國語

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則延期下班級，例如：「他們就拖到三個月、四個月，有

時候甚至拖到半年」（E 光 3 正訪 110712-30）；「幸福輔育院」則傾向重溫國

語文、英文、數學三科學習的暖身課程，例如：「在新生的一到兩個月新收管

理，新收進來的學生希望他能夠慢慢暖身一下，接受教育的習慣。」（E 幸 1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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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110622-10）由上可知，補救教學課程的施行會隨各校教育目標設定的差異，

致使出現不同的服務型態和要求，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特教需求著眼，「幸

福」和「曙光」兩校的作法都適用於部分的學生，但重點是選擇對學生最有利的

方式，例如：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學業能力是處於拉長時間也進步有限的情況

下，較不適用於「曙光學校」的作法，或許直接下班級比較適切。      

    上述主要說明兩校在提供補救教學課程上的類似作法，這裡則是闡述各校獨

特的補救教學服務，以「曙光學校」為例，成立社團性質的國語文、數學、英文

基礎班，強制給予這三項學科程度不佳的學生額外的輔導，例如：「我們最基本

的要求是，你國語文的識字能力夠了，那我才讓你到其他的社團」（E 光 3 正訪

110712-27），並且設定離開社團的標準，即「班級導師會幫他們考試，基本上

差不多小三、小四的程度，有的話就可以。」（E 光 3 正訪 110712-28）然而，

仍有部分認真學習的學生無法達到標準，這時會視情況給予合理的通融，例如：

「我們也會看，有的學生會很哀怨地跟你講，老師我……好幾年……很認真……

你就想算了！。」（E光 3 正訪 110712-29）在「幸福輔育院」方面，E幸 1 提到

在少年輔育院內提供完整的特殊教育服務不容易，例如：「我一直認為特教……

我們這邊做有困難」（E 幸 1 正訪 110623-13），但仍嘗試解決在校內實施特殊

教育的困難，即成立「學習能力加強班」，藉由降低師生比方式，盡可能提供符

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需求的教育服務。由上可知，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都願意

投注資源在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身上，以提升少年矯正教育的品質。 

    其次，「幸福」和「曙光」兩校也都有規畫技職訓練課程，致力提升學生出

校後的就業競爭力或謀生的能力，並且設職業訓練課程的淘汰機制，例如：「以

前我們也有那個陶藝檢定，那現在陶藝以經沒有什麼就業市場，就把它剔除在檢

定之外。」（E 幸 2 正訪 110623-4）然而，相較於一般犯罪學生而言，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參與證照檢定課程的比例偏低，以「幸福輔育院」為例，由於技訓的設

備器材都已固定而限制入班人數，目前的技職課程的篩選制度標準有六項：



 

 123 

（1）情緒的穩定度是否足夠，例如：「這些人又跟外面的一般人情緒掌控又不

是那麼好……牽涉到刀具」（E 幸 1 正訪 110623-4）；（2）是否取得國中學

歷；（3）是否有學習的意願；（4）是否具備基本的識字能力，例如：「它有學

科、有術科，你學科的話，你考試要及格……不能拿到證照，你基本一定要識

字」（E 幸 2 正訪 110623-5）；（5）因應超過或低於成班人數的策略，分別是

由各班教師篩選、到各班尋找人才，例如：「比如說我今天學烘焙是這一班 ，

但是我會去找需要的人才，把他調到這一班」（E 幸 2 正訪 110623-6）；（6）

學生無法跟上進度或重大違規而退訓，例如：「像本來我是想叫這個[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去學園藝……不用考證照……老師就說他不適合。」（A 幸 1 正訪

110629-5）    

    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是否適合參與證照檢定課程，「曙光學校」也有類似

的篩選制度，至少包含以下五項：（1）情緒穩定度是否足夠；（2）人際關係有

無問題，例如：「他如果人際關係有問題的話，可能就會去評估到底適不適合到

那裡」（E 光 2 正訪 110713-2）；（3）平常的表現是否良好，例如：「就要看

他平常表現，比如說他有身心障礙，他都是乖乖的」（E 光 2 正訪 110713-3）；

（4）是否能跟上課程的進度，例如：「學習還跟得上……老師不會去排擠他」

（E 光 2 正訪 110713-4）；（5）班上是否存在一位具有耐心的同學可以協助

他，例如：「學習上是有點跟不上……老師……特別安排一個學生帶他……就要

剛好有夠耐心的學生。」（E 光 2 正訪 110713-5）由「幸福」和「曙光」兩校篩

選參與技職訓練學生的資格可知，兩校都願意讓符合篩選資格的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參與檢定課程，但能符合這些條件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卻相當有限，例如：

「幸福輔育院」的「學習能力加強班」將手工肥皂課程列為正式課程，因此，兩

校在篩選制度上都有其重要且合理的考量，只是面對 Bullis 和 Yovanoff（2006）

的研究結果指出，身心障礙犯罪少年的失業率是一般犯罪少年 2.5 倍的現況，政

府和兩校勢必提出更有效的解決方式，讓他們在出校前能夠習得一技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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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課教材的選擇 

    「幸福」和「曙光」兩校教師在選擇上課教材方面，由於教學進度表的安排

會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程度、上課教材的難易度有關，然而，在前面「類

型與特質」現況已說明（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學習特徵而不便贅述，所以主要

包含「擬定教學進度表的彈性、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上課教材的選擇」這三

項。第一，在擬定教學進度表的彈性上，雖然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課程規畫

都是參照教育部所頒布的「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課程

標準」或是「職業訓練規範」辦理，例如：「我們這邊還是常態，所以我們的課

程和教學訂定表都是按照這個[教育部的課程標準]來走」，但《少年矯正學校設

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 54 條規定，「教學方法保持彈性，以適合學生

需要」，可知少年矯正學校教師在擬定教學進度或選擇上課教材上擁有高度的彈

性空間。反觀「幸福輔育院」補校教師，雖然沒有明顯提及教學上的彈性事宜，

但教師在擬定教學進度上仍有部分彈性，原因可能是補校各科教師多以一位為

主，例如：「〈教學進度都是老師自己擬定的〉……我們很多老師他會只教這個

單元……我的方式把它教完。」（C 幸 2 正訪 110629-1）因此，「曙光」和「幸

福」兩校教師的區別在於授課範圍、擬定教學進度上的自由度。 

    第二，「幸福」和「曙光」兩校教師會將了解學生起點行為的目標融入課程

中，進而調整上課教材或教學方式。以教授國語文為例，「幸福輔育院」新生班

的教師在新生入班的第一週，要求學生寫一篇題目為〈我〉的作文，原因有三：

（1）顧慮到部分作文題目會過於抽象，相對請學生寫自傳比較容易，例如：

「因為如果出其他的題目，有的同學不會寫，抽象的題目他寫不出來」（C 幸 3

正訪 110622-3）；（2）可以從作文中了解學生的成長背景等資料，例如：「從

作文當中也可以了解他們的背景……他們都會訴說過去的情形」（C 幸 3 正訪

110622-4）；（3）教師會從批改作文中了解學生的程度，例如：「我會鼓勵他

寫，他如果連一句都寫不出，我說你回去再想，寫一句、兩句、三句」（C 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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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訪 110622-6）。同樣的，以「曙光學校」成立社團性質的「國文基礎班」為

例，教師會請學生唸讀精選剪報，從中了解學生的程度，例如：「不太曉得每一

個學生的立足點在哪裡，所以我會先做剪報……唸唸看……會知道誰……加

強。」（C 光 1 正訪 110809-1）由上可知，兩校授課教師為提供符合（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間的服務，必須了解整體或每個學生的程度，但國語文能力測定傾

向以教師專業判斷為主，建立或運用既有測驗予以輔助是重要課題。    

    第三，在選擇上課教材方面，「曙光」和「幸福」兩校都會依（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的整體或個別程度調整授課內容的篇幅和難易度，例如：「我都會一次

段考至少教一課白話文一課文言文，然後文言文都會選比較經典的」（C 光 1 正

訪 110809-4）、「有時候我在 A+班上的東西，我也會拿過來上，只要他們有感

興趣的[內容]」（C 幸 1 正訪 110615-2），或「因為在外面混過，會比較有社會

歷練，也就是說，學生上一些課程會覺得幼稚」（E 光 1 正訪 110711-4）、「在

50 個人的班，我怎麼上特教，你要設定幾份教材？十份。你怎麼教？怎麼做？」

（C 幸 1 正訪 110615-26）可知上課教材的選擇還必須考量到（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的興趣問題、班級人數多寡兩項。另外，關於「幸福輔育院」新成立的「學

習能力加強班」方面，補校教師為解（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間的程度懸殊問題，

主要從教材編選著眼，例如：「他們上課用什麼內容，也許原來的課本內容較深

不適合……自找教材或自編教材，然後給我。」（C 幸 1 正訪 110817-2）這樣的

作法可貼近（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需求，但上課教材的定位傾向「簡化」或

「減化」問題則有待釐清，以及該班的學生來自不同年級的各班，所以不論是自

編教材或選擇市售教材，對於補校教師而言，都是相當艱鉅的挑戰。 

   五、考試評分的依據 

    在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段考方面，可分成「考試題目的挑選、試卷評分

的標準」兩個部分。首先，在挑選段考試題上，「幸福」和「曙光」兩校教師的

作法雷同，多數傾向題庫式考題或從題庫選題，主要原因可能是 E 化的趨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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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沒有範圍，就是我可能出一百題讓你準備，我考你念了幾題，或者變

動一下」（C 幸 1 正訪 110615-18）、「每個書商會提供光碟片，裡面有很多題

庫，我們就從裡面抓[選]」（C幸 2 正訪 110617-48）、「電腦題庫都在，我直接

用作業題修改變成……現在都電子化了。」（E 光 2 正訪 110801-4）由上可知，

雖然科技的進步可以減輕教師出考題的負擔，但仍需要倚靠教師的專業判斷題目

的適切性，才能兼顧考試和肯定學生努力的要求，例如：「出期末考、期中考比

較麻煩……確保他們已經有 80%、70%是學過的，因為他們這樣才有成就感」。

（E 光 2 正訪 110801-1）不僅如此，即使教師選擇「題庫式考題」的美意是，因

應（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需求，但難以避開練習效應或背題的疑慮。    

    其次，「幸福」和「曙光」兩校教師在試卷評分標準上會因為教育理念的差

異而有不同，前者希望讓學生能適應社會競爭的模式，勉勵學生提升自己的能

力，例如：「這環境本來就是一個競爭的，社會不會等待你，除非你把自己的能

力提升到某一個地步」（C 幸 2 正訪 110617-12）、「這邊有些科目都會故意出

簡單一點，但並沒有幫助他們」（C 幸 2 正訪 110617-13）；後者則是希望讓學

生從學習中獲得成就感，以便於持續學習，例如：「目的是希望他有學就有成

長、成就感，他有成就感就會繼續學，要不然挫折感都很重」（E 光 2 正訪

110801-2）、「計算題……一點點錯誤……我不可能給他零分……10 分，給他 7

分……我們要去看他的過程。」（E 光 2 正訪 110801-3）然而，兩校在考試評分

標準上的共通性在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成績評定必須兼具考試的原始分

數，以及在學習上的態度，例如：「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智能不一樣，你要求他一

定要考得很好……不公平……要求你的學習態度」（A 幸 1 正訪 110623-27）、

「基本上曙光學校的老師都不會以他的程度……學習態度有進步的話，基本上都

是及格的。」（E 光 1 正訪 110711-5）因此，「幸福」和「曙光」兩校在考試題

目的選擇和評定上，雖然會因為教師的理念差異而不一致，但可看出鼓勵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的作法必須具體且不能與其表現過於懸殊，否則，易造成學生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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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能力的錯誤認知或僅是浮誇的分數，對學生不見得有所益處。 

   六、舉辦校內外活動的類型 

    「幸福」和「曙光」兩校在辦理校內活動方面，參照一般各級學校的作法，

都會辦理校內學藝、特殊才藝展演及競賽活動，例如：「數學競試、英文單字、

科學實驗 、國語文作文、國語文能力的評量、歲末年歡的才藝表演」（C 幸 1

正訪 110615-16）、「我們每一個學期的期末都會有一個成果展，社團……把他

們這學期學到什麼……表演出來。」（E 光 3 正訪 110712-31）然而，在校外活

動部分，雖然《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 57 條提到「矯

正學校得視實際需要，辦理校外教學活動」，但多數傾向由外校學生入校為主。

以兩校與一般各級學校的聯誼為例，例如：「強健青少年體魄籃球夏令營」邀請

校外學校球隊入校進行友誼賽（幸工作 110623-1）、「奧美中學（學校化

名）……他們熱音社……管樂社……跟我們學生做一個交流……音樂聯誼。」

（E 光 3 正訪 110721-2）可知「幸福」和「曙光」兩校即使顧慮戒護安全，但仍

願意開放部分機會，讓（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有機會和一般同齡者互動交流。    

    上述提到校外活動的辦理多轉向由外校學生入校聯誼的方式進行，原因至少

包含戒護安全、教育目的、經費預算這三項問題，例如：「我們現在是以社團為

主，你不能以班，因為一個班裡面的份子太複雜」（E 光 3 正訪 110721-8）、

「因為這樣的教育目的，你可以達到什麼成效，你才去辦……並不是說別人不敢

做，我敢做」（E 光 3 正訪 110721-5）、「你要校外教學的話……教育的目的，

你一次出去的話，你的成本耗費非常大。」（E 光 3 正訪 110721-4）然而，隨著

時代變遷和民風的開放，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首長漸漸願意在可以控制的範圍

內，承擔部分風險，以達成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例

如：「像副校長……低戒護的地方……冒一點風險，去試試看教育性的活動……

願意相信學生」（E 光 5 正訪 110726-1）、「我們一開始會在我們可以控制的範

圍內……不是全面性開放……選擇我們覺得比較好的班級。」（E 光 5 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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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6-3）由上可知，我國少年矯正教育的實行逐漸在創新轉型，由學校整體戒

護安全的考量，轉向部分或個別學生的需求考量，以及逐步融合教育的理念在學

校的教學或行政活動中。 

    在少年矯正機構的創新教育活動中，最明顯的範例是「曙光學校」辦理校內

宿營活動和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的經驗，例如：「他們晚上，在外面很瘋……

另外一群人在舍房聽他們在尖叫……第二年……其他班級就抗議」（E 光 5 正訪

110726-5）、「他們的複製畫展導覽達人比賽……他們就包辦全國高中的前三

名。」（E 光 3 正訪 110721-3）這樣將具有教育意義活動擺放在戒護安全的前方

相當不容易，用意至少有二：（1）建立（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對於自身能力的

評估，因為有對外的競賽致使其能了解自己的競爭力在社會上的定位；（2）結

合校內秩序整潔等各方面的活動，同時提升學校優良的風氣、激勵學生積極表現

正向的行為，以及體驗「在逐步踏實的努力後，享受到的成功喜悅」，例如：

「我們會覺得這樣的活動……體驗什麼叫做努力之後，會有收穫……不是只是一

個團康遊戲。」（E 光 5 正訪 110726-7）因此，「創新」不僅是舉辦對（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還必須搭配學校的相關措施以做整體規畫，

才能同時達到多樣化的教育目標。 

    綜合本向度可知，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在「課程與評量」的整體現況趨勢

有二：（1）由傳統保守的作風逐漸轉型成創新開放的形態；（2）從軍事統一的

管理模式逐步融入教育的理念和因應（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個別需求的思維。在

個別現況的部分則分成六項：（1）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出校前應具備的能

力仍有待探究，即使交集兩校師長觀點得出至少包含「基本學業能力」和「習得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基本知識」這兩項，但仍視學生的情況和各校的條件而定；

（2）兩校為更貼近（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需求，會使用掌握學生的起點

行為或分組教學的策略，甚至活用自身專業和對於上課規矩的堅持，營造一個適

性但幽默要求紀律的學習環境；（3）兩校的補救教學課程會因人力編制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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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等不同而有差異，以及都側重在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學業能力提升，但其參

與技職檢定課程的比例卻偏低；（4）雖然兩校在安排教學進度上都具有彈性空

間，但「幸福輔育院」在授課範圍方面比「曙光學校」局限；（5）兩校師長在

考試評分上都傾向具體明確鼓勵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努力而非流於空洞；（6）

在推動「教育刑」的理念下，兩校在校內外活動辦理相似，僅在宿營和帶領學生

至校外參賽上出現分歧。     

 肆、轉銜與追蹤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能否順利適應在校或出校後的社會生活，有效的「特殊教

育服務轉銜」和「日後的追蹤」都是重要的成敗關鍵。然而，「轉銜與追蹤」的

服務現況可能因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輔育院所適用的法源、行政體制不同而有差

異，以下主要分成「學生資料的轉銜、生涯規畫的相關課程提供與否、更生保護

會的資源、出校計畫的可行性、追蹤出校生的情況」五個部分，闡述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在少年矯正機構內所接受的服務現況和可能面臨的限制。 

   一、學生資料的轉銜 

關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資料轉銜的部分，主要包含「特殊教育通報的確實與

否、跨政府單位資料傳遞和校內資料轉銜的現況」三項，旨在了解當特殊教育服

務施行於少年矯正機構內的優勢或限制。首先，關於特殊教育通報的確實與否

上，「幸福」和「曙光」兩校可能因為教學師資來源、單位的特殊性質、學生平

均年齡層或案型等差異而使得在特殊教育通報上有所出入。以「曙光學校」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入校為例，並不會接到該生在先前一般各級學校的特教通報，例

如：E 光 1 提到校方從未接過學生戶籍所在國中或其他單位的特教通報，「他所

在地的國中，也從來沒有接過」。（E 光 1 正訪 110711-8）然而，「幸福輔育

院」負責承辦特教業務的補校教師，雖會接到校本部特教組長通報有「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入校」的訊息，但因為承辦教師不具備特教專業背景，即使參與相關特

教知能研習但仍不熟悉特教的運作，再加上原校特教組長並未告知後續服務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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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遂僅停留在有通報但難以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特殊教育服務，例如：「他只

是通報我們……但沒有被交代任何任務或工作內容，他只是通報有這三個學生在

校裡面」。（C 幸 2 正訪 110617-33）因此，雖然補校制度在此服務上較具優

勢，但仍待跨單位管道建立等配套措施加以整合。  

在「跨政府單位資料傳遞的現況」上，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資料多以矯正系

統內建資料轉銜為主，甚至對於該生是否符合身心障礙資格，則以判決書、身心

障礙手冊證明或詢問家人作為評斷的依據，例如：「這是判決書……就會把他領

有殘障手冊寫在上面」、「學生有的會自述說，他以前有唸過資源班什麼的」或

「問家人說他有沒有領有殘障手冊，家人最準」（E 光 1 正訪 110711-7），更遑

論該生在失學或入校前曾接受過的特殊教育服務紀錄或個別化教育計畫資料的轉

銜？少年矯正機構主要因為跨單位傳遞恐洩漏學生資料的疑慮、教師對於個別化

教育計畫的專業知能有限，不便請原就讀的一般各級學校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的個別化教育計畫資料，至多傳遞每個學生在校的成績單，例如：「原生學校的

成績單，我們可以要求他們寄過來……了解他的成績表現……他的 B 表。」（C

幸 2 正訪 110617-45）因此，少年矯正機構教師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掌

握，多以矯正系統資料、部頒三項入校測驗、校內相關調查表或長期觀察為主，

甚至「幸福輔育院」補校教師因職務不便調閱或詢問學生狀況，對於學生的認知

多傾向大原則，進而局限適性教育的服務範圍。    

    在校內資料轉銜現況方面，由於「幸福」和「曙光」兩校在行政體制上的差

異，後者設置「輔導處」並配有輔導教師的員額，所以在資料轉銜服務方面較為

周全。以每個月不固定有新生入校為例，「曙光學校輔導處」會運用每個月一次

的「管教小組會議」，與所有帶班的班級導師、輔導員、輔導老師說明即將下班

級的新生概況，例如：「管教小組會議的時候，一併把最近要下班級的新生……

個別化個案的分析報告，報告一下」（E 光 5 正訪 110711-8），甚至每學期換班

的時候，會提供班級導師關於學生入校填寫的基本資料，省去導師重新詢問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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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人資料的步驟，例如：「比較簡要，因為有時候導師要跟家長連絡……他

當然可以用這個 DEMO 版，然後再去問學生。」（E 光 5 正訪 110711-13）目前

資料銜接的制度也是經由多次嘗試後而得到的做法，以傳遞班上學生資料給新接

任教師為例，曾使用最傳統的紙本方式但效果有限，如「我們以前嘗試用紙本的

方式轉資料……不會看……收起來，你就覺得好像沒有達到那個效果。」（E 光

5 正訪 110711-11）可知學校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應隨著時代調整，需

要不斷思考演進傳遞資料的方式，以便於資料順利轉銜。 

    上述說明校內不同專業間的資料轉銜，這裡則闡述同科教師間的資料轉銜。

以「曙光學校輔導處」為例，考量之前每學年輔導教師都會接新的班級，以及新

班級資料銜接的困擾，例如：「老師不會去翻紙本出來看，我們電子檔移交後，

有時候可能會有 lost……資料可能不是那麼完整」（E光 5 正訪 110711-15），進

而發展出輔導教師共用的資料系統，一方面學生資料可以隨著年級更動或換班級

而連動更改，另一方面輔導教師除了可以登錄與班上學生的談話資料外，其他輔

導教師也可以建立自己對學生的觀察摘要，讓帶班的輔導教師吸收經驗，例如：

「我只是任課老師，上課的時候我發現學生有什麼情況……就寫在觀察摘要，回

饋給他們班的老師」（E 光 5 正訪 110711-16），因此，在兼顧學生資料安全和

符合教師對科技便利的需求下，適當的資料 E 化較能夠因應目前快速、準確的行

政流程。「幸福輔育院」目前有專責調查和整理學生的個案資料者，但因為人力

極為有限，每個月新、舊生出入院的資料調查或歸檔又很繁重，致使尚未建立完

整的資料庫系統，方便隨時因應調查學生的公文或提供班級導師相關資料。可知

現在有限的人力編制或零散的學生資料，要面對成立「法務部矯正署」後的龐大

業務，可能不足以應付，必須有改善的對策。 

   二、生涯規畫的相關課程提供與否 

    在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生涯規畫課程方面，「幸福」和「曙光」兩校

最明顯的區別在於行政體制的不同，致使兩校在服務的深廣度上有差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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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幸福輔育院」體制內沒有設置教師員額（含輔導教師），但「曙光學校」

則有數名輔導教師，所以在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生涯規畫資訊上較為多元。雖

然「幸福輔育院」目前沒有輔導教師的編制，但部分訓導員（導師）認為提供生

涯規畫概念給學生相當重要，例如：「學生這一塊是非常需要……跟當班的老師

詢問說：『老師我出去，我想做什麼，怎麼去規畫』」（E 幸 3 正訪 110623-

17），所以會藉由部分訓導員（導師）或校外團體入校辦活動的過程中，提供相

關的訊息，例如：「不管是日常上課……集體類別教誨，給他所謂的生涯概

念……辦夏令營，談理財、談工作。」（E 幸 3 正訪 110623-16）以訓導員（導

師）提供即將出校服兵役學生的建議為例，因為（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庭多半

都無法支援其在當兵期間的生活費用，所以可能會建議他先找短期工作而非直接

就業，例如：「快到當兵的年齡，我們會建議他去找個便利商店……先存一筆

錢，以備你當兵的時候會用到。」（E 幸 3 正訪 110623-14）不過，「幸福輔育

院」出校生的平均年齡都未達最低就業年齡標準，所以升學生涯規畫重於就業。 

    「曙光學校」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生涯規畫資訊，除了在平常的

綜合活動課有類似的主題以外，還可以經由「校友返校演講、輔導處製作的新生

手冊、『輔導教師－學生』間的個別談話、師長從生活細節培養學生職業觀」這

四方面習得相關的經驗：（1）為讓（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即早規畫在校和出校

後的生活，則邀請校友返校分享自身的經驗，但不適用於在校時間短暫的學生，

例如：「他的前輩或他的學長來告訴他們，社會的殘酷……為什麼可以渡過那

些……出校生……座談」（E 光 5 正訪 110726-11）；（2）輔導教師在新生班階

段會搭配自編的新生手冊以具體說明相關的概念，例如：「我們會發新生手冊，

也會在課堂上面……像一般的新生輔導……哪些東西應該是你先了解的」（E 光

5 正訪 110726-16）；（3）輔導教師在與學生個別談話中，會提醒他及早思考未

來的規畫，例如：「我一開始就會談……掌握他的家庭……聊一下，他自己未

來，比如說在「曙光學校」有什麼規畫」（E 光 5 正訪 110726-12）；（4）在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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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從生活細節教導學生職業觀上，以拖把洗淨為例，例如「以後你去工作……叫

你拖地，那你拖把都沒洗，拖完地也不會乾淨……老闆會不會給你錢？」（A 光

1 正訪 110610-3）可知生涯規畫訊息的傳遞不限於課堂中。 

   三、「更生保護會」的資源 

    關於「更生保護會」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方面，「幸福」和「曙

光」兩校在服務上的共通點有三：（1）發送相關的表格請學生填寫，例如：

「他會發一個表格給學生，你出院以後需不需要哪些幫忙，例如：就學、就

業……或是其他」（E 幸 3 正訪 110623-34），或者是提供職業轉介的服務，例

如：「學生可以在他們出校之前……可以先在我們這邊做申請，我們一樣會發函

給職訓局」（E 光 5 正訪 110711-19）；（2）提供出校生路程補助費或創業等借

貸服務，例如：「更生保護會的功能是提供政府一些必要的補助，像學生出校，

按照路程的長短……路程費」（A 光 1 正訪 110620-2）、「比如說你要借錢、創

業，有一些經費讓你申請，你可能必須符合他們一些條件……提出申請」（E 光

5 正訪 110711-23）；（3）定期針對即將出校的學生進行職業宣導，例如：「更

生保護會跟就業服務站的人一起進來……一次假釋已經過或是即將期滿的學

生……宣導。」（E 光 5 正訪 110711-21）由上可知，「更生保護會」傾向全面

性的服務，涵蓋（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出校後可能需要的支持服務。   

    為使（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能夠順利適應出校的生活，兩校都會在學生出校

前告知「更生保護會」所能提供的相關服務，甚至會轉銜出校生的基本資料至

「更生保護會」，以便於後續的追蹤服務，例如：「像出校的部分……我們會給

更保，更生保護會會有一個通知書。」（E 光 5 正訪 110711-18）然而，因為學

生對於公立單位的觀感不佳、申請借貸條件不易、學生不懂得尋求社會資源、學

生個人面子問題、「更生保護會」入校宣導的時間有限，以及傾向學生應主動尋

求服務的態度等干擾，致使（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出校後申請「更生保護會」服

務的比例不高，例如：「你要寫創業的企劃書，還要看一些狀況，他有一定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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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制……成功的案例並不是很多」（A 光 1 正訪 110620-3），或是「更生保護

會」入校宣導時間短而內容有限，如「沒辦法，只能給他們概念性的東西。」

（E 幸 3 正訪 110623-19）因此，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和「更生保護會」

互動上的不利因素，兩校師長或我國政府應如何改善是相當迫切的問題。 

   四、學生的出校規畫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出校規畫，主要分成

「出校前的升學或就業準備、假釋會議的正式文件」兩部分。首先，在「出校前

的升學或就業準備」方面，可細分成兩項：（1）出校生的升學管道限制：為因

應出校生的學籍轉銜問題，我國自 96 年起聯合矯正、教育和公部門單位召開學

籍會議，例如 ：「……所面臨學生在出院以後的學籍轉銜過程中，我們都會每

年的 11 月會召開一個平台的會議」（E 幸 1 正訪 110617-5），但出校生多半能

以就讀夜間進修部或補校為主，例如：「公立學校……參加他們轉學考……年紀

大……私立學校也不希望……只能唸夜間的進修部」（E 光 5 正訪 110726-

10）、「他們算補校的學生……讀日校……招轉學生……唸補校的話，應該這邊

審核過就可以讀。」（C 幸 3 正訪 110629-1），甚至出校後在面對多重壓力下，

最先放棄文憑的取得；（2）盡量把出校後的問題單一化：為提高出校生的競爭

力和減輕其壓力，兩校師長對於學生距離期滿假釋仍有一段時間，再加上學生快

取得證照或畢業證書的情況下，會建議他申請自願留校，以簡化出校後必須承擔

的壓力，例如：「他刑期是夠的，他可以在這邊畢業，家境又超不好，就會希望

他留下來。」（E 光 5 正訪 110726-9）由上可知，對於提報假釋的思維已逐漸貼

近學生的需求。 

    上述提到兩校師長對於學生提報假釋的思考不再僅是單純出校而言，對於學

生日後的就業或升學規畫建議也是如此，會評估學生間的個別差異或資質等個方

面的條件，給予適性的建議。以協助學生找尋工作機會為例，例如：「如果家庭

支持度夠的話，由他們家裡……不好的話，像 A光 1 他們就會帶他……去做工」



 

 135 

（E 光 3 正訪 110712-46）、「如果學生夠大而且能夠獨立的話，我們是會有一

些協助」（A 幸 1 正訪 110623-17），並非鼓勵全部學生就業或升學擇一管道，

例如：「我們學校的政策……適才適性，不是說我們都鼓勵學生升學……這也不

符實際。」（A 光 1 正訪 110711-3）甚至學生若想要繼續升學則可以考慮留在學

籍合作學校就讀，不僅可以延續還有住宿的服務，例如：「比如說這邊沒有高三

班，可是本校有……願意收容你……借我們的宿舍住……到高三畢業。」（E 幸

1 正訪 110623-6）因此，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出校轉銜服務，逐漸

朝向提供個別化教育服務的趨勢。   

其次，目前少年矯正機構在（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提報假釋前，會要求學生

撰寫日後出校的計畫，但可能面臨計畫華而不實的窘境，例如：「他都會寫很

好，我出去要孝順父母……通通講場面話，因為你如實寫可能通不過。」（A 幸

1 正訪 110623-15）類似的困擾也出現在「曙光學校」，例如：「因為這樣才能

夠作假釋的個別化……問一些形式上的問題……學生都準備一套說詞在應付

你。」（A 光 1 正訪 110603-2）為解決假釋會議形式問答的問題，「曙光學校」

自 2010 年開始，要求每個學生應建立一本學習檔案，詳實記載學生在校的點

滴，或許可作為假釋送審的參考資料，但重點不在於蒐集繁雜的書面文件，而是

能夠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真實生活中所發生的點滴，作為假釋通過與否的

參考依據，例如：「我們導師把整段過程[傑智（學生化名）為替朋友打抱不平

而罵小恩（學生化名）是『耙子』，到後來自發性地協助小恩（學生化名）]講

給假釋委員聽，假釋委員啞口無言，一次讓他過，因為這是生活實例。」（A 光

1 正訪 110620-29）由上可知，傳統制式的出校計畫難以細部呈現（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的成長改變，但「曙光學校」的作法僅適用「幸福輔育院」班級人數較

少的「學習能力加強班」，因此，兩校和政府應思考折衷的方式以避開此困擾。 

   五、追蹤出校生的情況 

在追蹤出校生方面，「幸福」和「曙光」兩校都以電訪追蹤為主，以及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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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適用的法源不同但追蹤的時間長短相同，例如：「曙光學校」依《少年矯正

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2010）第 45 條「應在學生出校後一年內」定期追

蹤，雖然少年輔育院方面則沒有嚴格規定但追蹤服務多以一年為限。然而，電訪

追蹤服務以外，「幸福輔育院」曾有導師會到學生家裡追蹤訪視，但考量到學校

的經費預算問題而暫時停止，例如：「依據單位的預算，跟人力配置來運作……

要求每年至少到一或兩個學生的家裡……追蹤訪視。」（E 幸 3 正訪 110623-3）

另外，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轉銜與追蹤服務，除「調查學生出校近況的工具

類型」以外，還包含「特殊教育轉銜的斷層、出校後升學或就業的限制」兩部

分，說明兩校在「轉銜與追蹤」的現況和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首先，對於「特殊教育轉銜的斷層」方面，前面「鑑定與安置」的現況已提

到由於「曙光學校」則從未接到任何特殊教育通報的事宜，所以在接續的通報上

無法落實，然而，即便「幸福輔育院」承辦特殊教育業務的教師會接到原校特教

組長的通報電話，但因為出校生的後續追蹤服務主要由導師（法務部）負責，或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已國中畢業，致使後續的追蹤服務難以延續，例如：「畢業的

學生沒有繼續追蹤，因為他在這裡面可能就失去了，或是者他出院了」（C 幸 2

正訪 110617-34）、「學校有沒有追蹤我不懂，因為這一塊又變成不是教育體系

的，是法務部的系統。」（C 幸 2 正訪 110617-40）因此，在導師（法務部）和

承辦特教業務的補校教師（教育部）間建立一套互通訊息的機制、不同教育階段

間密切的服務銜接，都是落實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轉銜與追蹤」服務現況的

重要關鍵。  

    其次，在「出校後升學或就業的限制」部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能否順

利升學或就業的關鍵在於，家庭的支持度是否足夠，或學生能否持續維持良好的

行為。兩校提供給犯罪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品質已提高，但學生

舊習復發或家庭支持度不足，卻是更生成功與否的隱憂：第一，在學生舊習復發

方面，以申請上公立高職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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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上次有輔導過一個○○○，特殊教育學生去申請到方園高職（學校

化名），方園高職的老師打電話來給我，他說他一個月遲到 24 次，他都不

來怎麼辦……我再請班級導師打電話給家長，請家長再督促他一下……學

生在這邊，我們是在法律的授權範圍下，我們對他講，他也會聽，可是等

他離開這個圍牆以後，又不一樣了。（E幸 1 正訪 110623-7）  

第二，對於學生家庭支持度不夠的部分，以小茄（學生化名）為例，在校表現良

好，學校師長也幫他介紹工作，卻因為家庭因素而離職，如下： 

他父母親酗酒，他三個弟弟都出事，一個去賣藥，一個去打人家被告傷

害，一個租車沒有還給人家，把車子幹走，人家告侵占……父母親要鬧離

婚……所以我叫他留在這裡工作……他常跑回去處理家裡面的事情，最後

就掉在家裡，他就離職了。（A光 1 正訪 110610-6） 

    綜合本向度可知，在「轉銜與追蹤」方面的整體現況趨勢是，逐漸重視（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個別需求、教育服務的精緻化和全面性已逐步提升，但在特

殊教育的轉銜和追蹤服務上仍有待建立系統化的服務程序。在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方面，主要分成五項：（1）跨政府單位的資料傳遞尚未制度，直接影響兩校能

否收到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失學前或入校前的特殊教育服務紀錄；（2）由於

「幸福輔育院」並沒有輔導教師的編制，相對在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有關

生涯規畫方面的資訊和管道，難以像「曙光學校」般多元和廣泛；（3）雖然

「更生保護會」提供即將出校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或出校生多樣化的服務，

但因為學生本身的問題和「更生保護會」傾向學生主動尋求協助的態度，致使服

務的成效相對有限；（4）傳統制式的出校計畫撰寫和假釋會議的形式問題較難

以呈現（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校的成長與轉變，但「曙光學校」的生活實例作

法不盡然適用大班制的「幸福輔育院」，找折衷的策略是日後的重要課題；

（5）兩校師長對於假釋出校的思維已逐漸融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個別需

求，以提供學生更適切的出校建議，然而，學生舊習不改或家庭支持不夠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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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而功半或歸零。        

 伍、行為管理 

    當「幸福」和「曙光」兩校遇到教化（學生的教育需求）和戒護（學生行為

管教的需求）何者孰重的二選一難題時，最佳的狀態是同時兼顧這兩者的需求，

但是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發生嚴重行為問題的時候，兩校自然都會傾向戒

護優先的立場，因為這是當初設立這兩所學校的最基本目的，例如：「我們是以

執行感化教育為主，矯正你的不良習性……讓你戒除外面不良朋友或吸毒朋友」

（E 幸 1 正訪 110623-5）、「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的是……他們的習慣、他們的習

氣，在這邊真的可以改變，這才是重點。」（E 光 3 正訪 110804-8）由上可知，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外在行為表現，以及內心

性格的改變都相當重視。本向度主要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問題類型、犯

罪學生的次文化規則、前事控制策略、後果處理策略」四項進行分述，以便了解

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管理」現況，和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一、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問題類型 

    一般而言，關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問題傾向鮮少有重大戒護事故發

生，但就是小問題不斷，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因夏天熱想喝冰開水為例，雖然有

向訓導員（導師）報告但回班時間比預期晚，訓導員（導師）立即通報協尋，在

當下 E幸 1 提到：「這個（身心障礙）學生沒有出過什麼大問題，但是小問題不

斷」（幸研誌 110624-1），又以 E光 5曾帶過的一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為例，例

如：「因為你覺得他最近又做了很多事情讓你說，你怎麼又搞這些事情，可是他

的事情又不是太大。」（E 光 5 正訪 110726-13）然而，一般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常見的違規類型主要包含「代罪羔羊、一般違規」兩種。第一，在「代罪羔羊」

的違規事件方面，可再細分成「違禁品」或「小違規」兩種類型的代罪羔羊，前

者以在舍房抽菸為例，例如：「比如說違禁品被搜到 ……聞到煙味……是誰那

個打鼓？……這個[弱勢學生]就出去，自首」（A光 1 正訪 110620-17）；後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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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駐勤教導員聽到舍房吵雜為例，例如：「比如說 5 房很吵……剛才誰笑得很

大聲……最弱勢的舉手，其實是那個大尾的笑得很大聲。」（A 光 1 正訪

110620-18）由上可知，犯罪學生獨特的次文化特色──「強欺弱的社會叢林法

則」，會直接或間接提高弱勢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違規的比例。   

    第二，在「一般違規」部分，最常見的是打架、口角兩項，即「身心障礙學

生比較常犯的就是人際之間的衝突」（E 光 3 正訪 110804-2），但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與同儕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則會依個別學生情況而有不同，以智能障礙犯罪

學生為例，至少可分成兩種：（1）安分守己型，例如：「像智能比較不足的，

比較容易被欺負，智能不足裡面的話，他有些自己知道，他不會去吵別人」（E

光 3 正訪 110804-1）；（2）白目型，例如：「另外的智能不足，有很白目的，

那個你就要特別注意，他的人際關係。」（E 光 3 正訪 110804-2）因此，兩校師

長可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實際需求，藉由日常生活的事件給予他們立即的機會

教育，或正式列入課程單元的方式，分散式或系統化地教導學生開啟或維持正向

人際互動的策略，尤其是白目型學生。 

    由於部分弱勢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受限於自身的溝通能力問題而不

太與教（訓）導員互動，遂衍生出自己保護的機制，至少有以下四種：（1）忍

氣吞聲型，例如：「人家要他做什麼事情他就盡量做、盡量配合、盡量當小的沒

有關， 脾氣自己練好一點」（E 光 3 正訪 110804-12）；（2）被迫的代罪羔羊

型，例如：「他[弱勢學生]因為這個樣子[當違規的代罪羔羊]被辦一次以後，其

實以後人家也不好意思再去ㄠ他」（E 光 3 正訪 110804-13）；（3）廣播臺型，

例如：「大家都知道他是最會耙，你只要動到他，他馬上耙，反正我也不要什麼

面子 ……不太敢動他」（E 光 3 正訪 110804-14）；（4）愛面子型，例如：

「因為他不想要在別人，他本身就已經很弱勢了，他不想要在別人面前，他沒有

面子」。（E 光 3 正訪 110804-15）因此，兩校師長應主動關心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在班上適應的情況，例如：「生活上隨機問問他[弱勢學生]，尤其他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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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最近情況怎麼樣？有沒有人欺負你？」（A 幸 1 正訪 110629-9），以避免他

們長期處於被欺負的壓力狀態，進而導致其異常人格或行為問題扭曲得更嚴重。  

  二、犯罪學生的次文化規則 

    在管教學生行為問題的同時，必須考量犯罪學生的次文化規則，包含「盡量

採取個別談話以保護學生隱私、平常與學生互動盡量降低單獨談話，以避開耙子

文化的疑慮、若第一時間掌握學生發生不具急迫性或嚴重性的違規事件時，為保

護當事人而不馬上處理」這三項基本原則，例如：「以前我們有一個學生，他媽

媽是被強暴生了他，沒有父親，變成被人家恥笑的人」（A 幸 1 正訪 110623-

10）、「如果你單獨找學生進去，有人會說他是抓耙子（臺語）……可能會受到

排擠」（A 幸 1 正訪 110623-9），以及「這個同學在講話，別的同學看到以後，

你馬上處理……知道……告狀，你要隔個幾天再處理。」（A 光 1 正訪 110620-

19）然而，即便兩校師長考量到學生次文化的問題，但仍有可能無法保護提供情

報的學生，例如：「做壞事的同學邀這個耙子……他不願意……全房的人都幹了

壞事，只有你沒幹……肯定是你。」（T 光 1 正訪 110810-8）面對這種窘境的因

應策略是，杜絕違規學生思考報復的事宜，例如：「最根本解決的方式……你就

是認錯……再去找誰是抓耙子（臺語）……老師處罰得更重更重。」（A 光 1 正

訪 110620-20）由上可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處理不僅重視事件的來

龍去脈，還要顧及學生次文化的眉角，才能降低事件的漣漪效應。     

   三、前事控制策略 

    在前事控制策略部分，整合「幸福輔育院」和「曙光學校」教（訓）導員的

帶班經驗，分成「可能發生行為問題的徵兆、明確告知教師對學生最基本的行為

規範、提供學生傾吐心事的管道、從日常生活案例教導學生、運用同儕或重要他

人的影響力」這四項策略，以便於事先預防（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可能發生嚴重

行為問題的情境，降低學生因違規事件而影響假釋的日期：第一，注意可能發生

行為問題的徵兆，例如：學生群聚在一起或小聲說話，前者以管秩序的班長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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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的衝突為例，「那一天他們兩個很小聲地在吵……好像彼此之間在談……聚集

在廁所門口，我聽到有聲音我去看一下，要他們上來」（A 幸 2 正訪 110624-

11）；後者則是聽到學生上課講話應先予以制止，主因是「因為你小小聲不制

止，愈來就愈大聲，原本是這兩個……慢慢擴散、慢慢全班。」（A 幸 2 正訪

110624-12）然而，即便訓導員（導師）會注意學生可能發生行為問題的徵兆，

但因為平常仍要忙著處理其他班上或學校事務，若學生巧妙避開這樣的行為特徵

則防不勝防，例如：「沒有聲音，確定沒有問題？我們前陣子……班長……好像

跟另外一個學生，一連串的問題。」（A 幸 2 正訪 110624-8）因此，目前現況若

持續維持，「幸福輔育院」將會面臨日趨嚴峻的管教考驗。    

    第二，「明確告知學生最基本的行為規範」主要有兩項功能：（1）提醒教

師必須以身作則，例如：「像我們帶班的話，24 小時帶班，我們跟他們生活在一

起……你的行為就是他們模仿的對象」（E 幸 2 正訪 110622-3）；（2）（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能具體明瞭行為的後果，例如：「你應該怎麼做……一直要跟他

講……老師的標準在哪裡……我發生事情老師的反應是什麼」（E 幸 2 正訪

110622-11），讓學生在行事前，會同時考慮教師的反應和衡量事情的輕重，以便

於降低暴力解決問題的比例和懲處上的模糊地帶。第三，「提供學生傾吐心事的

管道」旨在保護弱勢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以及避開學生獨特的次文化

特色──「耙子文化」，舉例而言，要求學生每天寫日記，且必須嚴格確保日記

內容僅有當事者和教師能夠翻閱，學生才敢放心的傾吐自己的心事，例如：「他

們就比較敢寫……我受到欺負，他寫出來，他既然寫出來，你就要去處理。」

（E 幸 2 正訪 110622-21）這樣的策略與「曙光學校」輔導教師開放讓學生自行

登記想找教師個別談話的時間，在功能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由第二、三項的前事

控制策略可知，教（訓）導員能夠主動說明違規的底限或提供求助的管道，對於

部分不太會與師長互動的弱勢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而言，是建立互信的

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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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日常生活案例教導學生」，以及「運用同儕或重要他人的影響力」這兩

項策略，主要闡述教（訓）導員善用周遭環境的資源，以協助（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改變的策略。第四，在藉由日常生活案例教導學生方面，以修剪茉莉花樹為

例，E 幸 3 老師曾請學生幫忙修剪開滿 50 個花苞的茉莉花樹，但忽略掉學生不

會修樹的緣故，導致茉莉花樹整個被學生剃光頭。當下，他真的很氣學生的失

誤，但兩個月後，茉莉花樹卻重新長出 200 個花苞，讓他們體會到「先破壞才能

建設，我要把我舊有的習性打掉，我才有可能養成新的習慣。」（E 幸 3 正訪

110623-30）第五，關於「運用同儕或重要他人的影響力」部分，並不局限在學

生家長或親人，可能是很照顧學生教師等具有影響力的人，實際作法如下： 

我會使用的方法最重要就是同儕的影響……我會去觀察他跟哪個同學比較  

好……如果是比較正向的同儕，有些我會透過同儕去影響他……第二個我

會尋求他們家裡面的支持……家裡面對他最有影響力的，如果這個學生他

的行為一直很偏差沒有辦法改變的話……想辦法跟他們家裡的人聯絡……

家長要多注意，來接見他的時候要多去引導他，或是多來信給他[鼓

勵]……做改變。（A 光 1 正訪 110627-3）  

    綜合第四、五項前事處理策略可知，有效預防行為問題的策略都存在於日常

生活中的每個角落或事件裡，以及選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原生環境中的正向

力量來協助其改變，可能比學校師長不計其數的管教來得有用，因此，建立親師

間的良性互動，或開放部分家長參與犯罪子女教育事務仍有其重要性 。 

   四、後果處理策略 

    在談及教（訓）導員運用後果處理策略以前，必須先提到處理（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行為問題的首要條件，主要包含「學校師長強制介入處理、仲裁結果具

有公平性」兩項，以降低重大戒護事故的發生，和違規事件的後續效應。第一， 

在「學校師長強制介入處理」方面，由於學生都會認為自己比較有道理，所以雙

方難以達成共識或化解問題，例如：「爭吵我會馬上制止……不然他們永遠都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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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你跟老師講，老師會幫你處理。」（A 幸 1 正訪 110623-18）第二，學

校師長的仲裁結果相當重視公平性，這同時也是建立師生間的信任或隔閡的關鍵

時刻，以 A光 1 班上學生間嘻玩過當為例，處理的步驟是先詢問班上比較具有正

義感的學生（與事件發生無關者），再分別與所有當事者進行個別談話，經過交

叉比對以後，掌握解事件的來龍去脈，最後裁定讓當事者都願意接受的懲處，甚

至將裁定的經過告訴當事者的好友，以預防朋友替當事者打抱不平。這樣公平的

處理程序仍出現事件的漣漪效應，例如：「兩個挺小義（學生化名）的同學，老

生，就在下課的時候，罵他[整起事件的當事人之一]耙子（臺語）。」（A 光 1

正訪 110620-28）由這樣案例可知，公平的裁定對於學生的重要性，以及裁定過

程的技巧和經驗對於師長的必要性。  

「幸福」和「曙光」兩校的典型後果處理策略，包含設置違規房、學校師長

具體讚美（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正向行為或消弱其行為問題等常見的策略，期

待學生戒掉舊習和盡量展現良好的表現，進而逐漸達到少年矯正教育實施的終極

目標。這裡主要介紹違規房的設置，「幸福」和「曙光」兩校都類似的空間規

畫，多半適用於發生嚴重戒護事件的時候，例如：「假如有嚴重的鬥毆，就到梅

竹房（違規房化名）去。」（C 幸 1 正訪 110817-32）然而，比較特別的部分

是，「曙光學校」還細分成「行為初級班」、「行為進階班」（班級化名），兩

者的區別在於前者適用於情節較輕者，所以不列入違規事件、不簽懲處單，當然

也不影響假釋出校的時間，設立的功能在於緩衝和提前預防可能發生嚴重行為問

題的情況，例如：「棉被叫他摺好，每次都不摺，講過好幾次，態度不太好，就

會送『行初班』（班級化名），好好的去磨練一下」（E 光 3 正訪 110804-4）；

後者適用於違規情節較為嚴重者，甚至會依學生違規的次數累進加重，延長其在

「行為進階班」（班級化名）的時間，例如：「你如果是違規的累犯，你違規好

幾次，再一次上去，你就再加重，然後第三次再加重。」（E 光 3 正訪 110804-

7）由上可知，兩校師長多傾向學生會改過，遂設違規房或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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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和「幸福」兩校都設置類似違規房的空間，但實際運作的方式仍有

出入，以學生待在違規房的時間為例，前者至少都兩個禮拜以上，例如：「『行

初班』（班級化名）的話，差不多兩、三個禮拜，三個禮拜下來」（E 光 3 正訪

110804-5）、「[行為進階班（班級化名）]最短的三個禮拜，最長的差不多兩個

多月」（E 光 3 正訪 110804-6）；後者則是最多一個禮拜，這樣的區別可能是因

為各校整體環境或學生平均年齡的高低的緣故，例如：「幸福輔育院」平均年齡

在 15 至 16 歲左右，甚至有未滿 12 歲的學生，「曙光學校」則是 18 至 19 歲。

然而，「幸福輔育院」訓導員（導師）卻反應校內「違規房」的功能相當有限，

例如：「目前只有兩個梅竹房（違規房化名）……我上次去看是一邊四個，一邊

兩個……我也常看到他們在聊天」（A 幸 1 正訪 110623-33），這若再加上學生

日趨難以管教和零體罰的趨勢，例如：「現在學生大部分不管你，你根本沒有辦

法管他……常規都沒有辦法維持，怎麼上課 」（A 幸 1 正訪 110623-31）、「我

們知道體罰是下策……學生千變萬化的問題，至少你不能束手無策，讓學生知道

你沒招了」（A 幸 1 正訪 110623-32），可能會對訓導員（導師）在管教上形成

更大的壓力。 

    上述主要提到兩校「違規房」設置的異同，以及運用「違規房」策略有時效

果難以彰顯或呈現，這裡則是說明學校師長使用相關後果處理策略的現況，以

「削弱」為例，E 光 5 曾教過一名愛說謊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平常在班上人際

關係不佳，最常與班級導師、教導員或輔導教師三者互動，為讓學生反省自己再

再犯錯的窘境，遂應用此策略，例如：「我就發現說他又做錯事情……我們三個

[老師]就完全都不想理他……他就會有完蛋了！老師不理我」（E 光 5 正訪

110726-14），確實有顯現部分的成效。然而，在後果處理策略部分較難以克服

的是「時間」問題，例如：「像我們這一次違規……我已經在做處理，但是他們

不願意讓我把它處理完，他們就出狀況。」（A 幸 1 正訪 110623-18）由於教

（訓）導員在處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問題的時候，必須考量到事情的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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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嚴重性、整體穩定性等不同的層面，以便於周全的解決，但有時可能會和學

生的預期有出入，致使學生因為等不及而轉向私下解決，即戒護事故的出現。因

此，兩校師長在使用後果處理策略的時候，不僅要重視事件的來龍去脈或班上目

前的氣氛狀態，也要注意當事學生的情緒反應，只是在「幸福輔育院」大班制

中，訓導員（導師）較難以分神乏術兼顧到各個面向。   

    綜合本向度可知，「行為管理」的整體現況趨勢是，兩校師長都已注意到犯

罪學生獨特的次文化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處遇的影響，所以會藉由主動提供服

務或運用周遭的資源予以協助，但可能因為犯罪學生的特質正隨著時代更動，或

者政策的臨時轉向而配套措施不完備，致使教（訓）導員在管教上面臨許多困

擾，但隨著法務部矯正署成立，則比較能維持政策的一貫性。在兩校現況異同的

部分，主要分成四項：（1）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問題多以小問題為主，但

常見的違規除人際互動上的衝突外，容易成為「代罪羔羊」是兩校師長應持續努

降低的問題；（2）兩校師長在處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問題都會注意

到學生次文化的特色而盡量避免不必要的誤會，但仍有些例外而難以保護當事

者；（3）兩校的教（訓）導員對於多數的行為問題都能在事前做部分的處理，

但對於部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日新月異的鑽漏洞行為，仍是防不勝防；

（4）兩校在「違規房」的設置和運作上不大相同，其中，「幸福輔育院」的訓

導員（導師）提到校內的「違規房」對於學生的行為問題改變相當有限，這點出

第一線教（訓）導員在管教上的窘境，迫切需要兩校或政府思考因應的策略。          

 陸、物理環境 

    物理環境規畫的便利或舒適與否，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在內部活動者的情緒，

進而左右教育實施的成效。本向度從「學校的整體環境、教室電腦系統的設置、

網路的的使用、圖書館的書籍管理系統」這四個方面進行闡述，以了解「曙光」

和「幸福」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所提供的「物理環境」現況，和校際

間的現況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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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的整體環境 

    在「學校整體環境」方面，詢問部分研究參與者對於自校整體環境的看法，

普遍傾向肯定的態度，例如：「我覺得就目前以這樣子的空間做這樣的事情，我

覺得 OK 的」（T 光 1 正訪 110810-1），甚至覺得比一般各級學校來得完備，例

如：「其實就怕你不要，你要的什麼實驗器材一申請，馬上就有」（C 幸 2 正訪

110617-23），都印可「曙光」和「幸福」兩校投注在物理環境的用心和努力。

然而，A 光 1 卻認為國內或國外貴賓參觀「曙光學校」的重心，應該放在對於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化歷程或教化作用，而非優良設備或美觀環境，主要

的原因是，國外對犯罪少年施行像「曙光學校」這樣的開放式制度都先後失敗，

例如：「人家來參觀不是參觀你的硬體設備、校園多漂亮……他們來參觀的應該

是你們教化的歷程。」（A 光 1 正訪 110603-1）由上可知，兩校願意在物理環境

上投注資源的態度，對於校方日後在經費許可下，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所需的

輔具或打造無障礙環境是一大助因，或者在向所在地的特教資源中心申請相關輔

具事宜上，會比較願意花時間處理以提供學生適性的服務。 

   二、教室電腦系統的設置 

    「曙光」和「幸福」兩校為縮短（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入校後與社會嚴重脫

節的差距，則比照一般各級學校類似的設備或教學環境。以「幸福輔育院」為

例，E 幸 1 提到今年開始推動《少年收容人數位學習計畫》（幸工作 110701-

1），希望藉由每班設置 E 化講桌，例如：「我們現在每班都有一臺 就是 E 化講

桌，在大學都有看到，就是整合電腦、投影機跟 DVD 都在上面」（E 幸 1 正訪

110622-1），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校內網路服務，以跳脫制式化的生活處

遇，達到下面三項目標：「在幸福輔育院的內部建立一個網路機構，跟一個網路

平臺」、「把圖書館的系統，圖書也把它建立一個資料庫」和「在教室這個自習

的時候，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網路系統，比照現在外面 MOD（Multimedia on 

Demand，即多媒體隨選視訊）的方式。」（E 幸 1 正訪 110623-11）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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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學校」原先為培養（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基本的打字、文書處理等電腦技

能，便在每班設置一臺電腦供學生使用，後來因為學生私下用電腦播放被列為違

禁品的光碟，導致僅部分班級仍保留電腦供學生學習使用，連帶也增加授課教師

運用電腦輔助教學的困擾，例如：「單槍的數量夠，可是你每一次都要自己搬進

去，然後看你要接筆電或媒體播放器……較辛苦。」（T光 1 正訪 110810-4） 

    上述可看出兩校都相當願意投注資源以增進學生學習，甚至願意承擔設備受

到人為損壞的風險，以「幸福輔育院」為例，E 幸 1 提到對於設備的維護，秉持

「選擇學生不是故意的」和 「設備使用本來就有可能壞」的理念，再加上三項

維護措施，就能有效遏止損壞的加劇：（1）學生分工負責班上設備的保管：

「這裡每個老師都各予學生保管問題」（E 幸 1 正訪 110622-5），負責各項設備

維護的學生必須定期回報保管物的狀態；（2）能有效追查當事者：除詢問負責

該設備的同學外，會有一位訓導員或導師 24 小時跟隨班級活動，由於學生有固

定的活動位置，因此「這邊很難三番兩次查不到」（E 幸 1 正訪 110622-6）；

（3）強調使用者付費的概念：適用於學生蓄意破壞的狀況，用意在教導學生自

我負責的態度，例如：「查了知道是誰故意弄壞的，就要辦理違規扣分，甚至要

求從他的存款簿保管金扣錢。」（E 幸 1 正訪 110622-7）然而，「曙光學校」對

於裝設固定式單槍的看法，可能因為不採取由學生保管的方式或建築物設計不

同，致使考量較多元化而非僅是單一的保管問題，例如：「可能當時的考慮是說

並不是每一科老師都會用到，那個東西固定在那邊……買十幾臺」（T 光 1 正訪

110810-3），因此，設備的添購還必須考量維護或使用頻率的部分。  

   三、網路的開放 

    教師對於無法使用聯外網路的看法，以同樣身為自然科教師的 C 幸 2 和 T

光 1 為例，至少可分成「無所謂、不太方便」兩種感受，前者如 C 幸 2 老師所

言，「我隨時可以抓到那些[影片]」和「因為只要帶個隨身碟過去，全部都把它

錄在我隨身碟裡面」（C幸 2 正訪 110617-4）；後者則如 T光 1老師所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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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學校網路的部分有管制，你可能很多東西是你要準備帶進來，然後上課使

用。」（T 光 1 正訪 110810-5）由上可知，聯外網路的管制可能會增加部分教師

在準備教材上的負擔，但這項議題目前尚無折衷解套的方案，正如 T光 1 所言，

「當然這個網路已經是無解，不可能有的。」（T 光 1 正訪 110810-6）由於對聯

外網路的疑慮，「幸福輔育院」轉而思考增加內部網路的實用性和普遍性，具體

提出《少年收容人數位學習計畫》（幸工作 110701-1），計畫中提及「受限於收

容環境、班級人數眾多、收容人數較多」這三項因素，使得難以提供適性教育服

務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期待結合教育相關單位已開發的學習課程，建立矯

正課程或教材資料庫，提供師生或校外志工使用。因此，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

朝向校內網路發展可以有效整合教學資源，但必須考量數位教材的適合性、提高

師生使用數位教材頻率等問題，以消弭浪費公帑之質疑。 

   四、圖書館的書籍管理系統 

    關於「幸福」和「曙光」兩校的圖書管理現況，會因書籍數位化的早晚而有

差異，以「曙光學校」為例，雖然學校自 2001 年左右已進行圖書館書籍數位化

的服務，但因為建置時間較早，例如：「在規畫的時候，校園網路還沒有那麼發

達」（E 光 3 正訪 110712-18），所以書籍的查詢系統仍屬於單機版的設置。然

而，「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開始推動的《少年收容人數位學習計畫》（幸工

作 110701-1），內文中提及為配合圖書館數位 E 化政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可藉由各班的 E 化講桌連線到圖書館的資料庫，進行課程的點閱學習，或是基本

的線上借閱圖書功能。由上可知，「幸福輔育院」的圖書管理系統較能整合教學

的資源，以及服務比較多樣性，不過，「曙光學校」較特別的圖書管理方式是，

採取人工分級的方式按照每本書適合的讀者程度手動排列，讓（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能夠依照自己的能力選擇適合的書籍，進而逐步培養閱讀的習慣，例如：

「你小三之前的程度、小四，中低年級分一級、高年級分一級、國中以上再分一

級，就分三級。」（E 光 3 正訪 110712-19）因此，兩校在處理行政事務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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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方面，必須接納科技的便利和兼顧細心考量到（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需

求，以便於縮短作業的時間但達到預期的成效。 

    綜合本向度可知，「物理環境」的整體現況趨勢是，善用科技的優勢為（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打造一個舒適學習的環境。關於校際間的現況異同，可分成四

項：（1）教師對於兩校的整體環境傾向肯定的態度，但參觀少年矯正學校的重

點在於掌握校方提供給學生的教化歷程，而非僅是物理環境的導覽；（2）兩校

都相當願意投注設備資源以協助（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有效學習，但設備的添購

還必須考量到保管、使用頻率多寡或日後的維護等問題，並非僅是「買或不買的

問題」；（3）聯外網路的限制可能增加部分教師在備課的負擔，因此，「幸福

輔育院」轉向發展學校內部網路，以整合教學資源和提升對（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的教育品質；（4）兩校的圖書管理會因為建置的早晚，致使在服務的深廣度

有差異，「幸福輔育院」的便利性高於「曙光學校」，但「曙光學校」考量到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間的程度懸殊而手動分級制，值得推廣學習。    

第三節  研究結果與過程的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分成研究結果與研究過程兩小節，前者將九個向度細分為「教師專

業合作及家長參與現況、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二部分後，整合敘寫

研究的成果，以便容易較完整且重點式的理解；後者則從「研究優點」和「研究

限制」著眼，闡述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採取部分的策略究竟有助於蒐集資料，還

是執行研究上可能面臨的問題和因應策略，例如：事先口頭知會再寄呈公文函，

和先使用公文函再口頭知會兩種做法的區別，前者較為適宜，後者的作法則易產

生逼迫性的負向觀感。以下逐一陳述。  

 壹、研究結果的討論 

    本研究從「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類型與特質、家長參與、鑑定與

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物理環境」九個向度著手，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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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間可能會有重疊性或相關性，為避免治絲益棼的困擾，遂再大分成「教師專

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兩部分。先前已分述

不同的服務對象與現況的研究結果，為了彙整為較完整的概念和連結，以下再依

不同的對象，分別結合向度間的研究結果，以統整表達本研究的具體成果。 

   一、兩校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的討論 

   「幸福」和「曙光」兩校在「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上的整體趨勢

是，各校藉由校內相關研習活動的辦理以提升教育相關人員的特殊教育知能、逐

漸打破不同專業間各司其職的態度而轉向交流合作的模式，以及（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現況仍以提供探視的互動管道為主，但可以適時開放

對於學生具有正向影響力者的教育事務參與。以下主要分成「教師專業的發展、

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與」這三方面敘述之。首先，我國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

教師在專業和特教知能進修方面，教（訓）導員和授課教師都持續參與相關的研

習活動，但對於部分教導員或訓導員（導師）而言，因為日夜輪班制或在帶班的

同時參與校內研習活動等因素，多半傾向在校研習；在教師特教知能研習的部

分，雖然目前僅「幸福輔育院」預計聘用兼任的特殊教育教師，但兩校教師幾乎

都修過特教三學分或參與相關研習，甚至連在校內都曾舉辦過類似的知能研習。

不僅如此，「幸福輔育院」為因應「學習能力加強班」的成立，籌畫提出讓補校

教師修習一定時數的特教知能課程，促使特殊教育服務由早期傾向部分應用特殊

教育理念的游擊方式，逐漸轉向多元落實的正式體制方向前進。 

    其次，以少年矯正教育不同專業間的互動合作而言，「幸福」和「曙光」兩

校最常見的跨專業間合作是「補校教師－訓導員（導師）」和「班級導師－教導

員－輔導教師」兩種組合，前者由於職責的明確劃分，使兩方傾向各司其職的態

度，補校教師主要提供學生相關訊息給訓導員（導師），但仍由訓導員（導師）

全權負責處理；後者則是採取共同負責的模式，可以是「最佳組合」，但也可能

是「金酸莓獎」（Golden Raspberry Awards，頒發劣片獎項）的得主。概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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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兩校的模式都屬於一體的兩面，但對於需要整合不同專業資源以提供適性服

務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而言，各校若能真正落實和把關教育品質的調整機制，例

如：「曙光學校」的「管教小組會議」或「幸福輔育院」的「導師和補校教師會

議」兩項會議，並且再搭配「共同負責模式」的作法，比較能因應他們多變化的

教育需求。另外，少年矯正機構都會引進社會資源，以增進教育服務的多樣性或

資源有限的缺口，以校內人力編制的多寡為例，「幸福輔育院」運用認輔志工對

需要額外輔導的學生進行互動，「曙光學校」則因為已有輔導教師編制而不太需

要，但兩校都提到校外團體參差而難以拒絕的問題。因此，兩校在不同專業間搭

起有效的溝通互動橋樑，以及建立篩選社會資源入校的機制，都是迫切的課題。 

    第三，一般或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在參與子女的教育上都占據相當重要的地

位，可要求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或處理班級事務的做法，但在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

院則因為（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和學生本身對於學業上的表現多傾向不太在

意，反而提供少年矯正教育教師能夠依照整體或個別學生情況，嘗試不同教學方

式的環境而不需要背負沉重的分數績效壓力。整體而言，（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家長的角色對於學生而言，多傾向精神層面的支持，例如：兩校例行的「懇親

會」、「幸福輔育院」獨有的「班級小懇親」、平時接見或書信往來，部分家長

甚至會透過電話聯繫班級導師，以了解子女在校的近況，但兩校對於是否開放家

長參與犯罪子女其他教育事務上，都傾向保留的態度，以「曙光學校」獨有的

「家長代表」為例，不同於一般各級學校的作法，屬於僅參與「教師評審委員

會」的無給職，一方面兩校都顧慮家長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一方面則是兩校性

質較為特殊而不便家長參與干涉。因此，關於《特殊教育法》（2009）提及身心

障礙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權利，能否適用於少年矯正機構則仍須進一步的深入評

估和研討，否則，貿然開放或一味限制家長參與，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而言，

可能都不是適切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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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現況的討論 

     「幸福」和「曙光」兩校在「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上的整體

現況趨勢是，兩校師長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處遇傾向，與其他一般犯罪同儕

相當雷同，一方面為避免「自我標籤化」的負面效應，一方面則可以視學生的個

別需求評估和調整處遇的方式。以下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出

發，整合闡述「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和物理環境」

這五個向度，以便於連結向度間的相關概念，或掌握校際間在現況上的異同。目

前少年矯正機構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類型以智能障礙為主，還包含腦傷、肢體障

礙、情緒行為障礙和多重障礙，但整體而言，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班上或犯罪學

生次文化中，除了智能正常或以上者，絕大多數的他們都屬於容易被欺負的弱勢

群體，因此，兩校師長雖然不強調「身心障礙」的標籤，但逐漸採取主動關心或

協助學生的態度，以避免他們長期處於壓迫狀態而更扭曲異常人格特質或行為。   

    以犯罪學生獨特次文化的觀點介入，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入校以後，會隨著

在校規範和犯罪學生次文化而在行為上產生驟變，若再加上其本身複雜的家庭背

景、失學或部頒三項入校測驗應用性有限等因素，遂而提高在兩校內實施身心障

礙鑑定的困難度，所以目前僅「幸福輔育院」有一名完整的學習障礙學生個案，

多數學生的身心障礙鑑定都在入校以前完成。在安置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方面，

「幸福」和「曙光」兩校雖然都會召開編班會議或個案編班的方式，盡可能將其

安置在適合的班級，一方面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一方面則可以減少學生

因耙子文化、裝病或面子問題而隱藏被欺負的事由，進而可能引發嚴重戒護事件

或被迫轉班等後續效應。然而，「幸福輔育院」受限於大班制、建築物設計、班

級數有限、學生的教訓輔業務都由訓導員（導師）全權負責等因素，相對能彈性

運用的空間會比「曙光學校」局限，連帶影響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品質。

因此，有效落實「鑑定和安置」服務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具有重要性，但會因

為各校的條件差異致使因應的策略有所不同，例如：「幸福輔育院」有鑑於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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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難以提供符合身心障礙或後半段犯罪學生需求的服務，遂成立「學習能力加強

班」；「曙光學校」則提供社團性質的學科基礎班。        

    學生的次文化延伸至「課程與評量」和「轉銜與追蹤」這兩個向度，可知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在校時間至出校前後所接受到的教育服務，會因為兩校各方面的

資源條件的差異而有出入。在「課程與評量」現況方面，由於「犯罪學生獨特的

溝通方式、不在乎課業表現或完美主義」這三項特徵，致使「幸福」和「曙光」

兩校都提供補救教學的服務，但區別在於後者較前者更重視和嚴格要求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的基本學業能力，所以採取兩道把關學生基本學業能力的門檻、具體鼓

勵的評分標準或運用同儕互等策略，以逐步提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學習成效。

以「學生獨有溝通方式」為例，可能受到師生間的成長經驗迥異因素，教師即使

用較貼近生活化的事例分析，學生仍有可能欲懂不懂，例如：原僅有極少數的同

學了解教師所說的數學概念，但是請聽懂概念的學生上臺用臺語或慣用的說話方

式轉授，則大部分學生又可以理解。   

    關於「轉銜與追蹤」部分，學生的次文化特色包含個人面子、對公家機關的

負面觀感、裝可憐以尋求協助伎倆這三項，以「更生保護會」所提供的服務為

例，他們針對即將出校的學生會有就業宣導，並說明協會的服務項目，但對於部

分的犯罪學生而言，由於事關面子問題，出校後也不太願意與公家機關互動等因

素，學生通常不會主動尋求相關服務。這樣的情況再加上「更生保護會」傾向出

校生先主動提出需求才能配合協助的態度，能會使服務的成效相對有限。不過，

出校生雖然不願意跟公家機關有所關係，卻會轉向曾認輔過自己的志工或帶班教

師尋求相關資源，站在協助學生的角度，學校師長會盡量給予幫助，但仍有部分

風險滋生，因為少數出校學生可能會利用裝可憐等伎倆欺騙志工或教師，以達到

私人的目的，例如：金錢的取得。因此，我國政府與兩校如何因應學生這些次文

化，讓學生的轉銜和出校後的追蹤更有效率，已是迫切的課題。 

    在「行為管理和物理環境」這兩方面，犯罪學生的強欺弱次文化可能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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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視線的建築物設計，使得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成為小違規或違禁品的代罪羔

羊。為了避免類似的窘境重演，「幸福」和「曙光」兩校師長必須強制介入學生

的生活作息和行為衝突問題，否則，容易出現龍頭文化或由大尾學生主宰教室或

舍房等不公平待遇。雖然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自我保護方式會因人而異，但多半

傾向默默隱忍的狀態，主要是顧忌「抓耙子文化」的後果，若兩校師長沒有予以

介入處理的話，等到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班上同學發生衝突時多半列為嚴重戒護

事故。所以兩校師長都會適時運用生活事件給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機會教

育，或主動提供協助等事前處理策略，降低他們出現重大行為事件的可能性。連

帶會因為兩校師長對於班上學生狀況能有較清楚的掌握，進而減少監視錄影的不

確定或遮蔽視線的環境設計所引起的誤判，釐清事件發生的情境脈絡。綜合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可知，「幸福」和「曙光」兩校必須持續集思廣益有關

提升學生學習意願或有效管教的可行策略、新增適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參與的技

職課程，以及妥善運用犯罪學生次文化的優勢，進而增進其學習成效，是未來提

升的目標。 

    綜合「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和「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

況」這兩部分的結果，可略為說明特殊教育服務較難以落實在少年矯正機構的原

因，主要分成「學生、教師、制度」這三方面的限制。首先，在「學生」部分的

干擾因素有五：（1）（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出入校時間會因案名或在校表現

不同而有差異，直接或間接造成教師的課程規畫或學習障礙轉介前的觀察期困

擾；（2）（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成長背景或學業程度呈現多樣性，在鑑定上容

易出現灰色地帶的學生或難以排除其他干擾因素；（3）由於（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以學籍作為編班的依據，致使學生間的年齡或學業程度都可能有明顯的差

距，課程以大班教學為主，部分依年級或教育階段進行分組教學；（4）（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入校後的行為會隨在校規範或犯罪學生次文化而驟變，或身心障

礙狀況在入校後容易隱藏而提高身心障礙鑑定的難度；（5）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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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有限，而且人數會隨著時間變化，可能會經濟成本的考量或特教班級人數的

維持問題；（6）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一般身心障礙學生間存在差異，例如：黑

話。由上可知，掌握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特質與類型、擬定可行的因應策略，對

於落實特殊教育服務相當重要。 

其次，在「教師」方面主要包含下面五項原因：（1）兩校會有師資滿額或

每個時期總學生數不穩定的問題，遂而不敢聘用專任特殊教育教師，以保持排課

的彈性；（2）兩校施行的入校三項測驗的施測者資格為大學畢業以上，但測驗

結果因為絕大多數施測者未具備心理師執照而不能分析，更遑論特教鑑定工具的

施行和結果分析；（3）兩校不同專業間的合作可分成明確職責劃分或共同負責

模式，但立足於特殊教育服務傾向團隊合作形式傳遞的觀點，前者較後者容易出

現困擾；（4）兩校不同專業間會運用私下或正式會議時間進行交流，其中，會

議召開的時間若傾向學期性或學年性的方式，相對於每月例行開會的頻率，在討

論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服務上時間較為有限；（5）少年矯正機構教師以具有合

格教師證為主，授課內容與一般各級學校相仿，目前僅聘請兼任的特教教師；

（6）部分學校僅能收到有限的特教研習資訊。因此，提升少年矯正機構教師的

特教知能、提高不同專業間的例行性溝通頻率和引進特殊教育資源，都是提供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適性服務的關鍵，但最重要的是，必須考量到教師們的業務量能

否因應，否則，容易變成「多頭馬車」疲於應付的窘境。  

第三，在「制度」方面則包含十個因素：（1）班級人數多寡會依據班級的

性質或法律的規定而有不同，由於「幸福輔育院」採取大班制，訓導員（導師）

可能在填寫疑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篩選工具上有困難，或者大班制難以施行特

殊教育或提供個別化服務；（2）部頒的三項入校測驗工具在實施和應用上都有

所限制，例如：瑞文氏標準圖形推理測驗僅能作為篩選，或測驗題目過於冗長而

學生沒有耐心書寫；（3）在目前人力或經費相當有限的情況下，相較於特殊教

育服務必須投注較多的人力或資源，若期待比照一般各級學校特教班或資源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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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確實難以執行；（4）由於兩校都屬於二十四小時收容的體制，會有日夜

輪班或人員換班的情況，教師較難以隨時掌握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表現，或不同的

師長在生活各方面的要求標準不盡相同，可能在管教（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出現

困擾；（5）「曙光學校」和「幸福輔育院」都在「法務部矯正署」轄下，在特

殊教育通報系統方面，前者會因隸屬的關係而未接到通報電話，後者雖然有通報

機制但因僅訪談承辦國中特教業務的教師，所以通報對象限於國中階段未畢業的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承上述，在「制度」方面仍包含轉銜追蹤或教（訓）導員工作性質這兩部

分，如下：（6）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特殊教育紀錄轉銜多以成績單、矯正系統

內的資料居多，其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傳遞顧及到保護學生資料安全、尚未建立查

詢該生相關特教資料的管道或教師特教知能有限的關係；（7）特殊教育後續追

蹤的問題主要以「幸福輔育院」國中階段的學生為主，會遇到出校生的追蹤由法

務部進行或畢業後在校內因無後續追蹤而流失的問題；（8）目前關於犯罪學生

的學籍銜接問題，每年召開一次跨部會的會議研討而逐步改善中，但能否有效處

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學籍銜接則有待商榷；（9）「幸福輔育院」的訓導員

（導師）採取日夜輪班制度，再加上建築物設計的關係，不同專業間的會議溝通

難以同時召集所有訓導員（導師）、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問題討論會因

為輪班制而不一定能找到特定教師；（10）「曙光學校」採取日夜教導員分開的

制度，可能會有日間教導員的負荷量較夜間教導員沉重，相對自願擔任者較少，

或者左右教導員調單位的頻率高低。由上述的十項因素可知，各校的制度不同會

直接或間接左右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所以，必須依據各校的條件資源進

行微調，才能夠同時符合少年矯正機構和學生的需求。 

 貳、研究過程的討論 

    面對研究者並非少年矯正單位內的人員，以及不曾有過深度訪談的經驗，前

者的因應策略是：陸續蒐集相關資訊和吸收家父從事多年矯正工作的經驗，但對



 

 157 

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認識仍相當有限；後者則預先擬定訪談題綱、檢查錄

音工具，並秉持以研究參與者的意見為主，視情況臨機應變。在進行研究訪談前

曾做小型的試探性訪談，以了解實施研究前必須注意的事項，例如：攜帶任何電

子通訊或攝錄儀器都必須經過申請，訪談前必須先徵求校長的同意，訪談過程當

中如何避免習慣性接話的問題；即使已設想過相關問題的因應之道，但正式研究

和試探性研究仍存在極大的差異，最明顯的是：正式研究的研究參與者較多，而

每位研究參與者慣用的說話方式或對於事情的觀點不同，所以在詢問的過程中，

為盡量避免氣氛僵硬，對於爭議性的話題會評估研究參與者的特質，選擇直問、

從相關概念切入或跳過，以示尊重。雖然會視突發情況調整因應，但受限於本身

是質性研究新手和非少年矯正單位內部人員兩項因素，因此，在嘗試實施的過程

中，同時存在優點和限制兩種情況，下面逐一敘述之。 

   一、研究優點 

    在執行研究的過程中，因為對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運作模式知之有

限，遂積極參與和詢問有關學校的相關事務，前者如：參與「曙光學校」的管教

小組會議、複製畫展、「幸福」和「曙光」兩校的畢業典禮等活動；後者則對於

眼前不一樣的特殊情況現場詢問，投入關懷之餘，也可能會有意外的收穫，例

如：在入校訪談 A幸 1 教師的第一天，看到學生向老師報告事宜的時候，採取蹲

姿狀態，詢問下才知道有戒護安全的考量和培養學生的恭敬心，但這樣的方式會

隨著各班教師的領導風格不同而有差異。可知在實地研究的過程中，必須對訪談

的環境專注而好奇，適時適地融入，但盡量不要麻煩到研究參與者或內部人員，

最重要的是，務必秉持真誠的態度互動，不宜預設任何立場，以下依序闡述之。 

    第一，態度上，主要分成禮貌性錄音、表裡如一的態度二項，前者實施的情

況是在研究參與者提到不適合錄音、與他人互動和每次錄音會事先告知，例如：

在與他人互動的時候，基於禮貌，要關閉錄音；後者則是信守承諾，訪談過程專

注在研究參與者身上，以研究參與者提到不適合列入論文的資料為例，「我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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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以我就跟你講完整 ，一樣跟你講十分」。（A光 1 正訪 110603-2） 

    第二，不預設立場方面，即使在訪談的過程中，蒐集到不同研究參與者對同

一事件或校內規定具有共識，但為避免先入為主的套用，則採取懸置已蒐集到的

資料，仍是從零開始詢問，例如：由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健保問題，目前

處於立法通過但經費預算等配套措施尚在籌備的過渡期，仍維持戒護就醫或法外

就醫費用由學生自費的方式，這與研究者以為他們與一般國民相同都使用健保卡

的觀點有所出入。目前政府相關部門也關切到這樣的議題，評估較佳的處遇方

式，以便符合符合學生的需求和實務上的操作。如果自身先具有豐富的研究或深

度訪談的經驗，就可以注意且有效化解研究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但真誠和尊

重確是執行研究最重要的環節。  

    二、研究限制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訪談前，曾做小型的試探性研究，主因是對於少年矯正教

育相當陌生，雖然陸續蒐集相關資訊並吸收家父從事多年矯正工作的經驗，但對

於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認識仍相當有限，因此，藉由試探性研究提醒實施研

究前必須注意的事項，例如：攜帶任何電子通訊或攝錄儀器都必須經過申請、訪

談前必須先徵求校長的同意等事項。然而，受限於正式研究的訪談人數和各校規

定並不同，所以在實地研究的過程中，仍會遇到突發的研究限制必須予以處理，

主要包含「研究參與者的選擇、職權有限的問題、研究工具使用上的疏忽、實際

運用預擬訪談題綱的問題、安排訪談的時間密集而難以消化的問題、質性研究結

果的不確定性、不談及其他研究參與者的為難、研究蒐集而得的資料並非直接來

自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八項限制： 

1.在選擇研究參與者時，希望由專任且經驗豐富的教師或行政人員作為研究

參與者，並在「幸福」和「曙光」兩校內部人員協助下，找到合適的人選。

然而，研究資料雖因研究參與者的豐富經驗而有更多可貴的資訊，但也可能

面臨「僅呈現學校美好的一面」的疑慮，例如：「我們也是希望讓你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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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學校好的那一面……不認真的老師……他也不可能接受你的採訪」（E 光

5 正訪 110726-15），這是執行研究前尚未設想到的部分。 

2.職權有限的問題：由學校發公文函至「幸福輔育院」的時候，雖然承辦教

師曾幫我徵詢過班級導師參與研究的意願，但受到承辦教師的層級限制，以

及教師們的業務繁忙而未有人選。經過仔細反思後，考慮自己對教師而言，

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為了能夠和教師們建立關係並認識本研究的目的，

進而願意成為研究參與者，只好央求家父用人脈關係找到高層人員賜予協

助，並提供研究計畫的相關電子檔懇求代為轉寄，以便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和

內容。雖然口試計畫委員曾事先提醒要多多思考如何處理這項問題，實際上

仍然難以周全，即使訪談的過程中允許迴避上對下的壓力，可以獨自前往訪

談，但仍有相當沉重的心理壓力。因此，列為本研究的限制。 

3.研究工具使用上的疏忽：雖然口試委員事先提醒要攜帶兩支錄音筆以避免

錄音的缺漏，但實地訪談時卻發現一支錄音筆因年代久遠而無法持續錄音，

即使按下錄音鈕也會在固定時間後斷電，因此僅能使用另一支功能較佳的錄

音筆。訪談過程中，又可能因為研究參與者認為不適合錄音或其他外在干擾

因素，造成疏忽開啟錄音功能，導致蒐集資料上有缺漏，事後雖有回憶紀錄

但仍為一大限制。 

4.實際運用預擬訪談題綱的問題：由於一時疏忽，使審核預擬訪談題綱的外

部專家在審核上形成困難，例如：由於家父曾經在少年矯正學校任職，具有

多年的矯治經驗，因此誠邀擔任預擬訪談題綱的內部專家，卻因為忽略專業

背景的差異而傳遞不適切的審核項目，活該得到「不錯，有一個錯字」的回

應。另一位內部專家則由「黎明學校」具有豐富行政和教學經驗的教師擔

任，但因為審核項目不妥等問題，而未有回覆，加上實際入校時間緊迫而忽

略此事，因此，列為研究限制。 

5.部分訪談時間安排密集而有難以消化的問題：由於研究者對於學校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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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零開始，再加上訪談來回時間緊湊和經費有限，有時必須在二、三天內

密集訪談完成的壓力，容易產生訪談內容混淆或無法短時間內消化研究參與

者間觀點的異同，難以聚焦訪談主題。這樣的作法雖能盡快蒐集資料和解決

心中的疑難，卻可能因為缺乏少年矯正教育服務的實務經驗而有所缺漏，所

以列為研究限制。 

6.質性研究設計的不確定性：在面對研究參與者詢問「研究結果會是什麼」

的當下，無法立即給予具體中肯的回應，僅能給予「發表前，會先徵得校長

和所有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才發表」的承諾，讓研究參與者和校方的心理有不

安感，列為限制。 

7.不涉及其他研究參與者的限制：訪談始末雖然秉持遵守學術研究倫理的原

則，但在熟識情誼和獨一理論兩種情況下，實在很難完全區隔，前者主要是

在入校階段會與家父的朋友互動，必須誠實以對而無所隱瞞，但一談及研究

就必須隱匿重要人名而避談；後者則在闡述僅提及特定事情的觀點時，會因

為事屬研究參與者獨到的見解，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難以盡到保密的原則。 

8.研究蒐集的資料主要從兩校師長的言談或文件資料而得，並非直接來自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這是由於學校顧慮研究者的安全問題，不同意研究者單獨

訪談學生，而校內又無足夠的人力資源陪同。因欠缺直接獲得服務之學生的

觀感，故可能會對於服務現況資料的準確性有所疑慮。 

由上述八項限制可知，事先多方設想可能突發的細節問題和因應策略，臨事

就比較從容鎮定，不會慌亂失措，對於少數難以排除的意外情況，只好盡量降低

可能的干擾。 

綜合本研究在過程中的優點和限制可知，事先擬定較完整的入校研究計畫，

再沙盤推演可能遇到的問題和因應策略，甚至可以事先了解研究場域的性質和各

方面條件，再決定是否進行相關研究，以避免事後茫然失據，即使發現實際和當

初的構想不一，也不致過於慌張或手足無措；訪談現場回頭檢視原始規畫時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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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訪談題綱，容易發現部分不妥的地方，例如：學生的病假統計或擔任特教班

的班級導師二項，前者是學生即使病假仍會在校園內，僅有少數戒護就醫；後者

則是訪談之際才得知並沒有成立任何特殊教育班級，面對與原先構想有出入的情

況，就得跟隨研究參與者的話題而逐步修正調整；一旦進入較為陌生的研究場域

中，必須隨時保持探索的心態，採取多看多聽多問的「每事問」方式，但不能增

加內部人員太大負擔，因為他們願意撥出業務以外的時間提供協助，實屬不易。

因此，申請任何少年矯正單位進行研究時，都應抱持「真是難逢難遇的機會」善

自珍惜，在研究前充分準備，研究中盡量不要干擾內部人員的正常運作，研究完

成後更要客觀歸納研究者參與者和校方的建議，進行相關修正，以示尊重，才算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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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結論主要分成「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參與現況」、「對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服務現況」兩部分，前者包含「教師的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

與」三項，後者則是「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

為管理、物理環境」這六個向度，整合析論研究與訪談發現的結果，並就這些研

究結果提出對政府、「幸福輔育院」和「曙光學校」的可行建議，以及未來欲從

事相關研究之芻議。 

第一節  結論 

    為了能夠清楚整合分析和配合研究目的，提出比較精簡重要的概念，遂將上

述九個服務現況資料中發現的結果，分成「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參與現況」和

「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兩部分，分別解析目前「幸福」和「曙光」

兩校教師本身和彼此間的互動，以及提供給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及家長的教育服

務，進而了解兩校在這些服務向度的現況、校際間的現況異同。 

 壹、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的服務現況與比較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教師專業合作及家長服務現況」方面，探討

的內容小至教師個人參與特殊教育知能研習或課程，大至對全校各處室間的互動

關係進行深入了解，主要包含「教師的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參與」三

個向度，以下依據各向度的研究結果歸納出三個服務現況的異同點：  

1.兩校都曾辦過特教研習，甚至預計藉由系統化的特教研習或凝聚校內具理

想性教師的力量，以逐步提升教師跨領域的專業知能：「幸福」和「曙光」

兩校都曾辦理特教知能研習、提供不同專業人員間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管

道，甚至，「幸福輔育院」為因應「學習能力加強班」的學生需求和教師滿

額的問題，更預計辦理一系列特教知能的研習課程，希冀提升教育人員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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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度，並藉由分享交流的策略以解決（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問題，進而凝

聚教師對學校的認同感。然而，這些正式活動的成效會因教育人員的參與心

態或會議的運作形式而有差異，前者以「曙光學校」的「管教小組會議」為

例，此會議在往年多流於形式，但後來在校長與訓導處主任的推動下，輔以

校內部分具理想性教師的力量，才逐漸落實完備；後者則以「幸福輔育院」

的「導師與補校教師會議」為例，訓導員（導師）和補校教師都期待藉由共

同討論的機會達成一定共識，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但因會議上牽涉管

教人員職責問題而易意見分歧，進而需要校長予以仲裁或日後決議。因此，

兩校教師的專業知能提升不僅可以從研習、校內例行會議或平常互動中獲

得，迫切的是匯集或培養具理想性教育人員，以提升學校的教育品質。 

2.兩校都以全校性的短期活動為主，並適度引進或整合社會資源，此外，

「曙光學校」會專門為部分或全校學生設計長期性的活動：雖然目前少年矯

正機構在提供相關專業服務部分較為有限，但若能藉由完整的跨處室活動規

畫，整合校內既有資源、不同專業的教育人員或社會資源的力量，不僅能跳

脫教育服務的局限性問題，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以學藝競賽活動為例，

「幸福」和「曙光」兩校雖然都以全校性的短期活動為主，但特別的是，

「曙光學校」還會專門全校或部分學生設計跨處室的長期性項目，例如：

「宿營」雖然僅為期 2 天，但各班學生為爭取參與的資格，卻必須擠進班際

總評比的中上名次，因此，相關配套措施會在前一學年度就開始準備施行。

再以不同專業間的合作為例，兩校不同專業間都會彼此交流和引進社會資

源，區別在於「曙光學校」主要由每班三位不同專業的教育人員或全校的力

量分擔學生的所有業務，但「幸福輔育院」多半是每班三位訓導員（導師）

全權負責，補校教師和社會資源的輔助有限，例如：自主性提供精神病況不

佳的學生適性課程。因此，兩校活動的辦理可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需

求，提供短期或「行政－教學」的長期設計，甚至是整合「行政－教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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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的規畫，以提供其適性的教育服務。 

3.兩校雖然在家長素質或單位性質相似而使得其對家長參與犯罪子女教育事

務略帶保留，但仍會視（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情況，適當地運用正向家長

的力量：在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家長的親密度、提供家長與犯罪子女的互動

管道、親職教育服務和對於家長參與犯罪子女教育事務的觀點上，兩校雷

同，例如：部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與家長的關係傾向疏離，主因有二：

（1）（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的素質參差不齊；（2）學校單位的性質特

殊不便家長涉入太多校內事務。然而，兩校師長會因為業務的需要或符合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需求，遂開放部分家長有較多的機會參與學校相關

教育活動，以「曙光學校」的親師合作和「幸福輔育院」的《家庭支持方

案》為例，前者為有效解決學生積習難改的部分，班級導師或教導員會運用

正向家長或家人的影響力，以改善學生問題；後者則是「幸福輔育院」與校

外團體合作，以學區內的學生家長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相關的親職教育課

程或親子共讀的活動，協助學生日後更生的成效。因此，對於開放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家長參與子女教育事務的範圍方面，必須評估家長對學生是否具有

正向影響力等問題，不適合完全按照《特殊教育法》（2009）的規定，或一

味地保留。  

    由上述三項現況及校際間的現況異同可知，兩校逐步重視教師跨領域的專業

知能、活動的辦理逐漸傾向跨處室（專業）的長期項目，以及對於（身心障礙）

犯罪學生家長參與子女教育事務的保留態度。雖然我國法源對於犯罪學生家長參

與子女教育事務的範疇傾向大方向，相對地，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權利是否適

用一般各級學校的作法仍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部分師長在其可以控制的範

圍內，會依據（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個別需求，斟酌開放家長能夠參與犯罪子

女教育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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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與比較 

    「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會因為「內部

人員編組不同、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掌握有限、教育相關人員的專業背景差

異」等理由，致使兩校在「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

蹤、行為管理、物理環境」這六項服務現況上有所異同： 

1.「曙光學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服務較能適性化，「幸福輔育

院」補校教師制度則能提供去標籤化的特教交流平台：由於「幸福」和「曙

光」兩校在人員編制和學校組織上的異同，因而直接或間接左右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所能接受的教育服務，以「曙光學校」的輔導教師編制為例，從身心

障礙犯罪學新生入校開始，雖然不同於「幸福輔育院」獲接原校的特教通報

電話，但為準確了解其在校的適應情況，會延後實施「簡氏健康量表」的施

測、以融合校內規範和諮商概念的新生手冊為基礎，在課堂上會說明生涯規

畫的概念。再等到正式編班的時候，兩校都會召開「編班會議」，區別在於

「曙光學校」增加輔導諮商的專業意見，以及輔導教師會轉銜全班或個別學

生的基本資料給各班班級導師。在入班以後，學生可以自行或定期與輔導教

師約定個別談話時間、視學生的狀況提供精神治療服務，以及輔導教師評分

列入學生累進處遇計算，不同於「幸福輔育院」各班彈性調整補校教師對學

生學業表現評分的比例，甚至在學生出校前後，統一提供職業轉介、假釋資

料彙整、資料轉銜或追蹤服務，與「幸福輔育院」分散式的出校規畫或追蹤

服務略有不同。因此，人員編制多寡會左右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教育服務的

深度和廣度。  

2.兩校在班級大小、人員編制、教育人員的特教知能多寡或專業間分權的差

異，致使在傳遞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資訊上有所異同：「幸福」和「曙光」兩

校會因「各校班級總人數的上限、教職員特教知能的多寡、教育人員推諉責

任、各司其職或身兼數職的困擾」這五項因素，左右兩校能否深入了解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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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教育需求或人格特質。兩校的異同點在於，都已逐漸重視教育人員特

教知能的培訓和學生的個別需求，不僅增進對學生各方面的理解和敏感度，

在教學上還會盡量縮小師生比；差異有三：（1）不同專業間的合作可能團

結一致或相互推諉責任，例如：「曙光學校」每班由三位不同專業者共同負

責，合作的關係決定服務的品質高低；（2）教育人員可能會因職責明確劃

分而難以深入了解學生資訊，例如：「幸福輔育院」補校教師定位上為專任

教師，不便深入了解學生的資料，多半僅藉由上課時間來觀察學生的需求；

（3）在教育人員身兼數職的部分，例如：「幸福輔育院」訓導員（導師）

的業務日趨加重但人力卻維持，致使對學生的教育服務有限，管教上的彈性

空間相對也比「曙光學校」狹隘。因此，多重因素都可能左右對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的服務，但關鍵還是在於教育人員的工作態度。  

3.「幸福」和「曙光」兩校行政職務各以司法、教育專業者擔任，致使對於

創新少年矯正教育的態度略有不同：我國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都同樣結合

教育和司法專業人員於一校，區別在於「曙光學校」則由教師負責授課事宜

和兼任行政職務，甚至遴選具有教育專業背景者擔任校長，但「幸福輔育

院」則由司法專業者擔任行政職務，致使兩校的教育方針略有不同。以校外

活動為例，兩校師長都支持校外學校學生入校與在校生聯誼互動，但在辦理

學生校外教學等涉及戒護安全的部分，由於「曙光學校」師長多屬於教育專

業背景，為辦理具有多重教育目標的「宿營」或「帶領學生至校外參與複製

畫導覽達人比賽」，願意冒部分風險舉辦對學生有意義的教育活動；「幸福

輔育院」師長的專業思維對於戒護安全要求的門檻較高，再加上少年輔育院

在資源條件和建築物安全設計上，因行政體制和興建時間的早晚而有不同，

在辦理類似活動上自然傾向保守。                 

由上述三項現況異同可知，「幸福」和「曙光」兩校會因為各校的行政體制

運作和資源條件的差異，使得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服務上有所出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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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校如何因應各自條件的優勢和限制，盡量提供這群學生高明而適性的服

務，是未來教育發展的重要標竿之一。不僅如此，兩校都傾向願意投注相當資源

在提升弱勢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學習方面，但同時也亟需更適合身心

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目標和或課程設計，以提供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參

考，這是政府目前迫切需要籌畫並制定的議題。 

第二節 建議 

    基於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節從相關單位、未來研究建議兩方面著眼，提出可

行性的建議，希望能為未來在少年矯正機構內實施特殊教育服務，和提供身心障

礙犯罪學生適性服務略盡棉薄之力。 

 壹、對相關單位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特教服務的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研究者分別對 「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幸

福輔育院」和「曙光學校」這四個相關單位提出建議。 

   一、對於「法務部」指導施行特殊教育服務的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論，對於「法務部」轄下的「更生保護會」提出二項指導施

行特殊教育服務的建議如下： 

    （一）「更生保護會」的功能要因應犯罪學生特質而調整  

    「更生保護會」的服務雖然包含就業宣導或轉介、創業基金和學生出校路程

費等服務，但受到部分學生因剛出校而不希望與公家機關有所互動、顧慮面子或

不懂尋求資源等特質，使其運用相關資源的比例偏低，因此，建議調整「更生保

護會」對學生服務程序，或延長追蹤時間，或主動定期電訪，或不定時寄送相關

就業升學等服務簡訊，最好定期輔導、專案追蹤。 

    （二）成立「跨部會小組」以因應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轉銜問題 

    「幸福」和「曙光」兩校在特殊教育通報、後續適性服務提供和校內鑑定都

存在部分問題，雖然目前少年矯正單位為因應出校生的學籍問題而每年與教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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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部門單位召開會議，但這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升學轉銜助益有限。為

解決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出入校後的轉銜中斷問題，建議法務部矯正署與教育部特

殊教育小組間成立跨部會的單位，專責研擬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轉銜事宜。 

   二、對於「法務部矯正署」指導施行特殊教育服務的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論，對攸關未來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法務部矯正署」提出

七點指導施行特殊教育服務的建議如下：  

    （一）訂定適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矯正教育指標和課程方案  

    目前「幸福」和「曙光」兩校確實存在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 

的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還有一部分處於灰色地帶的弱勢學生，雖然兩校均提供補

救教學等服務給這類型的學生，但受限於少年矯正教育指標概括性的大原則，對

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校時間長短不一、學習程度參差不齊，或符合參與技職訓

練課程資格者相當有限等阻礙，需要更細部規畫以符合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需求的

教育指標和課程方案，建立身心障礙統計系統，蒐集各方有關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的資料以訂定教育目標，以及學校與教育部特教小組之間的互動，例如：提供一

組「特殊教育通報網」的帳號密碼，以便查詢學生曾接受過的特殊教育服務紀錄

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資料。   

（二）以教育刑為目標，提供調職到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的任職訓練  

    目前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僅有四所以學校性質的收容單位，不同於其他監

獄、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等矯正機構傳統式的管教處遇，而管教人員由成人監所

或少年矯正單位輪調過程中，容易忽略成人、少年收容人兩者在生活管教方面的

差異，例如：帶班更需要融入班級經營、輔導諮商或特殊教育理念。因此，建議

安排旋轉門，提供相關教育課程，包含諮商輔導、特殊教育等課程，讓預備到少

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任職的師長，具備矯正的教育相關概念。 

（三）明確訂定或區別入校三項測驗的教育目的，下放選擇測驗的權利 

    「幸福」和「曙光」兩校的新生入校三項測驗，分別是〈簡氏健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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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文氏標準圖形推理測驗〉和〈生涯興趣量表〉，從這些測驗的結果，可以覘

知學生的心理狀態、智商，以及未來可嘗試發展的性向，但因為是少年矯正機構

系統內統一的測驗，或是執行上的困擾，可能會產生成人與少年均使用同樣測驗

的誤差，以及測驗結果的應用性相當有限等問題，以〈生涯興趣量表〉為例，測

驗結果雖然有適合學生的職業種類，學校卻無法提供相關服務，倘若再加上施測

過程中，學生因題目冗長而隨性作答等干擾因素，會減少當初施測的美意。因

此，建議「法務部矯正署」修正入校測驗的版本或授權各校自行發展相關工具，

同時下放選擇測驗的權利：前者可以規定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必須測驗的項

目，由各校依多數學生的個別情況選擇合適的工具，或提供每個項目可使用的測

驗工具，而非每個項目僅能有一種選擇，例如：學生識字能力佳，可使用文字類

的工具；反之，則傾向使用圖文式的測驗工具。後者則發展適合犯罪學生的測驗

和常模，因為現有測驗的常模多以一般少年為主，不適用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四）面對日益難以管教的犯罪學生，應提供與時俱進的適性管教策略  

    第一線管教人員面對犯罪學生日趨難以管教的窘境，再加上「違規房」成效

有限和零體罰的限制，為避免因負荷過重而有嚴重的職業倦怠或虛應故事的窘

境，建議「法務部矯正署」應盡早提供教師們在管教上的適性策略，甚至獎勵和

彙整優秀教師的帶班技巧，包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融入班級生活或較周全處理學

生行為問題等策略，分期遞進以提升學校的管教技巧。 

   （五）為引進對學生較合宜的社會資源應建立一套篩選機制 

    目前有相當多的社會資源進入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內，雖然引進社會資源

可以讓學生有更多元化的教育活動，然而，當校外團體入校辦理活動的時候，會

面臨校方僅開放部分的時間，這時容易出現推拒不掉或兩難的情況，因此，建議

法務部矯正署建立一套篩選社會資源入校的機制，讓引進社會資源協助輔導學生

的目的，能發揮更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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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與民間團體合作在各地辦理不定期對於犯罪學生議題演講 

    由於「幸福」和「曙光」兩校學生可能來自不同的縣市，家長可能會因為工

作問題、距離遠近等因素，不便參與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所提供的親職教育服

務，建議考慮與民間團體合作辦理相關講座，如同幸福輔育院與校外團體合辦的

「家庭支持方案」，結合各地校外團體的資源，邀請擅長處理犯罪親子關係的教

師或專家講授，不僅可以提供來自各犯罪學生家長方便參與的親職教育服務，還

可以推廣有關於犯罪少年的相關的理念給社會大眾。另外，為了讓家長能掌握到

相關訊息可利用簡訊或電子郵件等費用較低的科技工具，跳脫傳統必須由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辦理的思維。  

   二、對於兩校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特殊教育服務的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針對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提出四點實行特殊教育服務

的建議如下： 

   （一）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技職訓練的機會 

    目前「幸福」和「曙光」兩校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教育重心，側重在學

生的行為管教和基本學業能力，但這對於在校時間不到三年的限制下，其學習成

效難以在短時間內顯現、出校升學機率不高或傾向做中學等特徵，因此，建議不

僅在日常生活細節培養學生正確工作價值觀和態度，也可以專門為學習成效有限

的學生（含身心障礙犯罪學生）提供短期方案性或融入課程中的相關證照訓練，

前者像是家事管理、汽車美容或餐飲服務員的訓練；後者以「學習能力加強班」

為例，事先掌握學生出校前必須具備的能力作為教育目標，再安排符合學生需求

的相關課程，師資可引進社會資源或另聘。 

   （二）配合相關措施增加不同專業間正式溝通的機會 

    由於絕大多數師長的成長背景與犯罪學生相當迥異，初時任教會難以掌握他

們的思維模式，但隨著投注在教育工作上的時間和心力逐漸積累，對於學生的行

為能概略了解。只是學生在師長面前與一般人無異會呈現多重面貌，再加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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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獲得必須耗費相當的長的時間，因此，建議不同專業間或夥伴間能夠有較多的

正式或課餘機會相互交流，以便於提出面臨到的困擾，吸收他人或分享自身寶貴

的教導策略，這樣的討論對於解決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問題相當重要，尤其是

「幸福輔育院」剛成立「學習能力加強班」，屬於跨年級和跨障礙類別的班級。 

   （三）引進特殊教育教師資源，以減輕摸索階段的壓力 

    「幸福」和「曙光」兩校目前對於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處遇，已放入許多特

殊教育的理念，會注意到學生的個別狀況和考量學校現有的資源，盡量把他們安

置在適合的班級或可以依自己的步伐學習課程，但由於兩校在特殊教育服務的發

展處於起步階段，若再加上「幸福輔育院」和「曙光學校」在先天體制上的差

異，致使對於兩校提供身心障礙犯罪學生適性服務建議會有所異同，共通點在於

結合當地縣市政府，引進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的機制，不僅能提供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相關的特教服務或諮詢服務，還有助於校內篩選或鑑定疑似身心障礙犯罪

學生。不同的地方是，「幸福輔育院」新成立的「學習能力加強班」並不屬於教

育局管轄，可能會面臨難以遵循教育部的特教規定辦理，再加上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人數達到成班標準或人數會隨時間而增減等問題，是否需要增設特殊教育性質

的班級或增聘特殊教育教師，則有待跨部會小組進一步研討。 

   （四）有效整合校內資源以提升教育服務的品質 

    「幸福輔育院」補校教師的職責都屬於專任教師，為因應「學習能力加強

班」學生的需求，預計辦理一定時數的特教研習課程，希望所有補校教師參與。

假若教師都能順利完成且具備這類的知識，建議在校方與補校分校提出相關配套

措施之後，由一位補校教師搭配班級導師共同負責一個班級，例如：由班級導師

擔任嚴格管教的父親，而補校教師則屬於溫柔支援的角色，降低學生不服班級導

師管教而出現僵持不下的窘境，以及增加學生可以尋求協助或講述心事的對象。

又或者可以運用補校教師的知能提供學生有關生涯規畫的課程或諮詢服務，讓他

們在校的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提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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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對未來的建議 

     以本研究為基礎，研究者提出三項未來執行此研究作法的建議如下。  

  一、事先詢問或上網查詢各校申請入校研究案的程序 

    在申請入校研究的時候，必須注意各校是否有自行擬訂相關辦法，假若不確

定，則先致電該單位詢問相關事宜，以避免貿然發送公文而造成對方單位的困

擾，或者臨時為了準備相關資料而徒增緊張。 

  二、研究者先熟悉學校內部運作模式或請有熟識的內部人員協助  

    在申請入校研究之前，以自身熟悉或事先有熟識的內部人員可以在關鍵時刻

予以協助為佳，因為當研究者對於研究場域陌生可能會有事倍功半的情況。以研

究者為例，雖有入校參觀部分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進行小型試探性研究和蒐

集國內外相關資料，但所知能相當有限，幸虧學校的內部人員給予很多的協助和

提醒，讓研究者能逐漸聚焦和了解學校，但從無到有的了解，在時間和心力的耗

費相對提高，這對於接受研究案的單位而言，也會造成困擾。  

  三、入校實地研究的第一天應拜訪單位首長，並簡要說明研究計畫 

    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在條件許可下，請熟識的人引見單位的首長，並親自說 

明本研究的執行計畫、提供相關資料予以參考審核，顯示研究者對於這份研究學 

校的重視。因為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必須同時顧及到研究者和學生雙方面的安 

全，因此，在申請入校事宜務必讓單位首長覺得安心和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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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邀請函 

親愛的老師，您好： 

    我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的學生，研究的主題為「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之服務現況」，此研究的目的在提出一套對

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服務的內涵和了解貴校實際運作的情況。研究者誠摯地邀請您

擔任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一同參與本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預計請每

位研究參與者至少接受二次的訪談，訪談的內容主要針對「教師專業發展、專業

團隊合作、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家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

環境」這八個暫定的服務向度，目的在透過研究參與者貼近實務的視域，提供其

寶貴的經驗和資料，讓研究者能夠盡量客觀和多元地深入了解貴校對身心障礙犯

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另外，訪談的時間和地點均以研究參與者的方便為優先考

量，盡量避免造成研究參與者額外的困擾情況。 

    在 2011 年的研究期間，研究者運用訪談、簡易觀察表和蒐集檔案資料的方

式，以徵得研究所需的相關資料。其中，在訪談的過程中，為避免資料紀錄的缺

漏問題，研究者需要全程錄音和謄寫錄音內容，但請您安心，因為每份謄寫的內

容都必須經過研究參與者的檢閱和同意，錄音檔的處理方式同樣也會徵詢研究參

與者的意見再做處理。再者，為了保障研究參與者的權益與隱私，研究的過程與

結果的呈現，研究者皆以匿名處理和善盡保密的責任，以及向研究者索取完整研

究論文的電子檔。另外，在整個研究過程期時間，倘若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中

有任何的問題，請隨時告知研究者，研究者會依研究參與者的需求做適當的調

整，並給予尊重，例如：研究參與者擁有隨時退出研究的自由。最後，如果您對

本研究有什麼疑問或意見，歡迎您隨時向我們詢問或反應！ 

耑此 

    順頌  教安 

                                   指導教授：○○○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研 究 者：□□□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中華民國 100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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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親愛的老師，您好： 

    我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的學生，研究的主題為「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之服務現況」，此研究的目的在提出一套對

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服務的內涵和了解貴校實際運作的情況。研究者誠摯地邀請您

一同參與本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預計會請您至少接受二次的訪談，針

對「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家

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環境」這八個暫定的服務向度，提供您寶貴的經驗與資

料，經借助您貼近實務的眼光，讓研究者能夠盡量客觀和多元地深入了解貴校對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另外，訪談的時間和地點均以您的方便為優先

考量，盡量避免您額外的負擔。 

    在 2011 年的研究期間，研究者運用訪談、簡易觀察表和蒐集檔案資料的方

式，以徵得研究所需的相關資料。其中，在訪談的過程中，為避免資料紀錄的缺

漏問題，研究者需要全程錄音和謄寫錄音內容，但請您安心，因為每份謄寫的內

容都必須經過您的檢閱和同意，錄音檔的處理方式同樣也會徵詢您的意見再做處

理。再者，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與隱私，研究的過程與結果的呈現，研究者皆以匿

名處理和善盡保密的責任，以及向研究者索取完整研究論文的電子檔。另外，在

整個研究過程期間，倘若您在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的問題，請隨時告知研究者，研

究者會依據您的需求做適當的調整，並尊重您的決定，例如：擁有隨時退出研究

的自由。最後，本同意書一式兩份，一份由您保存，一份由研究者持有，以保障

您的權益。衷心感激您的協助與支持！ 

耑此 

    順頌  教安 

                                   指導教授：○○○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研 究 者：□□□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中華民國 100 年○月○○日                              

□我已閱讀「教師同意函」，同意參與本研究並接受錄音。 

在資料（錄音帶）的處理方式，我的想法是： 

□我不介意研究者用有此資料，只要拷貝一份給我即可。 

□我希望單獨保有原始資料。 

□我不希望保留此資料，請銷毀。 

□其他：                               
教師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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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校（院）長同意書 

親愛的校（院）長，您好： 

    我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的學生，研究的主題為「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之服務現況」，此研究的目的在提出一套對

身心障礙犯罪少年服務的內涵和了解貴校實際運作的情況。在 2011 年的研究期

間，研究者誠摯地邀請貴校的教師和行政人員一同參與本研究，並預計會請每位

教師或行政人員至少接受二次的訪談，針對「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鑑

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家長參與、行為管理、物理環境」這八個

暫定的服務向度，提供寶貴的經驗與資料，讓研究者能夠盡量客觀和多元地深入

了解貴校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服務現況。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運用訪談、簡易觀察表和蒐集檔案資料的方式，以

徵得研究所需的相關資料。其中，在訪談的過程中，為避免資料紀錄的缺漏問

題，研究者需要全程錄音和謄寫錄音內容，但請您安心，因為每份謄寫的內容和

錄音檔的處理，都必須經過每位研究參與者的檢閱和同意。再者，為了保障貴校

教師和行政人員的權益與隱私，對於研究的過程與結果的呈現，研究者皆以匿名

處理並善盡保密的責任。最後，在整個研究過程期間，倘若您在研究過程中有任

何的問題，請隨時告知研究者，研究者會依據您的需求做適當的調整，並尊重您

的決定。本同意書一式兩份，一份由您保存，一份由研究者持有，以保障您的權

益。衷心感激您的協助與支持！ 

耑此 

    順頌  教安 

                                   指導教授：○○○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研 究 者：□□□   

                                   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 

                                   中華民國 100 年○月○○日                                 

□我已閱讀「校（院）長同意函」，同意研究者入校進行研究。 

 

在執行本研究計畫過程中，我的想法是： 

□我不介意研究者入校執行研究，只要事後提供一份完整的論文檢閱即可。 

□其他： 

                      

                      

 

                        校（院）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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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簡易觀察蒐集指引 

【訪談】簡易觀察表 
蒐集目的：蒐集研究參與者二種型態的行為，作為訪談的補充資料。 

蒐集方法：配合研究目的一「探討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的服務現況」，從個別訪談蒐集「教師的專業發展、專業團隊合作、家長

參與、類型與特質、鑑定與安置、課程與評量、轉銜與追蹤、行為管理、物

理環境」這九個向度的研究資料中，同時蒐集相關的簡易觀察資料。 

1.表達動作 臉部表情：皺眉的長度和頻率、表情動作不自然、

眼神飄移、呆滯或左右移動 

身體動作：不停地看手錶、有點坐立難安、一直翻

弄手邊的文件或飾物 

→了解研究參與者的當天身體情況、訪談投入程度

或有其他代辦事宜需要處理。 

2.語言行為 言語的內容和聲量、音質（頻率）、速度、語言和

行為不一致的情況（輕快語調卻皺眉頭） 

→了解研究參與者回答願意高低與否，以及投入訪

談程度 

註：參考鈕文英（2007，544-545頁）的表格，再加上研究者敘寫的「簡易觀察」內容 。  

【物理環境】簡易觀察表 

蒐集的目的：此簡易觀察表主要配合研究問題二，旨在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

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物理環境」服務現況。 

向    度 問             題 

1.學校的建築外觀：校門口並非像一般國高中，設置在行政大樓正

對面，有點側門的感覺。但建築物或教室設計與一般國高中無異。  

2.學校的空間動線：基於安全的考量，通行過兩道關卡後，進入管

制區的範圍，因為研究者非內部人員，進出必須有通行證。空間動

線較簡單，研究者能夠順利在校園行走而不迷失。 

3.學校的空間規畫：以籃球場為中心，四周開路皆可通行，教室和

舍房屬於上下樓設計，位置在球場的兩側，其他則有餐廳、圖書

館、禮堂和行政大樓，每個地方都可以互相貫通，甚至有樹蔭。 

4.廁所的特殊設計：基於安全的考量，大便器的廁所門高度僅能遮

蔽身體，但仍會露出學生的頭和腳兩部分，以確認學生的人數。另

外，每間廁所垃圾桶的位置較高，從外面可以觀察得到，以避免學

生出現危險行為。  

校園建築 

5.學校栽植的樹種：栽植的樹種至少六種，並非單一樹種。   

1.教室的通風情況：敞開教室兩面的窗戶，經由電風扇運轉，人在

教室裡面不會有悶悶或密閉的感覺，通風不錯。 

2.教室的照明器具排列：教室燈具採取平行排列。 

教室（舍

房附設書

房）設計 

3.教室空間的容納額度：教室大小足以容納全班，教室留有足夠的

動線空間，並不顯得擁擠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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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室內的有效採光面積：教室採光的部分兼採自然光和電燈，足以

提供學生閱讀所需的亮度。 

5.教室窗戶的開關設計：兩扇式對開的設計。  

6.教室的多媒體教學設備：設E化講桌，整合電腦、投影機和DVD 

7.教室課桌椅和置物空間規畫：教室採購符合人體工學的課桌椅、

椅分離的設計，且在桌子和椅子下均設有置物空間。另外，桌椅排

列可能單排或並排，每列的人數在 6個以內，教室開放的置物空間

以個人桌下和椅下的抽屜為主。 

1.學校附近的生活機能：附近食衣住行的功能齊全。 

2.學校附近的商店類型：以商家為主，部分住家。 

3.學校附近妨礙學生安全性的地區：學校離商家仍有 100-200 公尺

遠，校門口前的路來往車輛並不多，因此，安全較無顧慮。 

周邊環境 

4.學校四周圍的建築物高度：附近各級一般學校的高度超過幸福輔

育院（學校化名）的情況，因此，加裝窗簾予以隔絕。  

註：參考《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2003，3-8頁）的概念，再加上研究者對於「幸福輔育院」 

    或「曙光學校的實地物理環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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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檔案文件蒐集指引 

（一）蒐集的目的： 

 1.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的「專業發展」專業與合作現況。 

 2.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鑑定與安置」服 

  務現況。 

 3.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課程與評量」服 

  務現況。 

 4.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轉銜與追蹤」服 

  務現況。 

 5.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的「家長參與」 

  服務現況。 

 6.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管理」服務 

  現況。 

 7.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物理環境」服務 

  現況。 

 

（二）蒐集的類型： 

 1.配合目的 1，調查兩所學校教師、教（訓）導員和導師的人數或授課 

內容、校內的新任教師研習或在職研習。 

 2.配合目的 2，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同學的轉銜資料、校內測驗表現、個 

案分析報告。 

 3.配合目的 3，學校行事曆、課表、作息表、成績轉換辦法、教師的教 

學日誌。 

 4.配合目的 4，學生的離校計畫、追蹤紀錄、近十年假釋的人數和長刑 

期的人數變化。  

 5.配合目的 5，學校提供給家長的親職教育訓練等記錄。 

 6.配合目的 6，教（訓）導員的行為觀察表、違規房的規定、校規。 

 7.配合目的 7，教師和學生病假的統計表、圖書室（館）的借閱辦法。 

 

（三）、蒐集的時間：100年 5月至 100年 8月。 

 

（四）、蒐集的方法：請相關檔案資料管理者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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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檔案資料分析表 

檔案資料的編碼 檔案資料的名稱 檔案資料的建 

立日期 

檔案資料的

建立者 

檔案資料的內容

分析 

幸非正式 11011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1月 13日之非正

式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1月 1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目前校內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或鑑

輔會證明的學生

人數。 

黎非正式 110113-2 黎明學校在 2011年

1月 13日之非正式

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1月 13日 黎明學校內

部人員 

目前校內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或鑑

輔會證明的學生

人數。 

幸影像 110622-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2日之影像

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2日 研究者 拍攝幸福輔育院

的畢業典禮。 

幸影像 110622-2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2日之影像

第二個單位 

2011年 6月 22日 研究者 拍攝幸福輔育院

的植物的教學

區。 

幸影像 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影像

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研究者 拍攝幸福輔育院

的新書成果發表

會。 

幸研習 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研習

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校內曾辦理「96

年度疑似學習障

礙學生觀察記錄

撰寫研習會」的

公文函 。 

幸學資 Y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學生

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幸福輔育院「身

心障礙（智）收

容人個案調

查」，在 2011年

3月 31日前，校

內共有 12位領有

輕度智能障礙手

冊的學生。  

幸學資 Y110623-2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學生

資料第二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幸福輔育院「99

學年度下學期 5

月分教育成績登

錄表」，顯示各

班學生人數多寡

從 30至 57人左

右。  

幸行為 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行為

紀錄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考核簿，教師每

天依據學生的行

為表現斟酌加減

分數，從學生真

實的表現作為評

分的基礎。 

幸制度 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制度

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新生手冊，包含

學生在校遵守的

規範和自身權益

等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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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教誌 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教誌

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教室日誌分成一

般和升學輔導班

兩種，後者主要

因為將學生抽離

原班上課，為讓

班級導師能掌握

學生的狀況而加

以設計。 

幸作息 X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作息

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幸福輔育院補校

分校 99學年度的

行事曆。 

幸學資 X110624-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4日之學生

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4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學生個案分析報

告的統一目錄，

標示分成測驗、

基本資料和調查

表這三大部分。 

幸追蹤 110624-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4日之追蹤

服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4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97年基測──學

籍銜接調查，在

了解學生考上高

中職後的就學情

況。 

幸親職 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親職

教育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幸福輔育院與校

外團體合作，提

供居住在學校附

近的家長和自己

的孩子共同閱讀

等活動，「家庭

支持方案」計畫 

幸學資 Z110817-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8月 17日之學生

資料第一個單位 

2011年 8月 17日 研究者 研究者徵得研究

參與者同意匿名

統計學生資料，

包含身心障礙類

別和測驗表現等

項目，以茲研究

參考。 

幸工作 110623-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6月 23日之工作

活動第一個單位 

2011年 6月 23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強健青少年體

魄籃球夏令營」

邀請校外學校球

隊入校進行友誼

賽 

幸工作 110701-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7月 1日之工作

活動第一個單位 

2011年 7月 1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蒐集到《少年收

容人數位學習計

畫》的書面資

料，包含內部網

路架構設計和整

合性的目標。 

幸工作 110817-1 幸福輔育院在 2011

年 8月 17日之工作

活動第一個單位 

2011年 8月 17日 幸福輔育院

內部人員 

成立「學習能力

加強班」的提案 

，說明聘請兼任

特教老師和藝術

治療課程鐘點費 

註：參考鈕文英（2007，第 584頁）的表格，再加上研究者實地蒐集而得的檔案文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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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公文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書函 

 

受文者：幸福輔育院、希望輔育院和曙光學校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特教字第      號 

附件： 

 

 

主旨：本所研究生施安琪為完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的碩士

論文「臺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學生之服務現況」，

敬請  同意協助訪談、檔案資料蒐集和拍照進行。 

說明： 

一、 研究生施安琪受本系鈕文英教授論文指導，進行「臺灣少年矯

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學生之服務現況」碩士論文撰寫，

【實施深度訪談、檔案資料蒐集和拍照，了解貴校對身心障礙

學生的服務現況】。 

二、 【預計訪談對象因學校編制不同而分成兩種類型：一、少年輔

育院：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間曾教導過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或鑑輔會證明學生的兼／專任授課教師、有授課的訓導員

導師、教導員、特殊教育教師，約 4 至 5 名；二、少年矯正學

校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間曾教導過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鑑輔會證明學生的班級導師、輔導教師、任課教師和教導

員，約 4 至 5 名。另外，依研究的需求再訪談各校 2 至 3 位教

務處（科）、訓導處（科）或衛生科的行政人員。研究參與者

會視情況調整】。 

三、 依研究目的蒐集多元的檔案資料，蒐集的範圍如附件一的「檔

案文件蒐集指引」。另外，拍照部分遵守《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第 46 條規定和尊重校（院）方的規範。 

四、 研究參與者個人資訊、訪談內容和檔案資料皆採匿名，照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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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學生僅拍攝物理環境裝設，所有蒐集而得的資料只作為學

術研究用途，並將遵守相關保密規定及研究倫理規範，不做他

用，併此敘明。 

五、 研究者的聯絡方式為－手    機○○○○-○○○○○○ 

                         聯絡信箱□□□□□□□□□□□ 

正本： 

副本： 

 

 

 

                                     機關地址：高雄市和平□路□□□號 

                                     傳真：(□) ○○○-○○○○   

                                     電話：(□)○○○-○○○○轉○○                                  

連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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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曙光學校校外研究案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施安琪 性別 女 

身分證字號 ○○○○○○○○○○ 

申請人地址 □□□□□□□□□□ 

申請人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研究單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研究案名稱 臺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學生之服務現況 

研究案負責人 指導教授：鈕文英博士；研究者：施安琪 

檢附文件 ■研究計畫書  □其他                            

研究方式簡述

（研究參與者、

人數、問卷量

表、訪談……） 

本研究採取訪談和非干擾性測量（含簡易觀察和檔案資

料）兩項研究工具，主要以個別訪談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間曾教導過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

學生的班級導師、輔導教師、教導員為主，約 3 至 4

名。再者，依研究的需求再訪談 1 至 2 位教務處、訓導

處的行政人員。另外，在檔案資料和簡易觀察的資料蒐

集，需要拍攝教室和校園其他空間的設計，並依據「檔

案文件蒐集總表」和徵得校方同意後，蒐集研究所需的

相關資料。 

預期效益簡述

（含對本校之正

向性發展內容）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提出少年矯正學校對身心障礙犯罪學

生服務的內涵。研究者從特殊教育的觀點了解少年矯正

學校對身心障礙或全校學生的服務為何，並依此為基礎 

，盡量提出有助於少年矯正學校在執行特殊教育或相似

於特殊教育服務過程中的可行建議。 

預計入校時間  100 年  5 月  

簽署研究資料保

密切結書 

■同意 

□不同意 

備註：1.本校接受本研究案申請後，將於兩星期內召開審查會，審查結果

將在 1 個月內，以電話告知申請人。 

         2.通過申請審查者，請貴  研究單位行文本校，以利研究進行。 

      3.業務聯絡人：資料組  ○○○組長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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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授課教師兼班級導師訪談大綱 

（一）、訪談目標 

1.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的「專業發展」現況。 

2.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教師的「專業團隊合作」現況。 

3.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家長的「家長參與」

服務現況。 

4.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類型與特質」服

務現況。 

5.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鑑定與安置」服

務現況。 

6.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課程與評量」服

務現況。 

7.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行為管理」服務

現況。 

8.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轉銜與追蹤」服

務現況。 

9.了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物理環境」服務

現況。 

（二）、訪談問題 

向      度 問              題 

鑑定與安置 1.身心障礙犯罪學生轉至老師班上的事先工作為何？ 

2.老師怎麼知道班上有身心障礙犯罪的學生呢？ 

 〔獲取相關資訊的管道、與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互動、對於身 

 心障礙犯罪學生到班上的第一個想法、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的 

 印象〕 

類型與特質 1.老師對於學生褒獎式話語的看法，例如：老師你好漂亮？ 

 〔因應的策略、曾遇過的學生實例〕 

2.老師對於學生次文化的看法？ 

 〔黑話術語的認識、次文化特徵的類型〕 

課程與評量 

 
 
 
 
 
 
 
 
 

1.老師對於班會課等與學生互動的時間會如何規畫安排？ 

 〔課程的類型（機會教育、生涯規畫或出校後的基本能力）、 

 導師與教導員視分享事宜的多寡輪流主持〕  

2.老師在接新班級的時候，能較迅速和掌握學生程度的策略？ 

3.老師在教授數學基礎班的過程中，學生有哪些的情況？ 

 〔學生特殊情況實例、因應的教學策略、與一般班級的差異〕 

4.老師對於建立全校性的期末回饋機制的看法？ 

 〔實例說明可能存在的限制、老師使用期末回饋的目的〕 

 



 

 201 

課程與評量 5.老師如何決定學生上課教材呢？ 

 〔數學基礎班前測和共同磨練時間、由學生建議或選擇〕 

6.老師考試試題的類型為何？ 

 〔預借分數的標準、考試評分的原則、學業表現關係累進處遇 

 分數〕 

7.老師對於學生考不及格或成績佳的獎懲為何？ 

 〔學校相關的搭配措施（罰站或獎狀）〕 

行為管理 1.老師班上的學生曾發生哪些違規事件？ 

 〔違規事例說明、處理的策略（重視學生次文化的規則）〕 

轉銜與追蹤 1.老師對於出校生會提供哪些服務？ 

 〔視學生情況提供找工作的服務、協助學生的實例〕 

2.老師對於「更生保護會」給予即將出校學生服務的看法？ 

家長參與 1.老師與家長互動的管道為何？ 

 〔互動的管道類型、整體家長對於教師的態度、與家長互動的 

  實例、家長代表的建議〕  

2.老師對於學生家長接見次數不同的處理策略？  

教師專業發展 1.剛開始可以請老師先談談怎麼樣進入這個學校呢？ 

 〔入校的歷程、曾任的職務、入校前後對學生的印象、轉校念 

  頭〕 

2.老師入校後是否有參與相關的研習或在職進修嗎？ 

 〔在職進修或研習的類型、如何獲得相關研習資訊、研習或在  

  職進修對於在實務教學上的益處〕 

3.老師目前接觸特殊教育的管道為何？ 

4.老師對於擔任班級導師的看法？ 

 〔曾擔任班級導師的經驗、與學生互動的管道、班級導師應具 

  備的能力、師生間的互動模式（兩者間的關係距離、釋放善意 

  或學生次文化的規則）〕 

5.老師對於可以介聘至其他學校的看法？ 

6.老師會不會擔心學生可能報復的問題？ 

7.老師若想發表自己的工作心聲和對學校的建議，有哪些管道？ 

8.老師對於學校每學年重新編班的看法？ 

9.老師上課的過程中會希望給予學生什麼樣的能力？ 

10.在貴校教學以後，對於老師的人生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專業團隊合作 1.老師與其他教師互動的管道為何？ 

 〔讀書會成立、同科教師的交流互動、人事室辦理教師社團〕 

2.老師與教導員、輔導教師間的互動為何？ 

 〔對於少數看法不一致的處理策略、與教導員或輔導教師的互 

 動管道、對於部分工作重疊的看法、對於輔導教師的期待〕 

物理環境 1.老師覺得整體物理環境的看法，例如：教室設備、校園環境？ 

 〔教室通風度、設備、網路等條件對於上課的優點和困擾〕 

註：〔〕內的文字敘述表示追蹤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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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資料編號說明 

一、資料代號 

（一）研究參與者代號 

  1.班級導師的代號：T幸 1、T光 1 

  2.專科教師的代號：C幸 1、C光 1、C幸 2、C光 2 

  3.行政人員的代號：E幸 1、E光 1 

4.教（訓）導員的代號：A幸 1、A光 1 

（二）蒐集資料的方法 

  1.正訪：面對面個別訪談 

  2.檔案資料 

  （1）學資：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同學的個別資料，含： 

       個案分析報告（X）、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及同學的 

       統計資料（Y）、學生在校內測驗的表現（Z）三 

       種類型，並且在學資前面加上研究參與者的代碼 

       ，代表表該校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同學的個人資料。 

  （2）研習：校內提供給教師在職研習  

  （3）制度：學校的制度以新生手冊為主。 

  （4）作息：學生在校的作息包含學校行事曆（X）、 

       課表（Y）兩種類型。 

  （5）親職：學校提供犯罪學生家長的親職教育服務。 

（6）追蹤紀錄：對於離校後的學生所陸陸續續進行的 

     追蹤資料。 

（7）教室日誌：教師總結每堂課中學生的學習表現或 

     教學進度的情況。 

（8）行為紀錄：教（訓）導員觀察學生每堂課的表現 

     而寫下的紀錄。 

（9）非正式：非正式的資料包含教師、教（訓）導員 

     的人數和授課內容。 

（10）影像：學校物理環境的照片。 

（11）研誌：研究活動和省思日誌。 

（12）簡觀：物理環境的簡易觀察表。 

（13）工作：學校辦理工作活動的計畫與辦法  

二、資料引用編號說明 

（一）C幸 1正訪 110401-3：C幸 1（研究參與者代號）正訪（蒐集資料的方 

      法，即面對面的個別訪談）110401（蒐集資料的日期，即 2011 年 4月 

      1 日）-3（紀錄第 3個單位）：C幸 1於 2011 年 4月 1 日之面對面個別 

      訪談的第三個單位。 

（二）S幸 1學資 X110411-2：S幸 1（研究參與者代號）學資（蒐集資料的 

      方法，即學生基本資料）X（蒐集資料的次類型，即個案分析報告） 

      110411（蒐集資料的日期，即 2011 年 4月 11 日）-2（紀錄第 2個單 

      位）：S幸 1於 2011 年 4月 11 日學生基本資料之個案分析報告第二個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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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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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作息 X110421-1：幸（學校的代號）研習（蒐集資料的方法，即學校 

      行事曆）X（蒐集資料的次類型，即新任老師的職前研習）110421（蒐 

      集資料的日期，即 2011 年 4月 21 日）-1（紀錄第 1個單位）：幸福學 

      校在 2011 年 4月 21 日作息之學校行事曆第一個單位。 

註：參考鈕文英（2007，第 594頁）的概念，再加上研究者對於檔案文件的編碼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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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轉錄系統表 

符號 意思 範例 

〈〉 描述研究參與者的行為 〈皺眉頭〉 

[ ] 研究者聽道研究參與者可能說的

話，但並不很確定 

[怎麼可能！] 

【 表示研究參與者和研究者說話有

重疊的情形 

【你的意思是… 

〔〕 代表研究者對研究參與者語意脈

絡、對匿名資料的相關脈絡說

明，和研究者說的話和表現的行

為 

〔您對於這件事的看法為何？〕 

： 表示延長聲音 嗯： 

… 表示轉換點或是停頓 …﹝2秒﹞對阿！ 

字下畫線 表示強調 真的 

註：綜合整理自鈕文英（2007，第 586頁）；羅世宏、蔡欣怡和薛丹琦〔（譯），2008，第 2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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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三角驗證紀錄表 

向度 

（請寫代號 a） 
驗證的紀錄項目 驗證的結果 研究者的想法 

2a 
 

針對除平時接見、家長會、小懇

親或懇親會等家長參與子女教育

管道，是否開放其他教育事務讓

家長參與的態度，檢核幸福和曙

光行政人員的訪談紀錄。〔E幸

1正訪 110615-2、E光 3正訪

110712-35〕 

呈現一致的結

果，均語帶保

留，傾向較不

適合的態度。 

由於兩校學生的

性質較為特殊，

對於身心障礙犯

罪家長的權益是

否比照《特殊教

育法》的規定，

應謹慎評估。 

2a 
 

針對想要入校輔導學生的團體應

接不暇，檢核幸福和曙光學校負

責業務行政人員的訪談紀錄〔E

光 3正訪 110804-10、E幸 3正

訪 110623-20〕 

呈現一致的結

果，均有類似

的問題。 

社會資源的引進

應評估學生的需

求和團體入校教

育目的，而非來

者不拒的情況。 

2a 
 

針對幸福輔育院認為學生的學習

意願低落現象，檢核訓導員（導

師）和補校分校教師訪談紀錄

〔C幸 1正訪 110615-5、A幸 1

正訪 110623-28、C幸 2正訪

110617-30〕 

呈現一致的結

果，均有類似

的問題。 

兩校應視學生的

此特徵為學習的

起點，積極尋思

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的策略，是教

育的重點。 

2a 
 

針對學生吸菸等違規事項，以尋

求負向同儕認同的現象，檢核幸

福和曙光學校的教導員和訓導員

（導師）的訪談紀錄〔A光 1正

訪 110620-10、A幸 2正訪

110624-10〕 

呈現一致的結

果，均有類似

的問題。 

有效建立學生自

信的策略和提供

多樣化學習，是

教育的重點。 

1a 針對幸福和曙光學校的身心障礙

類別，以智能障礙學生為主的現

象，檢視教導員、行政人員的訪

談紀錄，和內部身心障礙（智）

收容人個案調查表〔A光 1正訪

110603-5）、E幸 1正訪 110615-

6、幸正式 110623-2〕 

呈現部分一致

的結果，均有

類似的現象。 

兩校的身心障礙

類別（排除精神

病況鑑定）以智

能障礙和學習障

礙居多，但因收

容人個案調查表

主要以智能障礙

調查為主，所以

沒有其他障礙。  

註：參考鈕文英（2007，第 259頁），再列舉本研究敘寫三角驗證的內容。 

    1
a不同方法的三角驗證； 

2
a 不同資料來源的三角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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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參與者檢核紀錄表 

檢核者 檢核的紀錄項目 
檢核的方法 

（請寫上代號 a） 

檢核的 

結果 

修改的 

情形 

E幸 1 

 

論文內容和引述部分 5a 修正或調整第

7、46、95、

151和 163頁

的部分語句 

已修正 

E幸 3 

 

引述部分 5a 修正第 98頁的

部分語句 

已修正 

註：參考鈕文英（2011b）。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再加上本研究參與者的建議和研 

    究者對於這些建議的因應策略。 

     5
 a－在完成整份研究報告之後，把它交給包括研究參與者和研究場域中之其他人所組成的 

檢核小組，以檢核整份報告呈現的正確性和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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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研究活動和省思日誌 

日期 研究活動或發生事件 研究者的想法 

2011/6/15 研究者第一次正式拜

訪幸福輔育院，有確

實做到向學校首長報

備研究相關事宜。  

在向首長報備本次研究的計畫時，基於研究倫

理必須請首長審閱和在同意書上簽名，但因為

之前研究生入校研究的負面印象，首長認為應

該等整份研究完成且校方審核後沒問題，才進

行簽名的動作。研究者的看法是尊重校方的考

量，因為研究者雖有家父關係背書，但對於學

校而言，研究者屬於完全的陌生人，因此，研

究者將展現誠懇和尊重、與校方建立關係為首

務（因為首長認為建立關係相當重要，否則，

有可能會影響研究的成效。期許本研究可以喚

起政府對於這一塊的認識和心力投注） 。 

2011/6/15 研究者必須注意訪談

過程中，過於直接或

不具體的提問，尤

其，在首次訪談研究

參與者的當下。 

由於研究者屬於從零開始認識少年矯正教育，

以及平常交談較為直接，所以，對於委婉說話

的部分仍有待學習。因為研究者容易直截地詢

問「WHY」，可能讓研究參與者有不舒服的感

覺。除了事後的道歉外，不確定在開始時跟研

究參與者說明「當您不想說的時候，請直接說

『不行』，這沒關係！」可不可行，再跟指導

教授請教類似問題的處理方式。   

2011/6/15 對於研究參與者偶然

穿插在訪談過程中的

「懂不懂」、「對不

對」或其他，徵詢研

究者意見的處理。  

由於在曙光和幸福輔育院訪談研究參與者的過

程中，容易出現「懂不懂」或「對不對」的問

句，以徵詢研究者的意見。研究者目前的處理

方式是下意識地說「懂」或「對」、改採

「嗯」或「喔」語助詞代替，幾乎都是肯定的

回應，可能會引導研究參與者的判斷。因此，

此類問題會再與指導教授請教應對的策略。 

2011/6/23 為感謝幸福輔育院教

師們願意接受冗長且

二次以上的訪談，研

究者一直思考著選送

小紀念品的藝術。 

雖然從小家父已教導「分享」的重要性，但仍

無法抓準較適當的時機。因為訪談前或訪談後

送小紀念品都覺得不適切，經研究參與者教

導，取得平衡兩者的方式，中途休息時在與研

究參與者分享小紀念品。  

2011/6/24 身心障礙犯罪學生在

下課時間，向教師報

告裝水事宜但因想到

較遠的行政大樓裝冰

開水，導致回班時間

比預期晚，老師立即

通報協尋。 

當研究者與 E 幸 1 說話的同時校內立即動員協

尋，等 E 幸 1 回到辦公室才說到：「這個（身

心障礙）學生沒有出過什麼大問題，但是小問

題不斷」。這讓研究者感受身心障礙犯罪學生

有趣的特質。 

註：參考鈕文英（2011b）的表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再加上研究者的「研究活 

    動和省思日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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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可靠性和可驗證性審核說明 

壹、審核的內容 

 一、可靠性審核 

  （一）審核目標 

        審核者參考附錄十五，檢視研究過程中設計和方法決定與調整的適當性 

  （二）提供作為審核的資料 

        1.第一章至第三章研究計畫 

        2.原始資料 

         （1）訪談的錄音檔：77個，曙光計有 41個，幸福計有 36個。 

         （2）簡易觀察紀錄：2個 

         （3）檔案資料：19個 

        3.資料歸納和分析的過程：訪談分析稿、整理單位化後的話題行程類別 

          和主題資料。 

        4.過程紀錄 

         （1）研究活動和省思日誌 

         （2）訪談題綱 4 種類型、簡易觀察指引和檔案文件蒐集指引 

二、可驗證性審核 

 （一）審核目標 

       1.確認研究結果是建構在所蒐集的資料上，而非研究者的個人想法。 

       2.資料的推論是否具邏輯性？ 

       3.是否使用多元的資料來分享研究發現？ 

 （二）提供作為審核的資料 

       1.研究結果報告 

       2.原始資料：訪談紀錄、簡易觀察紀錄和檔案資料。 

貳、審核者的職責 

    請審核者針對上述審核的內容，將您的看法撰寫成審核報告。 

註：參考鈕文英（2007，第 265頁）的概念，再加上研究者蒐集並整理分析的資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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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個案研究的品質指標 

 

 

 

 

 

 

 

 

 

 

 

 

 

 

 

 

 

 

 

 

 

 

 

 

 

 

 

 

 

 

 

 

 

註：修改自鈕文英（2011b）。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再加上審核者對於本研究的審 

    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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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  審核者同意書 

 


